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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下列文件乃根據《議事規則》第 21 條第 (4)款的規定提交：  

 
項  目  
 
附屬法例  法律公告編號  

 
《 1997 年儲稅券（利率）（第 2 號）公告》  .......  417/97 

  

《 1997 年玩具及兒童產品安全條例（修訂附表）  

 公告》  ..................................  

 

418/97 

 
 
PAPERS 
 
The following papers were laid on the table pursuant to Rule 21(4)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Subject 
 
Subsidiary Legislation L.N. No. 
 
 
  Tax Reserve Certificates (Rate of Interest) 
  (No.2) Notice 1997 .....................................................  417/97 
 
 
 Toys and Children's Products Safety Ordinance 
  (Amendment of Schedule) Notice 1997 .....................  418/97 
 
 
提交文件  
 

第 4 號  ─  市政局  

  截至 1997 年 3 月 31 日止季度經修訂的工程一覽表  

 

第 5 號  ─  區域市政局 1996 至 97 年度修訂收支預算附件所載  

  經修訂的工程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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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號  ─  肺塵埃沉病補償基金委員會  

  一九九六年度年報  

 

 

Sessional Papers 
 
 No. 4 - Urban Council 
    A list of revised works for the quarter ended 
    31 March 1997 
 
 No. 5 -  Revised list of works annexed to the Regional 
    Council's Revised Estimates of Revenue and 
    Expenditure for 1996/97 
 
 No. 6 - Pneumoconiosis Compensation Fund Board  
    Annual Report 1996 
 

 

發言 

ADDRESS 
 

主席：本會現在開始會議，首先為發言。夏佳理議員會就《選舉管理委員會

條例草案》委員會報告發言。夏佳理議員。  

 

 

MR RONALD ARCULLI: Madam President, as Chairman of the Bills 
Committee on the Electoral Affairs Commission Bill, I wish to report on the main 
deliberations of the Bills Committee. 
 
 The Bill was introduced into this Council on 23 July 1997.  It seeks to 
provide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Electoral Affairs Commission (the 
Commission) as a body corporate.  The Commission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a) reviewing and making recommendations on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boundaries for the three-tier elections; 
 
 (b) the conduct and supervision of these el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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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supervising the registration of electors; 
 
 (d) regulating the procedure and making practical arrangements for the 

elections; and 
 
 (e) making practical arrangements relating to the formation of an 

800-member election committee for electing 10 members of the first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Legislative Council. 

 
Deliberations of the Bills Committee 
 
 The Bills Committee has noted that: 
 
 (a) the provisions of the Electoral Affairs Commission Bill are mostly 

modelled on the former Boundary and Election Commission (BEC) 
Ordinance; and 

 
 (b) the Commission will be required to submit recommendations on the 

delineation of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for the first Legislative 
Council election to the Chief Executive before 31 October 1997. 

 
 I will now summarize the major deliberations. 
 
Membership of the Commission 
 
 Under clause 3(2) and (3), the Commission shall consist of three members 
to be appointed by the Chief Executive, including a chairman who is a Judge of 
the High Court to be appointed in consultation with the Chief Justice of the Court 
of Final Appeal. 
 
 The Bills Committee notes that the respective provision relating to 
membership of the former BEC Ordinance and the Bill is the same except that the 
former Ordinance required the President of Legislative Council to nominate one 
member.  The Administration has explained that the old arrangement was 
acceptable in the past because the then President of Legislative Council was an 
appointed Member.  However, as all Legislative Council Members including 
the President will be returned by elections and since one of the functions of the 
Commission is to supervise these elections, this arrangement should not continue 
in order not to give rise to doubts on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Com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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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qualifying criteria 
 
 Both the Bill and the former BEC Ordinance have set out a number of 
similar disqualifying criteria for appointment to the Commission. 
 
 Under the former BEC Ordinance, a person who was an incumbent, or who 
had been, within the past four years immediately before the date of appointment, 
a member of the Executive Council would not be eligible for appointment to the 
BEC.  While the Bill retains the restriction on incumbent members of the 
Executive Council, a person will no longer be disqualified from appointment to 
the Commission merely because he has been a member of the former Executive 
Council within the past four years immediately before the date of appointment.  
The Administration explains that the change is necessary in order not to restrict 
unnecessarily the pool of candidates for appointment to the Commission as all 
members of the Executive Council are appointed.  The impartiality of the 
Commission will not be affected even if it consists of a member who is a former 
Executive Council Member.  Despite the Administration's explanation, the Bills 
Committee has reservations about the change and I will on behalf of the Bills 
Committee move a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CSA) to disqualify a person 
who has been a member of the former Executive Council or the Executive 
Council within the past four years from appointment to the Commission. 
 
 Under clause 3(5), a person is not eligible for appointment as a member of 
the Commission if he is or becomes or has been, within the four years 
immediately before the date of appointment, a member of the three-tier councils.  
The Bills Committee holds the view that the following categories of persons 
should also not be eligible for appointment: 
 
 (a) a member of any congress, parliament, assembly or council, whether 

central or local, of any place outside Hong Kong; 
 
 (b) a member of the National Committee or a Loc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s; 
 
 (c) a candidate for the election of the Chief Executive; and 
 
 (d) a member of the Selection Committee or the Election Committee of 

the Chief Executive referred to in Annex I to the Basic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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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Administration explains that since the Commission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conducting and supervising the three-tier elections, specific provisions are 
necessary to bar members of the three-tier councils from appointment to the 
Commission.  Moreover, clause 3(5)(f)(vii) stipulates that a person who, in the 
opinion of the Chief Executive, has been actively engaged in politics, is not 
eligible for appointment.  The Administration is of the view that the provisions 
in the Bill are adequate to ensure that the Commission will operate impartially. 
 
 The Bills Committee believes it is better to disqualify the categories of 
persons I have just mentioned from appointment as members of the Commission.  
Accordingly, I will move, on behalf of the Bills Committee, amendments at 
Committee stage. 
 
Members of the Commission disqualified from nomination 
 
 Clause 13 disqualifies the members of the Commission from holding office 
as a member of certain specific public bodies or participating in elections (other 
than as electors) while holding office as a member of the Commission or within 
four years of ceasing to be a member of the Commission.  The Bills Committee 
is of the view that a member of the Commission, during his term of office or 
within four years of ceasing to be a member of the Commission, should be 
disqualified from becoming a candidate in the election of the Chief Executive, a 
member of the Election Committee referred to in Annex I to the Basic Law, or a 
member of the Executive Council.  On behalf of the Bills Committee, I will 
move a CSA to such an effect. 
 
Demarcation of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boundaries in respect of Legislative 
Council election 
 
 The Bill provides that in making recommendations on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boundaries in respect of Legislative Council election, the 
Commission shall ensure that the population per seat in each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shall not differ from the population quota (that is, the average 
population per geographical seat) by more than 25%, and that the district board 
constituencies which existed before 1 July 1997 will be used as "building blocks" 
for delineating Legislative Council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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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Bills Committee has reservations about adopting a margin as large as 
25%.  As the whole of Hong Kong will be divided into five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for the first Legislative Council election and each constituency 
shall return between three to five seats, a constituency exceeding the population 
quota by 25% will be significantly larger than one which is 25% below the 
population quota.  The principle of equal representation should be taken into 
account in the demarcation of boundaries.  The Administration has explained 
that the 25% margin rule which was used for the three-tier elections in 1995 will 
provide flexibility for the Commission in following the statutory criteria to 
delineate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boundaries.  The population deviation will 
be kept as small as possible and the Commission will be required to give an 
explanation for any departure from the 25% margin rule. 
 
 The Bills Committee, however, requested the Administration to review the 
25% margin rule and to consider whether a lower margin of deviation such as 
10% or 15% should be adopted.  After reconsideration, the Administration 
agreed to reduce the margin rule to 15% and will move a CSA to that effect.  
The Bills Committee finds the arrangement acceptable. 
 
Guidelines of the Commission 
 
 The Administration explains that the guidelines issued by the Commission 
under clause 6 are not legally binding.  They only serve to assist candidates and 
election agents in understanding their statutory obligations as well as to provide 
administrative arrangements to ensure the conduct of elections in a fair and 
efficient manner.  In response to the Bills Committee, the Administration agrees 
to move a CSA to clause 6(3) to allow the Commission to take such action 
(including the issuing of a reprimand or censure) it considers appropriate in 
respect of a complaint relating to a breach of guidelines as well as to give a 
reasonable opportunity for the person being complained against to make 
representations to the Commission. 
 
Appointment of members of committees of the Commission 
 
 Under clause 7(g), the Commission may make regulations to provide for, 
inter alia, the establishment and appointment of committees.  The Bills 
Committee feels that it is only reasonable that similar disqualifying criteria for 
appointment of members of the Commission stipulated in clause 3(5) should 
apply to the appointment of members of the committ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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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Administration agrees that while similar criteria should be imposed on 
members of committees of the Commission, it is necessary to exempt judicial 
officers from the restriction.  This is because based on past experience, they 
may be required to serve on the committees to assist or provide advice to the 
committees.  The Administration will move a CSA to that effect. 
 
Public consultation 
 
 The Administration explains that the Commission will consult the public 
on the provisional recommendations on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boundaries 
before submission to the Chief Executive.  Because of the tight election 
schedule, a 14-day consultation period is proposed in respect of the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first Legislative Council election.  As for subsequent 
elections, a consultation period of 30 days is proposed.  The final 
recommendations of the Commission on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boundaries 
will be considered by the Chief Executive in Council and presented to the 
Provisional Legislative Council in the form of subsidiary legislation which is 
subject to the negative vetting procedure. 
 
 In view of the complexity of the electoral package, a member suggested 
that the 14-day public consultation period be extended.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tight time frame, the Bills Committee proposes that a period of not less than 14 
days should be provided for public consultation so that more time could be given 
if circumstances permit.  The Administration agreed to move a CSA to clause 
19 to that effect. 
 
 Madam President, the Bills Committee supports that the Second Reading 
debate on the Bill be resumed today, subject to the CSAs to be moved by the 
Administration and by me on behalf of the Bills Committee.  Thank you. 
 

 

議員質詢的口頭答覆 

ORAL ANSWERS TO QUESTIONS 
 
主席：質詢。質詢時間大約 1 小時。關於補充質詢，我有兩點想提醒各位。

第一，引言部分應盡量精簡，以便更多議員可提出補充質詢。引言如果過於

冗長，我會要求有關議員停止，並立刻提出問題。第二，每項補充質詢只可

提出一項問題，以便官員集中就該問題作答。議員如想提出多項問題，可在

他第一項補充質詢獲得答覆後再示意。如時間許可，我會請該位議員再提

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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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第一項質詢，譚耀宗議員。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Comprehensive Social Security Assistance 
 

1. 譚耀宗議員：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a) 過去 3 年，每年有多少人因失業而須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

援”），他們的性別、年齡、失業前的職業及家庭成員人數為何；

及  

 
(b) 有何措施協助失業人士重新就業，或鼓勵失業人士擔任兼職工作，

盡速恢復就業，以增加收入？  
 

 

主席：生福利局局長。  

 

 

生福利局局長：主席，  

 

(a) 根據社會福利署的紀錄，申請人以“失業”作為申領綜援主要

理由的個案如下：  

 

1994 年  4 900 宗  

1995 年  8 800 宗  

1996 年  14 200 宗  

 

 雖然我們沒有關於這些人士的概況或失業前職業資料的統計數

字，不過，根據一項對綜援受助人進行的抽樣調查，在 1994、

95 和 96 年年底，失業人士的情況大致如下：  

 

  1994 年  1995 年  1996 年  

     

(i) 性別     

 男  91% 86% 85% 



臨時立法會  ─  1997 年 8 月 27 日  

PROVISIONAL LEGISLATIVE COUNCIL ─ 27 August 1997 
 

16 

 女  佔餘下的百分比  

     

(ii) 年齡     

 15 ─  29 歲  6% 7% 11% 

 30 ─  59 歲  94% 93% 89% 

     

(iii) 家庭成員人數  （每戶的合資格家庭成員人數）  

 1 人  77% 74% 72% 

 兩人或以上  佔餘下的百分比  

 

(b) 政府的政策是協助失業人士，特別是有工作能力的綜援受助

人，投入或重新投入工作行列。為此，綜援計劃已設有多項措

施，以鼓勵受助人就業，例如規定年齡介乎 15 歲與 59 歲的健全

成年人，須向勞工處登記求職。該處轄下的本港就業輔導組會

為他們優先辦理登記手續。他們可選擇使用自助形式的就業服

務，或參加就業選配計劃，接受深入的面談和輔導，及就業選

配和安排就業服務。如失業的殘疾綜援受助人希望在公開市場

就業，勞工處展能就業科有專為他們而設的安排就業服務。  

 

 此外，我們如認為僱員再培訓局辦的課程有助綜援受助人求

職，我們便會建議他們參加這項計劃。綜援受助人可優先入讀

合適的課程，以提高他們的就業能力。為進一步鼓勵他們就

業，社會福利署在評估綜援金額時，會豁免計算受助人所領取

的再培訓津貼。所有培訓機構也為再培訓學員提供安排就業服

務。  

 

 我們正考慮其他措施，以鼓勵失業的綜援受助人就業。例如加

強對某些失業綜援受助人的幫助，希望找出他們的才能傾向、

技能、培訓或再培訓的需要，再配合其他服務如輔導、安排就

業和再培訓等服務，令他們能盡快重新投入工作行列，無須繼

續領取綜援。  

 

 

主席：譚耀宗議員。  

 

 

譚耀宗議員：從生福利局局長提供的資料顯示，因為失業而須領取綜援的

人數以倍數上升，並有年輕化的趨勢。政府可否告知本會，當局會否檢討放



臨時立法會  ─  1997 年 8 月 27 日  

PROVISIONAL LEGISLATIVE COUNCIL ─ 27 August 1997 
 

 17 

寬豁免計算入息，以鼓勵領取綜援人士積極投入勞動市場，以改善本身的經

濟狀況？例來說，一個有兩名子女的單親家庭每月大約可得到 10,500 元

的綜援，如果當事人找到一份 3,200 元的半天兼職，政府會扣減他的綜援

1,480 元，這樣可能會削弱他們重新投入工作行列的意願。政府是否同意這

點？  

主席：生福利局局長。  

 

 

生福利局局長：主席，我們會考慮到的其中一項措施，是有關豁免他們的

入息限額。現時豁免的數額是 1,535 元，這數額可能會令他們無意找尋工

作。我們在檢討時，會考慮這問題。  

 

  關於 4 人家庭所領取的綜援金額，個別情況是極不相同的。有很多是因

應他們家庭成員的狀況、子女就讀的年齡、傷殘程度、有否疾病、是否需要

特別安排來釐定，所以我們不可以給每個家庭同樣的金額。當然，我們會考

慮他們的整體收入、勞工市場所提供的就業機會，以及就業的工資會否對他

們求職有吸引力等因素。  

 

 

主席：張漢忠議員。  

 

 

張漢忠議員：主席，根據政府的答覆，以失業為理由領取綜援的個案由

1994年的 4 900宗增加至 1996年的 14 200宗，升幅達三倍。請問原因何在？

同時，有多少失業人士能重新就業呢？  

 

 

主席：生福利局局長。  

 

 

生福利局局長：主席，數字增加可能基於很多原因，我們沒有作一個詳細

的統計。不過，我們知道其中一些原因可能是市民對綜援計劃有更深認識、

我們的綜援水平有所改善，致令更多人符合資格，而市民大眾對接受綜援的

態度亦可能有所改變，這些都可能是個案數目增加的原因。我們看到很多失

業人士在經過一段時間後都可以就業。我們曾進行一項統計，在 1996 年，

大約有 4 000 人脫離綜援計劃。他們是因找到工作或其他原因而脫離計劃，

我們並沒有追究。不過，他們是脫離了我們的計劃，我們希望他們是因找到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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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楊孝華議員。  

 

 

楊孝華議員：主席，我相信失業人士要恢復工作，在開始數個月內的開銷會

比較多。為了幫助這些重新找到工作的人度過這段時期，政府有否考慮除豁

免限額外，甚至在時間上也會盡量加長，令他們在新的工作崗位站穩陣腳

後，才切斷他們的援助？  

 

 

主席：生福利局局長。  

 

 

生福利局局長：主席，這是一個很實際的提議。除了豁免金額外，豁免金

額的時間對一般失業人士重新就業也是一個很大的幫助，我們會加以考慮。  

 

 

主席：陳榮燦議員。  

 

 

陳榮燦議員：主席，主要答覆 (b)部分提到，失業人士通過僱員再培訓計
劃，可有助他們求職。據我所知，很多人在接受培訓課程後找工作時，僱主

都不樂意，或確切一些，是不太願意聘請他們。請問政府有甚麼方法使僱主

改變態度，令培訓課程能起作用，令失業人士較易找到工作？  

 

 

主席：生福利局局長。  

 

 

生福利局局長：我想個別僱主是否聘請個別僱員，是要由他們自行決定。

當然，每個僱主都要考慮到他的工作需要聘請甚麼人擔任。不過，經過這麼

多年，我們覺得很多僱主都很熟悉我們再培訓計劃的課程內容、訓練目的，

及成員成績。在這方面，我相信再培訓局會再多作宣傳，使僱主更了解再培

訓課程所提供的課程質素，以及培訓後學員所學到的東西。  

 

 

主席：陳婉嫻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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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婉嫻議員：主席，在主要答覆 (b)部分，政府說現在考慮其他措施，以鼓
勵失業的綜援人士找工作。我歡迎政府這個方向。過去我們一直都說失業者

是想找工作的，但他們要買報紙看消息、要打電話、求職時要買衣服或理

髮，這些都在在需財，這對領取綜援的失業者是一個問題。請問政府在考慮

其他措施時，會否考慮過去我們一直所提的意見，即如果要鼓勵他們再就

業，是否要增加對他們這方面的援助？  

 

 

主席：生福利局局長。  

 

 

生福利局局長：我們在檢討整個計劃時，會考慮剛才陳議員所提的額外開

支。不過，如何決定一個適當金額，又或甚麼人需要接受援助，在技術上會

比較困難，但我們會考慮這一系列的需求。  

 

 

主席：李啟明議員。  

 

 

李啟明議員：主席，請問生福利局局長，失業人士領取綜援的最長和最短

時間分別為何？  

 

 

主席：生福利局局長。  

 

 

生福利局局長：我們曾進行一項抽樣統計，得知一般來說，大約是 11 個

月，但我們沒有最短和最長的數字。  

 

 

主席：羅祥國議員。  

 

 

羅祥國議員：主席，請問政府透過甚麼措施，保證那些找到工作及經濟情況

得到適當改善的人士會離開綜援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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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生福利局局長。  

 

 

 

生福利局局長：主席，我們以往都是依賴他們自己申報，其次，我們會有

一些特別的組員按時進行家訪。不過，這在人手編制方面，需要比較多的職

員。如果可能的話，我們會增加職員進行家訪。  

 

 

主席：王紹爾議員。  

 

 

王紹爾議員：請問生福利局局長，在 14 200宗個案中，有多少是屬於新移

民家庭；又或有多少人是因家庭增加了新移民成員，以致他們要留在家中而

失業？不知政府有否這方面的數字？  

 

 

主席：生福利局局長。  

 

 

生福利局局長：主席，很抱歉，我們沒有這方面的分類數字，因為每個人

來港後，如果是符合我們的條件時，我們已經把他當作是香港市民看待。我

們日後可以在這方面多作統計，可能便會有較多資料。  

 

 

主席：鄭耀棠議員。  

 

 

鄭耀棠議員：主席，政府在主要答覆 (a)部分提到，在 96 年，以失業作為申

領綜援理由的人數大幅飆升。政府會否考慮成立一個獨立的失業援助金，以

解決失業人士的短暫困難？  

 

 

主席：生福利局局長。  

 

 

生福利局局長：我們現在的機制是將失業人士當作有需要接受幫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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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們把他們歸入綜援計劃中處理。我們不會把他們分開，以失業救濟金

形式來處理。  

 

 

主席：第二項質詢，劉健儀議員。  

中環至灣仔繞道及東區走廊連接路  

Central - Wanchai Bypass and Island Eastern Corridor Link 
 

2. 劉健儀議員：政府計劃興建中環至灣仔繞道及東區走廊連接路，以紓緩

現時港島北岸的交通擠塞。但最近通過的《保護海港條例》，設定一個不准

許在中央海港進行填海工程的推定。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a) 有關條例對該兩項道路工程會帶來甚麼具體影響；及  
 
(b) 儘管該條例設定不准許進行中央海港填海工程的推定，政府會否仍

然進行該兩條道路的建造工程？  

 

 

主席：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  

 

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主席，由於質詢的 (a)及 (b)部是相關的，所以我會在
此一併答覆。正如劉議員正確地指出，中環至灣仔繞道和東區走廊連接路這

兩項道路工程完成後，會形成一條重要的交通走廊，更有效地疏導港島北岸

東西行的交通，並有助紓緩海底隧道入口附近目前的交通擠塞情況。這兩項

道路計劃對整個中環和灣仔填海區現時和日後的發展，也十分重要。  
 
 中環至灣仔繞道會經過中環填海計劃第 I期和第 III期的範圍，以及灣仔
填海計劃第 II 期的部分範圍，而東區走廊連接路則坐落於灣仔填海計劃第 II
期的東面，是中環至灣仔繞道的延長部分，連接東區走廊。  

 
 現時只有中環填海工程第 I 期已經完成。剛才提及的兩項在規劃中的道

路興建工程和其他填海工程，均為在中央海港“任何前濱及海床中及在其上

進行的工程”（以上定義是引述《保護海港條例》下的一項定義），因此是

屬於《保護海港條例》界定的“填海工程”。該條例設立了一項“不准許在

中央海港進行填海工程推定”的原則，並制訂公法職責，規定所有公職人員

和公共機構在行使這些權力時，必須以該原則作為指引。但在法例實施和執

行方面，例如由何人決定和如何判斷進行填海工程者有沒有引用有關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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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或假如有人違反上述原則，法例上有何制裁措施等問題方面，整項條例卻

未有提及。這些含糊不清之處，使公職人員和公共機構包括政府部門，甚或

行政會議、臨時立法會及其轄下財務委員會、城市規劃委員會，以至其他公

共機構如公用事業公司如電話公司或公共運輸公司，包括兩間地鐵公司等，

因為他們要敷設海底電纜等工程，在執行職務時須面對不明確的情況。現

時，政府仍在進行《全港發展策略檢討》的工作，而我們也要研究《保護海

港條例》對中央海港的填海和基建工程的影響，所以，當我們完成這些研究

後，才能就興建中環至灣仔繞道和東區走廊連接路的計劃作出決定。  

 

 

主席：劉健儀議員。  

 

 

劉健儀議員：主席，既然政府亦認為法例在實施和執行方面有很多含糊不清

的地方，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可否告知本會，政府是否認為有需要盡快提出

修訂法例，使法例條文在這方面更清晰。如政府提出修訂條文，會否考慮把

東區走廊連接路和中環、灣仔繞道豁免，使其不屬於中央海港不准填海範圍

之內，以便這兩項十分重要的道路工程能夠盡快進行？謝謝主席。  

 

 

主席：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  

 

 

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主席，在 7 月 16 日臨時立法會（“臨立會”）審議凍

結《保護海港條例草案》時，政府已經明確地向臨立會作出承諾，表示會在

9 月底前完成研究《保護海港條例》對現時公職人員及公共機構，在決定和

執行建設工程時須依循的法定和行政程序上有何影響。我們亦答應會在 9 月

底，完成這項詳細研究後，向臨立會作出交代。在我們未決定取向之前，劉

議員的第二部分質詢則只會列入必須考慮的事項。  

 

 

主席：楊孝華議員。  

 

 

MR HOWARD YOUNG: The Government says that it is not in a position to 
make any decision until it reviews the impact of the Ordinance. Ca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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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ment tell us whether in fact stages 2 and 3 of the Central-Wanchai Bypass 
and the Island Eastern Corridor Link are already behind schedule or they have 
not reached that stage yet? 
 

 

主席：運輸局局長。  

 

 

SECRETARY FOR TRANSPORT: Madam President, when we undertook the 
second Comprehensive Transport Study (CTS2), which was completed in 1989, 
and when we updated that study in 1993, the recommendation was clear that we 
needed to construct the Central-Wanchai Bypass and the Island Eastern Corridor 
Link by early 2000, in order to provide essential relief to the existing East-West 
road network on the northern shore of Hong Kong Island.  The projects are 
obviously essential to serve the additional traffic that would be generated by the 
developments on the Central and Wanchai Reclamation.   
 
 

主席：楊孝華議員。  

 

 

楊孝華議員：主席女士，剛才運輸局局長承認工程事實上已經延遲了，他說

原定計劃是在 2000 年初完成。運輸局局長能否告訴我，假設能夠在今年秋

季完成這項檢討時，才重新進行程序。那麼這條道路究竟會在 2001 年，或

2002 年，或大概在甚麼時候才能完成呢？  

 

 

主席：運輸局局長。  

 

 

運輸局局長：主席，即使今時今日我們即時獲得批准進行這項工程，亦需要

多於 10 年的時間才能完成這條道路的建設工程。所以，事實上，進行這項

工程是急不容緩的，如果再有任何阻滯，完工日期只好順延，只會再度延遲

和受到阻礙。所以我們很希望能夠早日解決由於《海港保護條例》所帶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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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令我們能夠早日進行這項工程。  

 

 

主席：第三項質詢，楊耀忠議員。  

 

香港考試局的監察制度  

Monitoring System adopted by the Examinations Authority 
 

3. 楊耀忠議員：香港考試局（“考試局”）一名科目主任因偷取本年度中

學會考試卷給應考的兒子而觸刑候判，此事在社會上廣受關注，對考試局的

公信力亦造成負面影響。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考試局將採取甚麼措

施，以加強管理及改善考試局的監察制度？  

 

 

主席：教育統籌局局長。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香港考試局是獨立的法定機構，其中一項職責是

辦香港中學會考和香港高級程度會考。香港考試局設有全職的秘書處，由考

試局秘書掌管。秘書處的工作由香港考試局委員會監察和規管。該委員會共

有 24 名非官守委員，分別來自教育界及其他界別，他們是根據《香港考試局

條例》獲得委任的。多年來，香港考試局在開辦這兩項公開考試方面，一直

維持很高的公信力。  

 

    香港考試局有一套完善的申報和監察制度以規管所有能夠接觸有關香

港中學會考和港高級程度會考機密資料的人士，包括考試局職員、擬題員、

審題員和試卷主席。每年，該等人士均須申報是否有近親參加香港考試局

辦的考試。擬題員、審題員和試卷主任如有近親參加香港中學會考和香港高

級程度會考，便不得參與籌備有關試卷的工作。  

 

    如考試局職員有近親參加香港考試局辦的考試，該局會盡可能調派

該名人員擔任其他職務。考試局在公布香港中學會考和香港高級程度會考成

績前，必定會先查核任何與考試局職員有關係的考生的成績。如有需要，考

試局會參考該名考生的校內成績。  

 

    香港考試局十分重視運作上的保安事宜，除定期檢討內部運作程序

外，過往亦曾要求廉政公署防止貪污處，研究該局各方面的運作情況。防止

貪污處認為香港考試局整體的保安措施基本上是健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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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鑑於最近發生的事件，考試局委員會已再次要求廉政公署提供協助，

審查有關儲存及妥善保管機密文件的保安系統。廉政公署會提出加強保安系

統的建議，供考試局委員會在 10 月行會議時考慮。建議如獲得委員會接

受，在 1998 年度香港中學會考及香港高級程度會考的審題工作完結前便會

實施。  

 

主席：楊耀忠議員  

 

 

楊耀忠議員：主席，剛才局長提到有關申報制度、改善保安系統、運作程序

等，這些固然非常重要，但是籌備考試工作，是一項高度人力密集的工程。

因此，員工的操守亦同樣是非常重要的。政府可否告知本會，考試局如何跟

進有關員工操守的問題？  

 

 

主席：教育統籌局局長。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女士，剛才我在主要答覆中亦已提到，我們已有一套

申報制度，而這套申報制度包括所有考試局職員及可以接觸到機密文件或機

密資料的有關人士，甚至包括印務局職員。我們覺得這個制度基本上是健全

的。在最近發生有關事件之後，若廉政公署有任何建議，我們會繼續跟進。  

 

  我亦想澄清最近發生事件的焦點，其實並非涉及申報制度，涉及的職員

實際上是有申報的。最近的事件其實顯示出，我們在保管機密文件方面，是

否有需要再加強有關系統；而事實上任何制度，雖然不會十全十美，但我們

仍會盡力做到最好，不過，最近發生的事件，以至法庭的聆訊亦顯示出，有

關職員根本是處心積慮，並在兩年前已開始這項盜竊計劃。不過，無論如

何，我們亦會就最近發生的事件作進一步檢討及完善我們的保安系統。  

 

 

主席：第四項質詢，蔡根培議員。  

 

暑期工作工傷意外  

Industrial Accidents associated with Summer Jobs 
 

4. 蔡根培議員：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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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在過去 3 年，每年有多少宗工業意外是與學生從事暑期工作有關；

這些意外的傷亡人數每年分別為何；  

 
(b) 上述的工業意外分別發生於哪些行業；及  
 
 
(c) 有關當局有否探討學生從事暑期工作而遇到工業意外的成因；若

有，詳情為何；及有關當局有何措施防止此類事件發生？  
 

 

主席：教育統籌局局長。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  

 

(a) 學生從事暑期工作時發生的工業意外，在 1994、 1995 和 1996 年

度分別有 17、 23 和 9 宗。這些工業意外的傷者全部只是輕傷，

並沒有死亡事故。  

 

(b) 這些意外發生在飲食業、製造業、倉庫和食品製造業。  

 

(c) 跟其他工業意外一樣，勞工處會對這些意外進行調查。調查結

果顯示，大部分意外是由於有關人士未有安全地處理灼熱或腐

蝕性物質，以及沒有小心操作手用工具或機械所致。其他意外

則是工人從高處墮下或遭物件擊中。  

 

 勞工處、教育署和職業安全健康局（“職安局”）一直都有採取

各項措施，提高中學生對工作安全的意識，防止意外發生。這

些措施包括：  

 

(i) 勞工處印製關於工作安全的小冊子，特別提到暑期工作的

安全問題。這本小冊子經由教育署分發給全港中學。教育

署派發小冊子時，要求教師勸諭學生切勿從事危險的暑期

工作。例如不要在建築地盤工作、操控重型機器和起重機

械、高空工作、使用化學品或從事涉及加熱工序或須要使

用明火的工作。此外，教育署亦提醒有意從事飲食業的學

生，在使用食物製造器、爐具、刀和化學清潔劑時，必須

加倍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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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教育署鼓勵中學辦講座、展覽等活動，提醒學生不要擔

任危險工作。每年暑假前，勞工處亦會行新聞簡報會，

呼籲學生不要選擇有潛在危險的工作，並提醒學生注意工

作安全規則，而勞工處的工廠督察亦會應邀前往學校講解

工業安全和播放錄影帶。  

(iii) 為加強學生的安全意識，有關部門和組織又辦各類安全
標語或卡通海報創作比賽。本年 5 月，勞工處、教育署、

職安局、香港電台和香港輔導教師協會合辦《職業安全約

章》格言創作比賽。  

 

(iv) 勞工處工廠督察在暑假期間巡查工廠時，特別注意擔任暑
期工作的學生。本年 5 月，勞工處辦飲食業安全運動。

由於發生工業意外的學生，大部分是在飲食業工作，勞工

處因而選擇“暑期工安全問題”作為這項運動的主題之

一。  

 

(v) 職安局亦籌辦多項活動，向學生宣傳工作安全的信息。職

安局每年都會在暑假前籌辦有關暑期工作安全和健康的宣

傳活動，並播放有關宣傳片。職安局也製備一些與職業安

全和健康有關的教材，分發給全港中學。到現時為止，該

局已製作 3 個單元，內容包括對職業安全和健康、暑期工

安全問題，以及化學品安全問題的認識。  

 

 

主席：蔡根培議員。  

 

 

蔡根培議員：主席，到目前為止，當局有否規定一些帶危險性的工業或工

種，是不可以僱用暑期工的？  

 

主席：教育統籌局局長。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我相信在規管方面，當然有時候有些職業是會有年

齡限制的，例如現時 18 歲以下人士，是不能夠在建築地盤工作，或操作具

危險性的機械的。除此之外，勞工條例並沒有特別針對僱員的背景。我們亦

有理由相信，有些中學生在做暑期工時，沒有對僱主說明會否繼續升學，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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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少在年齡方面有相當規限，同時正如我剛才在主要答覆中所說，勞工處的

工廠督察在巡查時，會特別留意較為年輕的僱員的工作安全問題。  

 

 

主席：鄧兆棠議員。  

 

 

鄧兆棠議員：主席，在政府主要答覆的 (c)(ii)段中說，勞工處的工廠督察會
前往學校講解工業安全問題，我想請問過去 3 年以來，勞工督察曾前往多少

間學校講解工業安全問題呢？  

 

 

主席：教育統籌局局長。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在過去 3 年，例如在 1994 年勞工處便辦了 57 班

講座，涉及 18 000 名中學生和 1 600 名職業訓練局學員。我現時手邊沒有所

涉及學校的數目，可以的話，稍後我會向勞工處索取有關資料，然後以書面

形式回答鄧議員的質詢。（附件 I）  

 

 

主席：李家祥議員。  

 

 

李家祥議員：主席，在這 3 年間，青年暑期工的傷亡事故非常少，是值得慶

幸的。但在一、兩年前，在施工地盤曾經發生過暑期工跌死的意外，促使青

年事務委員會和有關方面詳細探討過這種情況，我很慶幸很多建議都獲得執

行，但我覺得今天政府的工作似乎只重教育青年人，在僱主方面卻沒有進

行應有的提示，例如僱主是否應考慮在工作安排方面，讓青年人做一些危險

性較低的工作，或安排有經驗的工作人員從旁協助督導青年人，盡量減低工

作的危險性。  

 

 

主席：教育統籌局局長。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女士，正如剛才李議員所說，就從事暑期工的學生的

意外數字來看，所佔比例實際上可以說是微不足道的。例如在 1996 年有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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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意外，相較同年有 4 萬宗工業意外，數字實在非常少的。剛才李議員提

到，我們除了教育學生之外，還有否到工廠去向僱主宣傳。我相信勞工處長

期都有，就在職業安全方面，僱主應負的責任作廣泛宣傳。我們並沒有特別

針對僱員的背景來作宣傳，但正如我剛才所說，在巡查方面，我們亦會特別

留意年輕僱員的工作安全。我在聽過李議員的意見後，或許會與勞工處的同

事進行研究，讓其注意日後情況，看看是否有需要特別就暑期工學生的工作

安全向僱主作專題宣傳。  

主席：楊釗議員。  

 

 

楊釗議員：主席，我想請問政府有否考慮規定學生在做暑期工前，全部都要

接受工業安全訓練？  

 

 

主席：教育統籌局局長。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們現時完全沒有這樣考慮，因為基本上現有

的職業安全政策，並沒有要求從事任何行業的每位僱員，在擔任職位前一定

要接受職業安全訓練。我們現時開始希望在某一個行業，例如危險性特別高

的建造業等，考慮引進強制性職業安全訓練。但我們覺得透過我們的宣傳和

教育，很多學生都不會從事危險性較高的行業。實際上，在嚴厲的法例規管

下，我相信很多僱主都不會放心地聘請完全沒有工作經驗和未受過訓練的年

輕學生從事危險的工作。數字亦顯示，目前這並非值得我們擔心的問題，或

有需要採取一些非常嚴厲的措施。  

 

 

主席：羅叔清議員。  

 

 

羅叔清議員：主席，我想請問資方是否必須為暑期工購買保險？賠償方面又

與其他勞工有沒有分別呢？  

 

 

主席：教育統籌局局長。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女士，只要有 1 名學生正式投入某個行業成為僱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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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主便有責任向這名學生提供與其他僱員相同的待遇，包括購買保險以及負

起任何有可能觸及勞工條例的法律責任。  

 

 

主席：楊耀忠議員。  

 

 

楊耀忠議員：主席，剛才局長提到很多有關暑期工的職業安全問題。據我所

知，很多暑期工根本是一個騙局，例如用高薪吸引青少年從事金融炒賣活

動。不知道政府有否針對這些騙局，對學生進行宣傳教育？  

 

 

主席：教育統籌局局長，這質詢偏離了主體質詢，所以你可選擇答或不答。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女士，我簡單地回答楊議員的質詢。如果楊議員有留

意的話，有關部門每年都會在暑假開始前，進行宣傳，提醒學生在選擇暑期

工作時，要小心避免陷入騙局。如果楊議員希望在這方面作出更詳細討論，

我很樂意在人力事務委員會會議上，進一步向臨立會議員詳細解釋。  

 

 

主席：第五項質詢，陳鑑林議員。  

 

輸錯血事件  

Blood Transfusion Mix-up 
 

5. 陳鑑林議員：據報道，日前再發生政府醫院輸錯血事件。就此，政府是

否知悉：  

 
(a) 醫院方面何時知悉發生該宗輸錯血事件；  
 
(b) 院方事後的處理程序（包括通知死者家人、向公眾交代、進行調

查，以及追究責任等）為何；  
 
(c) 醫管局事後有否採取任何措施，以加強監察公立醫院的輸血程序；  
 
(d) 醫管局會否檢討目前發給公立醫院有關輸血程序的指引；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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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過去兩宗輸錯血事件的事後調查過程及結果為何；有否對任何醫務
人員採取處分；若有，其處分為何？  

 

 

主席：生福利局局長。  

 

 

生福利局局長：主席，  

 

(a) 該宗輸錯血事件發生於本年 8 月 9 日，傷者在交通意外中受傷，

於當天晚上 10 時左右，被送抵瑪麗醫院。傷者當時情況危殆，

在急症室作急救時，接受了 5 包輸血。在深夜 11 時 40 分，傷者

被送至深切治療部進行搶救，再次接受 6 包輸血。至凌晨 1 時

許，搶救人員發現給傷者輸入 4 包錯誤的血液，並即時採取補救

措施。  

 

(b) 傷者在凌晨 3 時 55 分不治。院方即時向死者家屬講述搶救情

況，交代給死者輸錯血液這不幸事件，及解釋會將個案呈交死

因研究庭研訊。隨後，院方立即進行初步調查，了解事件的經

過，及檢討醫院的緊急輸血程序。應傳媒查詢，醫院管理局

（“醫管局”）在 8 月 12 日證實替死者急救期間曾發生輸錯血

事件。並在兩天後，公布初步調查結果及實行新措施以改善緊

急輸血程序，防止同類事件發生。院方已將個案呈交死因研究

庭，當死因研究庭的研訊結果公布，醫管局會主動和死者家屬

商討責任問題。  

 

(c) 在完成初步調查後，瑪麗醫院院方已實行以下措施改善緊急輸

血程序：  

 

(1) 提醒員工切實執行既定輸血程序，及加強員工在這方面的

培訓。  

 

(2) 在深切治療部只儲存 O 型血液作緊急應用。該種血液適合
各類不同血型的病人作輸血之用。  

 

 此外，醫管局亦已成立一個由專家組成的專責小組，研究事發

經過和深入檢討瑪麗醫院輸血事件的專業標準。調查結果將向

大眾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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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醫管局一直有留意和檢討有關輸血程序的指引。去年底，醫管

局成立了一個工作小組去詳細檢討整個輸血程序，包括血液的

收集、化驗、運送和輸血時的步驟。該小組的建議，包括制定

一套改進的輸血程序指引，已於本年 8 月 1 日發放給各醫院實

施。發生今次輸錯血的不幸事件，醫管局會汲取教訓和改善服

務，在專責小組完成檢討後，有關建議將會被納入指引內。  

 

(e) 其他兩宗輸錯血的不幸事件分別在去年及前年發生於伊利沙伯

醫院和律敦治醫院。院方已就這兩次事件進行詳細調查。調查

結果顯示人為錯誤是引致這兩宗輸血失誤的原因。伊利沙伯醫

院已向有關一名醫生和一名護士分別發出書面和口頭警告。律

敦治醫院亦已向一名醫療技術員發出書面警告，並停止這名技

術員在血庫的職務 3 個月。  

 

 

主席：陳鑑林議員。  

 

 

陳鑑林議員：醫管局於 8 月 1 日才把改進的輸血程序指引發給各間醫院，但

8 月 9 日相差只有一星期多，仍然發生輸錯血事故，政府雖然已成立專案小

組進行檢討，但是醫療事故接二連三地發生，導致病人受害。主席，今天我

們又聽到有一位病人的血管被輸入奶類，而非不同類型的血液，我想知道政

府有否就這些問題採取緊急措施以確保各類型醫療事故不再發生？如果有的

話，又是何種措施？  

 

 

主席：生福利局局長。  

 

 

生福利局局長：主席女士，今次輸錯血事件，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醫管

局的行政總裁及瑪麗醫院的總監已向我交代事件的經過及改善的措施，我亦

已去信醫管局主席，要求醫管局向政府匯報事情的進展，以及提交檢討報

告。據我最近了解，醫管局已經籌劃設立一個專責檢討委員會，全面檢討他

們的臨床醫療服務監察制度及專業問責制度，這個檢討的項目包括臨床指引

及程序、臨床稽核，以及員工的監察及訓練等。  

 

  在檢討完成後，醫管局將會呈交報告給政府。在這個過程之中，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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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管局亦打算從外國聘請一些資深醫療專家來香港協助他們進行這項檢討，

這項檢討的成員會包括醫管局成員及其他專業人士。  

 

 

主席：張漢忠議員。  

 

 

 

張漢忠議員：最近在政府醫院發生的一連串醫療失誤事件及今天聽到令人非

常震驚的輸血輸錯奶類事件，顯示出輸錯血並非單一事件，我們的政府醫院

現正患上了大病。我想問政府會否要求醫管局成立專家小組，就不單止剛才

所說的範疇，還包括各間醫院的醫療人手分配以及香港需要多少醫生及醫生

學位的分配等作出全面檢討？謝謝主席。  

 

 

主席：生福利局局長。  

 

 

生福利局局長：主席，在檢討的過程中，有不同層面的做法。第一，正如

我剛才所說，由醫管局設立一個特別小組，全面檢討醫療監察系統。另外，

醫院本身亦應就自己的監察系統，不斷尋求改進方法。在醫管局方面，亦有

在現有機制上就每一個項目自己進行檢討。例如，醫管局設有醫療事故匯報

的系統，要求每一間醫院就藥物使用、輸血及可能引起訴訟的醫療事故，向

醫院行政總監或醫管局匯報。  

 

 

主席：梁智鴻議員。  

 

 

梁智鴻議員：主席女士，正如同事所說，除了輸錯血問題外，其實最近公共

醫院的醫療及醫護失當是接二連三地被報告的。我想請問當局，在他們心目

中，這些事件是否反映某一間醫院或醫管局整體醫護水平下降。若否，政府

有何辦法令巿民增強他們對醫院管理局及公共醫院的信心，及如何維持現時

正急速下降的醫護人員的士氣問題呢？  

 

主席：生福利局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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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福利局局長：主席，我想在我們的檢討報告完成之前，若在這階段說我

們的醫療水平是有問題的話，可能言之過早。我想要等待我們的全面檢討，

才可以看到我們的醫療水平究竟是否合乎標準才可作出判斷。  

 

  至於今次發生這麼多事件，我們醫院的醫護人員多少亦感到不安，因為

他們曾受專業訓練，有應具備的操守和工作態度，他們亦會繼續為病人提供

最佳服務。  

 

主席：劉江華議員。  

 

 

劉江華議員：主席，我覺得輸錯血是一件非常嚴重的事件，過往政府的處分

只是口頭警告，或書面警告。作為政府的代表，你認為是否不足夠呢？而這

不足夠的處分，是否間接影響這些事件，一而再，再而三地發生？我更想進

一步知道，除了這些口頭警告、書面警告、停職處分之外，還有何進一步處

分呢？  

 

 

主席：生福利局局長。  

 

 

生福利局局長：主席，關於處分方面，一般是由醫院的主管作決定，比較

嚴重的個案就會由醫院管治委員會作決定。我剛才說過，無論口頭、書面或

停職都是處分。其次，如發覺在醫護人員的專業方面有疏忽的情況，一般來

說，可以向他的專業委員會提出投訴。醫生有醫務委員會、護士有護士的專

業委員會，其他人員亦有他們的專業委員會可以接受投訴。在這些委員會

內，會由有關行業人士進行調查及決定應該採取何種處分。  

 

 

主席：鄧兆棠議員。  

 

 

鄧兆棠議員：我想針對答覆 (c)(ii)項提到，深切治療部也許只儲存 O 型血液

這一點，提出跟進質詢。香港有十間八間大醫院，有深切治療部的醫院亦不

少，深切治療部內亦並非只有一個病人，可能會有很多個病人，如果我們只

儲存 O型血液，我們是否有足夠 O型血應付需要呢？如果只儲存 O型血，是
否有斬腳趾避沙蟲之嫌呢？  

 



臨時立法會  ─  1997 年 8 月 27 日  

PROVISIONAL LEGISLATIVE COUNCIL ─ 27 August 1997 
 

 35 

 

主席：生福利局局長。  

 

 

生福利局局長：據我了解，我們的醫院是不會因此而令 O 型血液出現緊張
情況的。因為他們只會在很緊急的情況之下，又未能為病人驗血及配血的情

況下，才會用到 O 型血液的。  

 

主席：各位議員，還有 4 位議員想跟進質詢，我建議在 4 位議員提出補充質

詢後中止。這項質詢的內容，若各位議員有興趣的話，可在有關的事務委員

會內跟進。  

 

 

主席：陳婉嫻議員。  

 

 

陳婉嫻議員：我們在事務委員會內亦討論過這個問題，但我們一方面在討

論，另一方面事故又繼續發生。今天陳鑑林議員的質詢，我覺得正是我們想

提出的質詢。主席，我覺得政府現在的做法，只是包括道歉及承認要成立專

責小組。我看到生福利局局長的答覆指出，因為傳媒查詢，他們才把事件

的情況公開。我關注到整個監察系統的透明度。我相信醫護工作者都是醫者

父母心。但我覺得，這些問題，事實上引起社會上很大關注。醫管局對醫療

架構的臨床監察又如何呢？我覺得 ....... 

 

 

主席：陳議員，請你提出質詢。  

 

 

陳婉嫻議員：我的質詢是有關人才、監察及透明度的。現在我覺得面對這種

情況，政府應該進行大規模評估。主席，我想再說一些話，因為今天我來這

裏之前 ..... 

 

 

主席：你的質詢是甚麼？  

 

陳婉嫻議員：我提出了 3 點質詢，就是監察、透明度及在這個時候是否需要

有全面的評估，但我還想一個例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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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陳議員，你應該在事務委員會內提出討論，因為本會只有 1 小時的質

詢時間。  

 

 

陳婉嫻議員：我剛才已提出 3 點質詢，就是監察、透明度及是否需要就臨床

過程進行全面評估。  

 

主席：生福利局局長。  

 

 

生福利局局長：首先說說監察問題，或許讓我先解釋一下，醫管局是一個

法定機構，是一個獨立於公務員體系以外的法定機構，其日常運作是由董事

局監管的，而董事局內有醫學界及非醫學界的社會人士和政府官員。醫管局

除了向董事局作出匯報之外，因為大家比較關注今次事件，所以特別與我進

行了詳盡討論。  

 

  此外，有關透明度方面，即第二點質詢，我們必須明白 ,我們要平衡兩

方面的權益。第一，病人的私隱權；第二，公眾的知情權。所以我們應該第

一時間就某種事故通知死者家屬或病人，例如輸錯血的事件。我們並無意隱

瞞任何事實，而且在傳媒向院方查詢時，院方經過初步調查後，已經向公眾

交代事件的經過。  

 

  第三點質詢是有關訓練及監察方面的。醫管局亦有自己的監察系統，在

現有系統上我們必須多做工夫，大家都同意這一點。在我們最近設立這個特

別檢討之後，我們希望會有更多改善措施。  

 

 

主席：陳財喜議員。  

 

 

陳財喜議員：輸錯血是人命攸關的事件，我想除了道歉、檢討等這些例牌做

法之外，會否最終決定有人要引咎辭職？作為局長，你自己是否覺得亦應有

責任？  

 

主席：生福利局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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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福利局局長：主席，當然沒有人希望會發生輸錯血事件，但既然事件已

經發生，我們都感到非常不安。如果經過詳細調查後，我們發覺有人疏忽，

並需要處分，我們一定會這樣做。  

 

 

主席：陳鑑林議員。  

 

 

陳鑑林議員：主席，我剛才提出的補充質詢，生福利局局長並沒有作出答

覆。讓我重複一次，因為近期發生多宗意外，其實醫管局亦已成立小組進行

檢討，但我要問的是，在這項檢討期間（因為每一次檢討都需要 6 個月至 8

個月才能夠完成），如何保證在檢討期間不再發生類似意外？政府應該採取

何種措施，使整個程序可以按照原有指引運作。謝謝主席。  

 

 

主席：生福利局局長。  

 

 

生福利局局長：主席，當然醫護人員並不會因為有這項檢討而停止工作，

我們會繼續因應每天的需要，提供最佳服務。我們最近已完成有關輸血程序

指引的檢討，我們亦已在 8 月開始分發給各醫院，讓其跟進新指引，在這方

面，每一間醫院都會就這新指引提高員工的警覺性及加強培訓，每個人都要

很小心地處理每天的工作。  

 

  此外，大醫院要處理很多急症或重傷症，他們已經採取特別的措施，每

一個部門已經有高級醫生負責監察醫療程序，很多醫院已經實施這措施了。  

 

 

主席：羅祥國議員。  

 

 

羅祥國議員：主席，剛才政府的同事提到，邀請外國專家參與檢討。我想請

問那些專家只屬協助性質，即最後報告和建議都是由醫管局拍板的，還是那

些專家會進行完全獨立的檢討，盡量避免私相授受的情況出現呢？謝謝主

席。  

 

 

主席：生福利局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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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福利局局長：我想詳細的工作方法要有賴醫管局去研究，但我們進行這

些檢討是需要各類專業充分合作才能提出好建議，而無須特別刻意地說明誰

應負責甚麼工作。無論那一方面的專業，都有其專業操守必須遵守，不一定

要由外國專家進行某一類工作，並由本地專家進行另一類工作。我們希望吸

納不同專家的知識，以豐富我們在這方面的資料。  

 

 

主席：陳鑑林議員。  

陳鑑林議員：主席，剛才局長又在重複她的答案，因為我問的是，她在 8 月

1 日已將輸血程序告知各間醫院，但 8 月 9 日便發生輸錯血事件，即這個指

引並未得到切實執行，而現在再成立這個小組去進行檢討；然而今天我們又

聽到有病人血管被輸入奶類，就這個問題而言，雖然不斷進行檢討，但問題

卻發生完又再發生，究竟政府有沒有採取有效措施，保證在檢討期間內，所

有錯誤不再發生呢？政府有沒有做這事呢？生福利局局長剛才並沒有回答

這一點。  

 

 

主席：生福利局局長。  

 

 

生福利局局長：主席，或許我可以再作補充，在 8 月發出這新指引後，已

經要求每一間醫院成立一些醫院輸血委員會，現在有些醫院有，有些醫院則

未曾設立有關的委員會，那是需要逐步設立的。有了這些委員會後，便能更

有效地監察醫院內部進行輸血的程序及要求醫院去搜集及儲存有關輸血的醫

療事故及向醫管局匯報有關資料。這是其中一個架構。對於員工的培訓、員

工的指引，更要切實執行。每一間醫院現在已正在進行有關工作，當然應該

做得更好，但我們不可以因為有一件事情已經發生，就說所有現有措施都要

廢除，並要採取新措施。除非我們的檢討的結果顯示我們現有的任何指引欠

佳，必須更改，我們才要去改，因為每逢採用新措施或新指引，都必須讓員

工熟習。那是需要時間及培訓的。  

 

 

主席：這項質詢欲罷不能，所以我容許再有兩項補充質詢。梁智鴻議員。  

 

梁智鴻議員：我並非要再提出質詢，局長其實沒有回答我提出的其中一部分

的質詢。剛才我想問的是，很明顯，醫管局有四萬多員工，大部分員工都在

默默耕耘，政府有否考慮到這群沒有犯錯的人的士氣如何提高呢？以保存他

們的士氣呢？  

 

主席：生福利局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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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福利局局長：我相信每一間醫院的主管和每一間醫院內的部門主管，都

不斷為員工的士氣在做工夫，因為醫護人員都是專業人士，所以，我們亦不

用擔心他們會因為今次事件而影響到他們的工作表現。當然，經過這些事

件，大家都會有點不安心，或多或少都會對他們產生影響，但我希望因為他

們是專業人士，都受過嚴格訓練，所以並不會因此而影響到他們的工作。  

 

主席：程介南議員。  

 

 

程介南議員：主席，為何我要在主席已經規定不可再發問的時候，仍要手

呢？就是因為剛才在所有問答中，只是圍繞培訓、專業、守則、投訴、檢

討等，我要問的是可能大家都沒有提過的事，就是我們並不打算輕率地批評

醫務人員不負責任，正如梁議員剛才所說，他們在默默耕耘，我們亦不要貿

然懷疑醫務人員的訓練是否嚴格或科學化。問題會不會一而再，再而三地發

生？正因為這並不一定是專業訓練的問題，可能是架構、機制、制度問題或

資源分配的問題，這些都是更大的問題，在這方面，不知道局長或醫管局的

人員有沒有深思過呢？  

 

 

主席：生福利局局長。  

 

 

生福利局局長：主席，很多謝議員提出這個問題，這亦是我們經常要考慮

的事。究竟我們的架構有沒有阻礙我們的工作呢？架構需要怎樣改善以方便

我們的工作呢？這也是醫管局高層經常要檢討的事。除了剛才所說的專業訓

練、培訓及檢討等，架構都是他們經常要注意的問題。架構、人手編制、人

手分配，每一間病房是否有足夠人手、人手的訓練及他們的經驗都是每一間

醫院及醫管局經常需要注意的問題。在有需要改善的時候，他們也是會作出

適當的改變。  

 

 

主席：各位議員，這明顯是大眾非常關心的問題。在這個質詢制度的規限之

下，我不能讓各位暢所欲言；但我希望各位若想跟進的話，可以在生事務

委員會上繼續跟進此事。  

 

 

主席：最後一項要求口頭答覆的質詢，馮檢基議員。  

 

 

清拆臨時房屋區  



臨時立法會  ─  1997 年 8 月 27 日  

PROVISIONAL LEGISLATIVE COUNCIL ─ 27 August 1997 
 

40 

Demolition of Temporary Housing Areas 
 

6. 馮檢基議員：就政府決定在 2000 年 3 月底前，把現時尚餘的 13 個臨時

房屋區 (“臨屋區” )全部清拆一事，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a) 有否制訂清拆上述 13 個臨屋區的時間表；若然，詳情為何；  
 
(b) 現時上述臨屋區的居民人數共有多少；及  
 
(c) 政府就清拆上述臨屋區後騰出土地的用途有何計劃；其中有多少土

地將用以興建出租公屋、居屋或夾心階層住屋；估計這些單位的供
應量及供應時間表分別為何？  

 
 
主席：房屋局局長。  
 
 
房屋局局長：主席，在本年年初發表的《長遠房屋策略評議諮詢文件》中，
政府建議盡快逐步清拆所有舊型臨屋區。房屋委員會現正制訂計劃，清拆餘
下 13 個臨屋區，以及作出適當的安排，安置 11 900 名受影響的居民。  
 
 在 13 個臨屋區中，欽州街臨屋區已定於本年 12 月清拆，通告亦已發
出。房屋委員會現正制訂其餘 12 個臨屋區的清拆時間表。  
 
 至於質詢 (c)部， 13 個臨屋區的名單及日後的暫定用途，已刊載於附表
內。至目前為止，只有葵樂臨屋區規劃作房屋發展用途，可興建約 700 個私
人機構參建居屋計劃單位，以供低收入家庭購買。我們現正研究可否將部分
其他地盤用作興建公共房屋之用。  
 

附表  
 

臨時房屋區地盤日後的暫定用途  
 

臨時房屋區  暫定用途  
 
九龍  
 1.發祥街  政府、社區及遊憩用地  
 2.啟樂  學校及遊憩用地  
 3.啟和  學校  
 4.啟耀  地區遊憩用地  
 5.龍坪道  醫院  
 6.欽州街  地區遊憩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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荃灣／葵青  
 7.興盛  工業及遊憩用地  
 8.葵信  室內康樂中心  
 9.葵樂  私人機構參建居屋計劃  
10.青安  遊憩用地  

 

 

西貢  

11.沙角尾  住宅、學校、室內康樂中心及遊憩用地  

12.將軍澳  鄉村屋宇  

 

元朗  

13.朗邊  遊憩用地  

 

 

主席：馮檢基議員。  

 

 

馮檢基議員：主席女士，在最後一段，房屋局局長說現在仍要研究其他地盤

可否作興建房屋之用，但在 13個臨屋區中，只得 1個政府準備用作興建公營

房屋，我覺得實在太少。以往政府曾公布會在 2000 年 3 月清拆所有 13 個臨

屋區，距離現在只有兩年多時間。房屋局局長估計最遲何時可以告知我們在

這 13 個地點中，還有哪些可以用作興建公營房屋？因為大家都知道，現在

市民對公營房屋的需求十分殷切。  

 

 

主席：房屋局局長。  

 

 

房屋局局長：主席，我想解釋，政府未曾就 13 個臨屋區的清拆日期作出決

定。房屋委員會曾提出一個年份，大約是 2000 年，但他們現時仍在重新檢

討這時間。由於會受到一些細節問題影響，所以要更仔細考慮這時間表，然

後再和政府討論，才可定出一個確實的時間表。  

 

 至於那 13 個臨屋區將來的用途，我在附表中已作解釋。由於在規劃程

序中已經納入分區計劃大綱圖，所以原則上那些土地已定了用途。不過，政

府現時希望在這 13 個臨屋區中，考慮其中部分能否作興建房屋之用。如果

大家看過附表所列的暫定用途，其實有好幾個用途是真的不可以更改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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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只有數個臨屋區，政府是可能與其他有關部門和機構討論修改用途。  

 

 

主席：羅祥國議員。  

 

 

 

 

羅祥國議員：主席，我特別想問有關將軍澳臨屋區。長期以來，這臨屋區已

規劃作鄉村屋宇發展用途。現時清拆遙遙無期，請問對政府執行小型屋宇政

策有否不利影響 ? 

 

 

主席：房屋局局長。  

 

 

房屋局局長：主席，這 13 個臨屋區的清拆日子並不是遙遙無期，不過，房

屋委員會現正考慮細節問題，然後與政府討論，共同作出決定。我相信政府

短期內就能公布正式的清拆期限。將軍澳臨屋區的用途當然已有特定規劃。

如果政府決定了清拆日期，準備工作便會盡快展開。  

 

 

主席：楊孝華議員。  

 

 

楊孝華議員：主席女士，房屋局局長在主要答覆第二段提到，房屋委員會現

正制訂餘下臨屋區的清拆時間表。請問這個時間表會否以 2000年 3月底完成

作為底 ? 

 

 

主席：房屋局局長。  

 

 

房屋局局長：主席，政府現時並沒有定下底。正如我剛才解釋，由於房屋

委員會認為原有的清拆時間表不太實際，所以要重新檢討。在檢討完畢後，

會與政府討論，從而達致一個最後的結論和決定。政府預算會在短期內正式

作出公布。  

 

 

PRESIDENT:  The Honourable Mrs Elsie 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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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S ELSIE TU:  Madam President, most of the so-called caged people in 
Kowloon live in the Sham Shui Po area and when they are offered housing, it is 
usually in the New Territories.  As they are lowly paid and generally old, they 
cannot take it.  Is there any reason why Yan Chow Street should not be used 
partly for building housing for people in caged dwellings? 
 
 
PRESIDENT:  Secretary for Housing. 
房屋局局長：主席女士，有關安置臨屋區居民的問題，房屋委員會會在小心

考慮現有資源後，盡量作出分配。至於欽州街的臨屋區，我們已計劃在今年

年底前清拆，而決定的用途是興建公園。在這方面，政府在現階段不能採取

計劃作出改變，因為該處已決定作興建公園之用，並交給臨時市政局管理。

有需要興建公園，是因為長沙灣區會有公共屋的興建，數年間居民便會有

這需要，所以不可以更改用途。  

 

 

主席：陳婉嫻議員。  

 

 

陳婉嫻議員：主席，按照剛才房屋局局長的解釋，現時房屋委員會仍在檢討

這些計劃，而我們最近亦知道行政長官要求每年興建 85 000個房屋單位，他

也將每年的興建房屋量告知我們。我有點疑惑，這個數字和房屋局局長剛才

所說現在仍在檢討這兩者的關係是怎樣？因為如果清拆臨屋，政府便要有資

源讓居民“上樓”。請問房屋局局長究竟何者才是真確 ? 

 

 

主席：房屋局局長。  

 

 

房屋局局長：主席，我們應該由數個角度來看這問題。特區行政長官宣布每

年興建 85 000個房屋單位，政府已有一系列計劃騰出土地作興建這些住宅單

位的用途。較早時，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已代表政府宣布未來兩年內每個土

地地盤的預算出售等各方面的計劃，亦很概括提出了接 3 年分區土地的供

應情況，所以我們已擬出一般的計劃。政府主要是以新的策略性發展區、地

區更改用途，以及鼓勵私人發展商修改現有土地用途，來作興建房屋之用。

一系列的計劃已包括這些方法。有關臨屋區的清拆，我們現時未有預算將那

些特別的地盤作房屋用途，如果可以的話，我們當然會利用地盤建屋。因

此，兩者之間根本並沒有矛盾。如果在臨屋單位方面有需要，政府已訂有一

系列計劃，繼續供應臨屋單位給將來有需要入住臨屋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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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馮檢基議員。  

 

 

馮檢基議員：主席女士，我剛才聽到房屋局局長說 2000年 3月不是一個最後

限期，我感到有些驚奇。因為房屋委員會曾經承諾在 97 年會清拆所有臨屋

區，而在年半前又曾行會議，提出臨屋區是“留屋不留人”，即人會搬

走，但屋則多留 3年，即在 2000年 3月便會全部清拆。大家都知道，這些臨

屋的設備很差，政府現在卻說 2000年 3月也不是一個限期，還說這是房屋委

員會的決定。我是房屋委員會委員，但我從未聽過這個決定。莫非政府與署

方或某些委員私下作出決定？我很驚奇，為甚麼政府不斷把這些已經不適宜

居住的臨屋的清拆日期一拖再拖？政府失信於市民，是甚麼原因？這已經是

第三次了。  

 

 

主席：房屋局局長。  

 

 

房屋局局長：主席，我重申，政府根本未有宣布一個確定日期，清拆這些臨

屋區，政府曾說會盡快清拆現有這些舊式臨屋區，這決心是十分明顯的。我

們內部已有計劃，並已與房屋委員會和房屋署作出討論。數月前，房屋委員

會宣布在 2000年 3月前清拆所有臨屋區，這決定是他們考慮自己的資料後作

出的，但他們宣布了這個意願後，我們得到的消息是他們不能夠依照這個意

願實行，所以現時要再作檢討。因此，政府要待房屋委員會再次向我們提交

資料，我們再作小心研究，並作出決定，才可以正式宣布。我重申，政府會

在短期內作出宣布。  

 

 

PRESIDENT: The Honourable Mr Howard YOUNG. 
 
 
MR HOWARD YOUNG: Madam President, I am equally puzzled and 
surprised by the statement by the Secretary for Housing that there is no 
bottom-line as far as the date is concerned.  Does this not contradict or at least 
fall short of what the Chief Executive promised in his inauguration speech on the 
morning of 1 July this year? 
 
 
PRESIDENT: Secretary for Hou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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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RETARY FOR HOUSING: Madam President, what I have said does not 
contradict what the Chief Executive said on 1 July.  He did express the wish 
that we will clear temporary housing areas.  That is still the Government's wish.  
I have indicated that we are now working out the full details with the Housing 
Authority and we are still determined to clear the 13 temporary housing areas.  
We will very shortly announce the detailed plan for doing so.  Thank you. 
 
主席：陳婉嫻議員。  

 

 

陳婉嫻議員：主席，剛才房屋局局長沒有回答我的質詢，又或他意會錯了我

的意思。我的質詢是，如果政府要清拆臨屋區，政府要有資源讓居民“上

樓”。現在房屋局局長說仍未作出決定，但在較前時卻告訴我們一些數字，

說每年要興建多少單位。我記得當時譚耀宗議員已問政府是否已撇除了這些

數字，而政府清楚說明已有日期安排資源的計算方法。房屋局局長現時說仍

未決定，但我們已知道建屋量，當時那個建屋量數字是怎樣計算出來的 ? 

 

 

主席：房屋局局長。  

 

 

房屋局局長：主席，清拆臨屋區會出現兩種需求，一是公共租住單位，當然

也包括出售的居屋單位，另一是將來新的臨屋單位，即我們改稱之為中轉房

屋的單位。這些是一些較為堅固的單位，可讓居民居住。我們已訂有這些單

位的建築和各方面計劃，也能準備安置這些居民。因此，特區行政長官提到

每年興建 85 000 個單位這計劃並不會受到影響。  

 

 

主席：馮檢基議員。  

 

 

馮檢基議員：主席，房屋局局長曾提到是因一些原因，以致不能在 2000 年 3

月清拆所有臨屋區 (我記得房屋委員會的文件是說延期 3 年，所以是 2000 年

3 月），請問他現時可否公布那些原因 ?為甚麼他估計在兩年半後不能完全清

拆這些臨屋區；理由何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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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房屋局局長。  

 

 

房屋局局長：主席，我相信這些原因是在房屋委員會和房屋署內部考慮那些

資料情況時而得出的。他們沒有告訴我是由於一些甚麼特別理由，而必須重

新檢討 2000年 3月這期限。因此，我要在等待他們告知我細節，然後再小心

考慮，作出結論後，才可作出宣布。我重申，政府會在短期內作出正式宣

布。  

 

議員質詢的書面答覆 

WRITTEN ANSWERS TO QUESTIONS 
 

資訊工業和基建投資  

Investment in Information Industry and Infrastructure 
 

7. 楊釗議員：行政長官在本年 7 月 1 日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慶典上發表演

說時表示，世界正進入資訊新時代，本港必須採取積極措施，鼓勵資訊工業

和有關基建的投資，及培養這方面的人才。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a) 行政長官所提及 “資訊工業和有關基建的投資 ”的內容及範圍為

何；及  
 
(b) 會採取甚麼具體措施來鼓勵資訊工業和有關基建的投資？  
 

 

經濟局局長：主席，資訊工業大致可包括資訊提供、資訊傳遞、資訊運用及

這些服務的支援。下列是資訊基建投資的範疇：  

 

(a) 有形基建，例如電訊網絡；  

 

(b) 利用有形基建傳遞資訊的應用系統和服務，例如視像自選、家

居銀行、家居購物及遙距醫療服務等；及  

 

(c) 促進資訊工業進一步發展的支援服務，例如使工作人口具備為

資訊基建提供支援和服務所需的技能。  

 

政府目的是提供合適的環境，鼓勵資訊基建的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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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訊基建是資訊基建的主要支柱。由 1997 至 2000 年，香港電訊基建的

投資總額估計為 189 億元。  

 

  工業署及政府的 7 個海外經濟及貿易辦事處均積極鼓勵海外投資者投資

於香港的資訊科技業及電訊業。工業署亦以種種方法為資訊科技工業培育專

才。工業支援資助計劃自 1994 年成立以來，共為 26 項資訊科技業計劃及 4

項電訊計劃，分別撥出了 7,100 萬元及 9,600 萬元，以提供資助。政府為向

私營企業貸款而成立的應用研究局，已向 9 間資訊科技業及電訊業企業提供

貸款。香港生產力促進局透過為製造業及服務業提供培訓和顧問服務，向香

港工業積極推廣資訊科技的應用。政府設立了 3 個工業，為符合資格的工

業，包括資訊科技業，提供土地，並只收回開發成本，以作為一整套鼓勵投

資於工業的計劃中的項目之一。資訊科技業亦可由香港工業科技中心提供的

辦公室設施及其他服務得益。政府現正積極籌劃科學園。  

 

  電訊管理局在 1997年 3月成立了資訊基建諮詢委員會，負責為提供完善

的有形基建和規管環境制訂藍圖，讓投資者可以公平競爭，獲取合理的回

報。該委員會轄下有 3 個專責小組和 9 個工作小組，從更詳細和技術的層面

處理個別的問題。該委員會將會在 1998 年 3 月前發表一份載述其建議的報

告。  

 

  行政長官亦已公布，政府建議成立資訊基建統籌署。此顯示政府對推

廣本港資訊基建發展的重視。有關成立資訊基建統籌署的細節，包括其職能

和後勤安排，仍有待確定。政府計劃在短期內公布這方面的進一步消息。  

 

 

興建學校的土地  

Land for School Construction 
 

8. 葉國謙議員：土地及建設諮詢委員會主席日前表示，根據資料顯示，估

計為應付本港永久居民在內地出生的 66 000 名子女到香港定居後的教育需

要，本港目前仍欠缺 10 公頃用作興建校舍的土地。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

會：  

 
(a) 有何計劃解決上述土地短缺的問題，預計最快可在何時提供所需的

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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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土地短缺的問題會否令實施小學全日制及減少浮動班等措施進一步
受到拖延；及  

 
(c) 在未來 5 年如仍未能提供足夠土地興建所需的中學及小學，有何措

施解決上述從內地新來港學童的教育問題？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  

 

(a)及 (c) 為應付新來港兒童的教育需要，政府已在建校計劃內增加 7

間小學和 9 間中學，這些學校將在 1997/98-1999/2000 學年

期間建成。此外，由於估計新來港的兒童將增至 66 000 名，

政府除了利用現有剩餘學額來應付需求外，還會增加開班數

目，以及在 2001-02 學年前再額外興建 6 間小學及 10 間中

學。我們已在現有建校用地中選出 16 幅土地興建這 16 間新

增的學校。  

 

(b) 我們不會因為要應付新來港兒童的教育需要，延遲落實已公

布的計劃。這些計劃包括，到 2001-02 學年時有四成官立及

資助小學學生在全日制小學上課，以及在 2000-01 學年前，

取消中一至中五的浮動班。事實上，我們現在研究如何加速

推行小學全日制。  

 

 

主權交接儀式嘉賓名單  

Guest List for Ceremony of the Transfer of Sovereignty 
 

9. 詹培忠議員：政府可否告知本會，於本年 6月 30日行的送別儀式，以

及於當天午夜時行的香港主權交接儀式上所有獲邀出席的嘉賓名單？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獲邀出席告別儀式及交接儀式的嘉賓有數千人，嘉

賓姓名恕難在此逐一列出。不過，詹培忠議員或許有興趣知道，這些嘉賓包

括逾 40 個外國政府和逾 40 個國際組織的代表，行政、立法與司法機構的代

表，本港社會各界人士，與香港有緊密關係的海外嘉賓，以及世界各地的傳

媒代表。  

 

 

行人路的保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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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vement Maintenance Work 
 

10. 鄧兆棠議員：本港不少行人路均以地台磚鋪砌而不用三合土牢固，以方

便安裝及維修水電等公共設施，但經過連場大雨後，因沙泥流失令該類行人

路地面凹凸不平，對市民造成不便及構成潛在危險。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

會：  

 
(a) 有關部門有何保養此類行人路的現行安排；  
 
(b) 就此類行人路地面凹凸不平的問題，有關部門有何補救及改善方

法；及  
 
(c) 政府有否計劃取代上述建造行人路的方法？  

工務局局長：主席，  

 

(a) 路政署目前的道路（包括行人路）視察工作有兩種，一種是派員

乘車進行例行視察，最少每隔 1 至 7 天一次，視乎道路種類而

定；另一種是派員徒步，詳細視察道路，最少每 6 個月一次。如

發現路面有問題或接獲這類報告，路政署會盡快安排修葺。  

 

(b) 在正常情況下，鋪砌行人路的磚塊下面的泥沙應不會被沖走。

根據過往經驗，如果鋪砌路面的技術差劣，包括未有鋪妥墊層

和磚塊接駁技術欠佳，路面便會出現問題。這類與鋪築技術有

關的問題，通常會在完工後的保養期內出現。一旦發現這類問

題，當局都能頗迅速地輕易解決，而有關費用會由承建商負

責。一般而言，磚砌的行人路，如鋪築技術妥善，並在保養期

內完好無缺，則其後也不會出現太多問題。我們會密切監督鋪

路工程，確保有關工程妥善進行。  

 

(c) 使用預製鋪路塊鋪砌行人路有以下多個優點：  

 

(i) 容易鋪築，無須等待三合土凝固，即可供行人使用。  
 
(ii) 容易移走，無須使用發出噪音的鑽路機，因此可在晚上進

行壕坑工程。這些鋪路塊也易於重新鋪砌，在可行情況

下，更可使用原來的鋪路塊來修復行人路面。  
 
(iii) 與非預製方式鋪築的三合土行人路比較，這種方式所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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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廢材較少，因為根據以往經驗，破損率只是 10%左右。  
 
(iv) 較為美觀，特別是可按照園林建築師的設計，使用不同顏

色的鋪路塊和鋪砌不同圖案。  

 

 由於具備上述優點，我們會在適合地點繼續採用這種鋪砌行人路的方

法。不過，路政署現正不斷檢討鋪路用料的成效，包括用料的設計和鋪

築方法，並會在這方面致力研究最適合香港的模式。  

 

 

 

 

 

硬幣短缺  

Coins Shortage 
 

11. 顏錦全議員：目前巿面硬幣短缺，特別是一角及兩角硬幣，不少商店以

小額郵票取代輔幣用作找贖。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a) 目前巿面上流通的一角及兩角硬幣數量有多少；  
 
(b) 有關當局有何方法解決硬幣短缺問題；及  
 
(c) 商店以小額郵票取代輔幣用作找贖是否違法；若然，罰則為何？  
 

 

財經事務局局長：主席，  

 

(a) 目前市面流通的一角硬幣有 11.79 億枚，兩角硬幣則有 8.6 億

枚。  

 

(b) 1997 年 3 月至 6 月期間，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已從存

貨中額外提取共 2 700萬枚一角硬幣、2 250萬枚兩角硬幣和 1 400

萬枚五角硬幣，推出市面使用。就 6 月而言，市面流通硬幣的總

數，較去年同期增加 17%。由 7 月 28 日起，金管局開始推出共 1

億枚新的硬幣在市面流通。此外，金管局亦已訂製另一批為數

1.67 億枚的硬幣，準備於 8 月底推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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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當局認為以郵票找贖屬買賣雙方之間的私人安排，買方可以不

接受以郵票作找贖。賣方如只提議以郵票找贖餘數給買方，則

不屬違法。  

 

 

“人字車距路標”試驗計劃  

"Chevron markings" Trial Scheme 
 

12. 劉健儀議員：就運輸署於去年 7 月在吐露港公路林錦交匯處以南一段所

推行的“人字車距路標”試驗計劃，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a) 該試驗計劃的成效如何；  
 
 
(b) 運輸署會否考慮在吐露港公路全面實施“人字車距路標”計劃，並

將其推廣至其他屬於意外黑點的高速公路，例如屯門公路；及  
 
(c) 最近發生不少交通意外，均是尾隨車輛太接近前車所致；除了採用

“人字車距路標”外，政府有否其他措施提醒司機駕車時與其他車

輛保持安全距離？  
 

 

運輸局局長：主席， 1996 年年中，當局在一段吐露港公路上實施“人字形

標記”試驗計劃，協助駕駛人士學習如何與前車保持安全距離。運輸署現正

研究這項試驗計劃的成效，並期望在下個月取得研究結果。然後，我們會根

據上述結果，決定這項計劃的發展路向。  

 

  《道路使用者守則》建議駕駛人士採用簡單易行的“兩秒距程”準則，

與前車保持安全距離。此外，當局也不斷行宣傳活動，提高駕駛人士對這

方面的認識。這類活動包括道路交通安全運動，而所宣揚的道路安全信息，

也包括保持安全距離在內。這項信息刊於 1996 年其中一期的《道路安全季

刊》。季刊的派發途徑廣泛，道路使用者可通過有關的政府部門、香港駕駛

學院、香港汽車會和香港汽車高級駕駛協會取得季刊。  

 

  運輸署也曾利用香港仔隧道繳費廣場區的電子資料顯示板，把安全信息

告知駕駛人士。 1996 年，“Keep your distance 保持車距”的信息在電子板
上展示了 3 個月，不久這信息還會再展示 3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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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定會繼續在日後的道路安全運動和宣傳資料中，加強駕駛人士對上

述信息的認識。  

 

 

中學浮動班制  

Floating Class in Secondary Schools 
 

13. 楊耀忠議員：鑑於本港中學大多數在中六、中七兩級實行浮動班制，政

府可否告知本會，有否計劃取締浮動班制；若然，具體的推行時間表為何？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政府計劃在 2000-01 學年前，逐步取消所有公營學

校中一至中五的浮動班，方法包括增設課室、重整班級結構，以增建 8 間中

學。至於中六及中七年級，因為有多個科目需要經常在特別室上課，因此，

我們認為在這兩個級別開設浮動班是可以接受的。另一方面，全面取消中六

及中七浮動班，需要額外興建 41 間中學，在建校用地普遍缺乏的情況下，

我們認為應把現有的建校用地用來應付更迫切的需要，包括為從內地新來港

兒童提供學額，以及實施小學全日制。因此，我們並無計劃在短期內全面取

消中六及中七浮動班。  

 

 

公屋大門鐵閘設計  

Design of Iron Gates in Public Housing Estates 
 

14. 鄧兆棠議員：最近很多公屋居民投訴公屋大門鐵閘設計過於簡陋，很容

易被外力弄開，以致失竊事件頻生，而房屋署曾承諾研究及改善此問題。就

此，政府是否知悉：  

 
(a) 房屋署的研究結果如何；  

 
(b) 房屋委員會（“房委會”）會否免費為居民更換鐵閘，以加強保安；

及  

 
(c) 房委會有否既定守則以釐定採用何種鐵閘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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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局局長：主席，房屋署最近進行了一項研究，目的是找出鞏固和諧式大

租住公屋單位大門摺閘的方法。該署的結論認為，改裝或更換門鎖的某些

組件，可以更有效地鞏固鐵閘，以防止他人非法進入單位。  

 

  房屋署會在 1998 年年底前完成全部所需的鞏固工程，並承擔有關費

用。  

 

  房屋署認為無須更換現有鐵閘。  

 

  房屋署制訂了一些既定準則，以釐定應採用何種鐵閘設計。這些準則包

括鐵閘的堅固和耐用程度，以及必須容易開關。  

 

 

 

 

在港服刑的非法入境者  

Illegal Immigrants Serving Prison Terms in Hong Kong 
 

15. MRS ELSIE TU asked: With regard to illegal immigrants serving prison 
terms in Hong Kong, will the Government inform this Council: 
 
 (a) of the number of illegal immigrants who were sentenced to serve 

prison terms for entering and taking up work in Hong Kong illegally 
in each of the past three years; 

 
 (b) of a breakdown of the above illegal immigrants who are currently 

serving prison terms according to: 
 
  (i) nationality; 
 
  (ii) age (below and above the age of 18); 
 
  (iii) duration of prison terms (serving less than 15 months, 15 

months and above); 
 
 (c) of the proportion of the above illegal immigrants currently serving 

prison terms to the total prison population; and 
 



臨時立法會  ─  1997 年 8 月 27 日  

PROVISIONAL LEGISLATIVE COUNCIL ─ 27 August 1997 
 

54 

 (d) whether the above illegal immigrants below the age of 18 serving 
prison terms are placed in juvenile or adult prisons? 

 
 
SECRETARY FOR SECURITY: Madam President,  
 
 (a) The number of illegal immigrants who were prosecuted and 

sentenced to prison terms for entering and taking up work in Hong 
Kong illegally from 1995 to 1997 (January to July) is as follows: 

 
Year Number 
  
1995 577 
  
1996 525 
  
1997 (January to July) 257 

 (b) The breakdown in respect of the 484 (as of 15 August 1997) illegal 
immigrants serving prison sentence for entering and taking up work 
in Hong Kong is as follows: 

 
(i) By nationality Number 
   
 Mainland Chinese 455 
 Vietnamese Migrants  29 
   
(ii) By age Number 
   
 below 18  16 
 aged 18 and above 468 
   
(iii) By sentence Number 
   
 less than 15 months 159 
 15 months and over 325 

 
 (c) The proportion of the above category of prisoners to the total penal 

population i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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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The above prisoners below the age of 18 are placed in young 
offender institutions. 

 

 

“老有所屬”概念  

Concept of "Providing the Elderly with a Sense of Belonging" 
 

16. 許賢發議員：社會福利署署長近日公開表示，政府在即將公布的老人院

舍服務顧問報告中，將建議提倡 “老有所屬 ”的概念，盡量避免把老人遷離
原來居住的社區，令老人可以在熟悉的環境中安享晚年。就此，政府可否告

知本會：  

 

(a) 會否在公布上述顧問報告後進行公開諮詢；若否，原因為何；  
 
(b) 如何在現時及未來的老人院舍服務資源分配上貫徹 “老有所屬 ”的

概念，以及會否為達致此目標訂立任何承諾；  

(c) 上述顧問報告的建議會否包括：  
 

(i) 縮短輪候各類老人院舍宿位的時間；  
 
(ii) 要求現時居住於老人宿舍及安老院而健康較佳的老人遷出，

以便騰出宿位照顧健康較差的老人；若然，會否在要求該等

老人遷出其宿位前先徵得他們同意；及  
 
(d) 會否考慮將 “老有所屬 ”的概念推廣至受房屋委員會整體重建計劃

影響的獨居或兩老家庭，令這些人士獲原區安置；若否，原因為

何？  
 

 

生福利局局長：主席，  

 

(a) 由於顧問研究尚未完成，而且政府須詳細考慮顧問的建議是否

切實可行，因此，政府在現階段還未決定如何進行公眾諮詢。  

 

(b) 為達到“老有所屬”，政府為老人提供社區支援服務，協助他

們盡可能長期在社區生活。如有資源可供運用，我們也會向安

老院舍提供資源，以鼓勵其繼續照顧那些健康情況日差的住院

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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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 1996 年起，我們為安老院舍提供療養院照顧補助金，使這些

院舍可增聘人手，照顧健康情況日差的住院老人。在 1997-98 年

度，我們一共向 44 間院舍撥款 2,649.3 萬元，以便他們可以增

聘起居照顧員、護士和二級工人，為住院老人提供更佳照顧。  

 

 為了讓接受住院照顧的老人能安享晚年，盡量不受騷擾，如安

老院舍能在同一院舍內提供不同程度的照顧，院方會安排把住

院老人由一服務單位轉往另一服務單位。黃竹坑老人服務綜合

大樓，是在同一所院舍內為老人提供持續住院照顧服務的典型

例子。該大樓設有護理安老院、長期護理院和療養院。  

 

(c) 由於顧問研究尚未完成，我們難以推測研究提出的最終建議。

顧問的一些建議會影響日後老人服務的提供，我們會就有關建

議徵詢市民。  

 

 

 

(d) 根據現行的政策，受綜合重建計劃影響的老人會盡量獲原區安

置。在過去 3 年，受上述計劃影響的 5 050 名單身老人和二人老

人家庭中，約有 95%獲安置租住原區的公屋單位。餘下的老人家

庭則購買居者有其屋單位、或選擇領取單身人士或二人家庭現

金津貼，或選擇租住其他地區的單位。  

 

 

旅遊業不景的問題  

Downturn of Tourism Industry 
 

17. 黃英豪議員：旅遊業在本港經濟一直佔有重要的地位，但近期旅遊業不

景，以致本年 7、 8 月期間酒店的入住率只有五成。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

會，會否採取措施協助旅遊業解決現時旅遊業不景的問題；若然，詳情為

何？  

 
 

經濟局局長：主席， 1997 年 7 月本港酒店房間入住率的初步數字為 58%，較

近年同期的比率為低。我們還未有今年 8 月酒店房間入住率的數字。不過，

香港旅遊協會（“旅遊協會”）最近的預測顯示， 1997 年訪港旅客的人數，

與 1996 年比較，會增加 3%，並會達到逾 1 200 萬人的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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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保持香港作為旅遊勝地的吸引力，旅遊協會自今年 5 月起推出一個名

為“香港魅力 100”的推廣活動，以期吸引更多旅客在 7 月至 10 月期間訪

港，特別是例如東南亞國家等短途市場的旅客。此外，旅遊協會亦一直有安

排所有主要市場的旅遊業和傳媒人士來港，參加一連串認識香港的活動。此

將有助向這些市場的可能來港旅客推廣香港。為繼續致力推廣旅遊業，旅

遊協會亦自今年開始，在為期 5 年的“環球盛事匯香江”計劃下，安排一連

串國際盛事。  

 

  政府及旅遊協會將繼續致力提高本港旅遊業的競爭力。新機場預期於

1998 年 4 月落成啟用，屆時將可解決目前機場容量限制的問題。此外，一個

為數 5,000萬元的旅遊業發展基金已於 1996年年中成立。該基金現正用以資

助有關香港新紀元博覽會及青衣／馬灣亞洲影城等新旅遊點的可行性研究，

以及改善現有旅遊設施，例如在主要旅遊點提供更完善的指示標記及資訊亭

等。  

 

 

 

中學會考語文考試水準  

Standard of Language Examinations of HKCEE 

 

18. DR DAVID LI: It is reported that more than 40% of the students who sat 
for the Hong Kong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 Examination (HKCEE) this year 
failed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English Language subjects.  As a result, the 
Hong Kong Examinations Authority (HKEA) will consider introducing easier 
language examinations for the academically weak students.  In this connection, 
will the Government inform this Council of the reasons for the HKEA's intention 
to introduce easier language examinations instead of adopting measures to 
improve the language proficiency of students? 
 
 
SECRETARY FOR EDUCATION AND MANPOWER: Madam President, 
we are aware that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Secondary 5 students are unable to 
achieve grade E or above in the subjects of English Language and Chinese 
Language in the HKCEE.  Although these students have failed in the HKCEE 
language examinations, many of them may possess basic practical language skills 
which are adequate for the purpose of junior-level employment or admission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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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rtain vocational courses. 
 
 It was recommended in the draft Education Commission (EC) Report No. 7, 
published in November 1996 for public consultation that the HKEA should 
consider proposals to assure the minimum attainment of students, that is, by the 
introduction of modular examinations.  Against this background, the HKEA is 
now studying the feasibility of introducing basic language proficiency 
examinations for Chinese and English.  These examinations will not be part of 
the HKCEE system and will be taken by senior secondary students and the 
general public on a voluntary basis.  The standards of these tests would be 
somewhere between Secondary 3 and Secondary 5, with emphasis on practical 
skills which are primarily geared to employment purposes. 
 
 The HKEA is currently consulting appropriate employers' associations, the 
Administration, the Employee Retraining Board and the Vocational Training 
Council to find out whether there is any need to certify young people's basic 
language proficiency. 
 
 The EC and the Administration have yet to take a final view on the 
desirability of the proposed examinations.  In the meantime, the Education 
Department and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n Language Education and Research 
(SCOLAR) will continue to implement the various recommendations of the 
Education Commission Report No. 6 to upgrade the English and Chinese 
standards of students. These include extra teacher support for schools adopting 
mother-tongue teaching; extension of the Chinese and English Extensive 
Reading Schemes to all levels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ing over a period 
of four years; employment of native speaking English teachers; provision of 
intensive English courses for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medium Form 6 students; 
development of language benchmarks for all teachers; improving support 
services for language teaching; reviewing the workload of language teachers and 
supporting language improvement projects through the Language Fund. 
 
 

青少年培訓計劃  

Training Programmes for Young People 
 

19. 黃英豪議員：本年度香港中學會考的考生人數超逾 131 000 人，其中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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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24 000人可升讀中六課程，其餘考生則可能要選擇就業。就此，政府可否

告知本會：  

 
(a) 鑑於社會競爭加劇，政府將如何協助青少年作出預備以迎接投身社

會工作的挑戰；及  
 
(b) 有否制訂長遠的青少年培訓計劃？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首先，我想澄清大部分未能取得資助中六學額的中

五畢業生，都會循不同途徑繼續升學或進修。根據過往數字，我們估計少於

18%的中五畢業生會加入勞動市場。現在讓我答覆黃議員提出的質詢。  

 

(a) 香港大部分中學都設有升學就業輔導小組（“輔導小組”），

除為個別學生提供升學就業輔導外，亦會為小組及全校學生，

提供升學就業輔導計劃。這些輔導有助學生了解自己的興趣、

能力、需要和志向，協助他們為升學、接受職業訓練或就業作

好準備。輔導小組安排的活動包括：  

─  進行性向測驗，幫助學生了解自己的興趣和能力；  

 

─  辦職業講座，讓學生認識不同行業和了解就業機會；

及  

 

─  安排探訪活動和辦升學就業展板展覽，向學生介紹不

同行業及其入職條件。  

 

 教育署人員亦不時探訪學校，對升學就業輔導計劃提供意見。  

 

(b)(i) 職業訓練局 (“職訓局”）為中三和中五畢業生提供各式各樣的

訓練課程，包括由科技學院和工業學院開辦的全日制工業教育

課程、訓練中心的全日制工業訓練課程，以及與僱主安排的技

術員學徒訓練或見習員訓練。  

 

(ii) 在 1997 年 9 月，兩間科技學院和 7 間工業學院提供共 1 784 個

高級文憑學額和 4 880 個文憑學額。此外，在 1997-98 年度，

訓練中心將會提供 1 246 個全日制學額。  

(iii) 為推廣這些服務和課程，職訓局每年夏季都會為學校辦講座
和展覽。今年，該局辦了 13 次展覽，並為各中學辦了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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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講座。  

 

 

中央圖書館  

Central Library 
 

20. 許賢發議員：據悉，建築署向臨時市政局提出削減中央圖書館建築工程

費用的建議，當中包括刪除兩部特別為傷殘人士而設的升降機。就此，政府

可否告知本會：  

 
(a) 在中央圖書館的建築設計內，有哪些設施是供肢體傷殘、視覺及聽

覺受損的人士使用；  
 
(b) 刪除該兩部升降機的原因為何；是否除此以外別無其他選擇；  
 
(c) 刪除該兩部升降機，對傷殘人士在使用中央圖書館時將會造成甚麼

影響；  
 
 
(d) 有哪些其他設施可以取代該兩部升降機的功能，或對傷殘人士在使

用圖書館時的不便作出補救；及  
 
(e) 建築署的建議有否違反《殘疾歧視條例》 (第 487 章 )內所載列有關

為傷殘人士提供設施的各項條文？  
 

 
文康廣播局局長：主席，有關許賢發議員提出的質詢，現本人根據市政總署

提供的資料答覆如下：  

 

(a) 中央圖書館的建築設計，是有詳細考慮及照顧肢體傷殘、視覺

及聽覺受損人士的特別需要。這方面的主要設施包括：  

 

1. 圖書館將設有 4 部室外升降機和 3 部室內升降機供公眾使

用。此外，還有兩部升降機供館內職員使用。每部升降機均

有可供肢體傷殘及視覺受損人士操作的裝備。  

 

2. 為方便視覺受損者使用圖書館內的設施，所有館內的升降

機，將設有凸點按掣及廣東話、英語播音系統，告知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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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降機上落方向，所停樓數及該樓層主要設施等。此外，館

內的標誌及指示牌，均會採用凸點標示系統，而館內各層亦

會選用不同顏色的地氈圖案及掛牆標飾作識別，以方便弱視

人士辨認。在書籍及視聽器材方面，圖書館內將設有專供弱

視人士者使用的閱讀機和放大機等設備。  

 

3. 為方便傷殘人士，圖書館各層將設有傷殘人士廁所及適合坐

輪椅者使用的飲水機；而館內各層亦會有特為坐輪椅者而設

的閱讀書桌及電腦檯。為方便傷殘人士進出，圖書館內的停

車場亦設有兩個傷殘人士專用車位。  

 

(b),(c)及 (d) 中央圖書館原本的設計已有兩部分別位於停車場及車輛上落客
區附近的室外升降機，目的是方便傷殘人士特別是坐輪椅者，

乘車往圖書館。在本年 3、 4 月間，市政局決定，在圖書館東、

西兩翼各加添 1 部室外升降機，進一步方便市民及傷殘者使用。

由於原本的工程預算費用並無包括此兩部額外升降機，故若須

減低工程費用，刪除是項額外設施，是其中一個可行方案。但

在 8 月 8 日的臨時市政局特別會議中，議員最終決定保留原先計

劃，加設這兩部額外升降機。  

(e) 一如上段所提，建築署在設計圖書館的工程時，已充分考慮《殘

疾歧視條例》及在設計上符合有關的規定，故並沒有違反有關的

條文。  

 
 
法案 
BILLS 
 
恢復二讀辯論  

Resumption of Second Reading Debate 
 

《選舉管理委員會條例草案》  

ELECTORAL AFFAIRS COMMISSION BILL 
 

恢復辯論經於 1997 年 7 月 23 日動議的法案二讀議案  

Resumption of debate on Second Reading which was moved on 23 July 1997  
 
主席：本會現在恢復 3 項法案的二讀辯論。首先是《選舉管理委員會條例草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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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發言。）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為：《選舉管理委員會條例草案》予以
二讀。現在付諸表決。  
 
 贊成的請說“贊成”。  
 
(議員回應 ) 
 
 
主席：反對的請說“反對”。  
 
(沒有議員回應 ) 
 
 
主席：我認為贊成的佔多。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選舉管理委員會條例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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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7 年稅務（修訂）（第 3 號）條例草案》  

INLAND REVENUE (AMENDMENT) (NO. 3) BILL 1997 
 

恢復辯論經於 1997 年 7 月 23 日動議的法案二讀議案  

Resumption of debate on Second Reading which was moved on 23 July 1997  
 

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發言。）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為：《 1997 年稅務（修訂）（第 3 號）

條例草案》予以二讀。現在付諸表決。  

 

 贊成的請說“贊成”。  

 

(議員回應 ) 

 

 

主席：反對的請說“反對”。  

 

(沒有議員回應 ) 

 

 

主席：我認為贊成的佔多。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 1997 年稅務（修訂）（第 3 號）條例草案》。  

 

 

《 1997 年應課稅品（修訂）（第 2 號）條例草案》  

DUTIABLE COMMODITIES (AMENDMENT) (NO. 2) BILL 1997 
 

恢復辯論經於 1997 年 7 月 23 日動議的法案二讀議案  

Resumption of debate on Second Reading which was moved on 23 July 1997  
 

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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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為：《 1997 年應課稅品（修訂）（第 2

號）條例草案》予以二讀。現在付諸表決。  

 

 贊成的請說“贊成”。  

 

(議員回應 ) 

 

 

主席：反對的請說“反對”。  

 

(沒有議員回應 ) 

 

 

主席：我認為贊成的佔多。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 1997 年應課稅品（修訂）（第 2 號）條例草案》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mmittee Stage 
 

全委會主席：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  

 

 

《選舉管理委員會條例草案》  

ELECTORAL AFFAIRS COMMISSION BILL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為：以下條文及附表納入本法

案。  

 

 

秘書：第 1、 21 及 24 條。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說“贊成”。  

 

（委員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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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說“反對”。  

 

（沒有委員回應）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贊成的佔多。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第 2 至 20 及 22 條。  

 

 

全委會主席：政制事務局局長。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首先，我要感謝夏佳理議員和法案委員會其他成員

的努力，令法案委員會的工作得以十分迅速和十分順利完成。於審議本法案

的過程中，委員會提出多項建議，現在我會基於這些建議對法案作出一些修

正。  

 

  其中一項修正是我們在審議階段沒有提出的。主席，我十分感謝你批准

我提出議案，將選管理委員會中文的簡寫，由原來的“選委會”改為“選

管會”，這項修正旨在避免與日後成立的 800 人選委員會產生混淆，製造

混亂。受這項純粹技術性修正所影響的條文，包括第 2 至 20 條、第 22 條出

現於第 II 部下的標題，第 3 條的標題，第 III 部下的標題，第 4 至 6 條的標

題，第 IV 部下的標題及第 10、 13、 15 和 16 條的標題，以及第 V 部下的標
題。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2 條  (見附件 II) 
 

 

第 3 條  (見附件 II) 
 

 

第 4 條  (見附件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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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條  (見附件 II) 
 

 

第 6 條  (見附件 II) 
 

 

第 7 條  (見附件 II) 
 

 

第 8 條  (見附件 II) 
 

 

第 9 條  (見附件 II) 
 

 

第 10 條  (見附件 II) 
 

 

第 11 條  (見附件 II) 
 

 

第 12 條  (見附件 II) 
 

 

第 13 條  (見附件 II) 
 

 

第 14 條  (見附件 II) 
 

 

第 15 條  (見附件 II) 
 

 

第 16 條  (見附件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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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7 條  (見附件 II) 
 

 

第 18 條  (見附件 II) 
 

 

第 19 條  (見附件 II) 
 

 

第 20 條  (見附件 II) 
 

 

第 22 條  (見附件 II) 
 

 

附表 1 (見附件 II) 
 

 

附表 2 (見附件 II) 
 

 

第 II 部  (見附件 II) 
 

 

第 III 部  (見附件 II) 
 

 

第 IV 部  (見附件 II) 
 

第 V 部  (見附件 II)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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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為：政制事務局局長動議的修正

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  

 

 贊成的請說“贊成”。  

 

（委員回應）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說“反對”。  

 

（沒有委員回應）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贊成的佔多。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全委會主席：第 2 及 3 條。政制事務局局長。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我動議修正中文版本的第 2(1)條，有關補選的定

義，內容已載列於發送各位委員的文件內。這純粹是一項技術上的修正。  

 

擬議修正案  

 

第 2 條  (見附件 II) 
 

 

第 3 條  (見附件 I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為：政制事務局局長動議的修正

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  

 

 贊成的請說“贊成”。  

 

（委員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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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說“反對”。  

 

（沒有委員回應）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贊成的佔多。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全委會主席：劉江華議員。  

 

 

劉江華議員：主席，我動議修正第 2(1)條及第 3(5)(a)條，修正案的內容已
載列在發送給各位委員的文件之內。  

 

 我的修正的主要精神，是要禁止政黨的成員成為選管理委員會（“選

管會”）的成員。其實我們究竟怎樣需要一個怎樣的選管會呢？究竟公眾期

待一個甚麼性質的選管會呢？我認為有兩個元素是很重要的。第一，是要處

事公正；第二，是要政治中立。要處事公正的先決條件自然要政治中立，如

果不能政治中立，我相信沒有人會相信這個選管會是處事公正的。所以在審

議法案的過程當中，這兩點是我一個很重要的原則，而法案委員會的成員，

在審議的整個過程中，其中一個精神亦是一切從嚴。  

 

 大家都知道明年的選是萬眾矚目，亦是一個信心的指標，更是“一國

兩制”的實踐基石。所以嚴格挑選負責管理的人員，我認為是非常明智的。

法案裏說得很清楚，我們只需要 3 個人，而主席是一位大法官，我們還需要

多找兩個社會人士 ,而任期是 3至 5年，所以我們要在全港 600萬人當中，不

是物色 2 000 人，也不是要物色 200 人，而是要物色兩個人。我們不是要尋

求一個大水塘，而是要一條小的清溪，水不在乎多，但最重要的是要清。所

以選管理委員會保持嚴格的政治中立，是非常重要的。  

 

 政府經常告訴我們，在條文裏已經有一個安全網，但這只是政府的態

度，如果說這是一個包羅萬有的安全網的話，為甚麼又要列明三級議會的議

員都不可以成為管理委員會的成員呢？稍後我們的委員會亦有共識，會多加

幾種界別的人士，補充這個所謂包羅萬有的安全網。  

 

 其實我們現在再清晰界定一些人不可以出任選管會，正是幫助政府作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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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明確的選擇，避免所謂掛萬漏一。  

 

 我所修正的就是所謂“政黨成員”，很明顯，有很多政黨成員是不積極

從事政黨黨務的。以我個人的觀察，一個政黨如果有五分一的成員是積極從

事黨務的話，這個政黨已算很成功了。所以大多數都是不積極的。如果不積

極政黨黨務的成員，可不可以等於所謂積極從事政治活動的人呢？可能大家

都覺得這很難去界定，這就是模糊之處。但相反來說，如果這選管會內有政

黨的成員，無論他是積極或不積極黨務也好，會造成非常大的震撼，甚至有

時在委任了之後才查核證實，這問題就更大。是否值得付出這樣的代價呢？

“做得和尚便不可以好酒肉”，“討了老婆便不可以當神父”，所以政黨的

成員亦不能成為選管會的成員，這個是天經地義的，故此，我的修正是合情

合理，而且界定是清晰的。  

 

 事實上，在香港的民主政制持續發展之下，我的判斷是，政黨政治將會

主宰未來香港政治生態的發展；正如示威是香港的文化，政黨亦是香港的生

活，既然《社團條例》已經加入所謂政治性組織這個釋義，我認為在這法案

裏面亦必須補充這點。我自己的釋義是完全抄襲《社團條例》裏的字眼，所

以我最終的目的是希望盡量確保這個委員會政治中立，從而做到處事公正，

亦希望這法例能明確去界定哪些人不可以進入選管會。  

 

 主席，明年的選，世關注，全港市民亦盼望持守一個公平公正的原

則。一個經過嚴格挑選、令人信服、毫無瑕疵的選管理委員會是必不可少

的，如果不增加我這項條文，將會是一個非常非常不值得的缺憾。  

 

 謹此陳辭，謝謝主席。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2 條  (見附件 II) 
 

 

第 3 條 (見附件 II)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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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政制事務局局長，你是否想發言？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我想就劉江華議員提出的修正案，說明政府的立

場。  

 

 有關修正的目標，其實是明文規定某些人士或某些類別的人士，不能夠

被委任為選管理委員會的成員。在作出這個決定之前，政府最主要的考

慮，是該人或該類別人士的委任會否影響選管理委員會的中立性。例而

言，由於選管理委員會的一項基本職能是監察、監管三級議會的選，因

此法案訂明這些議會的現任議員，或過往 4 年曾經擔任議員的成員，也不能

夠成為選管理委員會的成員。  

 

 此外，正如剛才劉議員也承認，法案有一般性保障條文，規定行政長官

不能委任積極從事政治活動的人士。在這個環節上，劉議員的意見是，雖然

這是一般性的保障，但他覺得不夠精細，不過，問題卻是甚麼是精細？究竟

他剛才提及的，是否有些架床屋呢？例如，他說程度上的問題，是否只是

止於他剛才所說的程度？我想這些均是我們應該三思的。  

 

 我們的看法是，基於上述這條文的保障，我們深信在這方面能確保選

管理委員會的成員，均是中立和公正無私的。  

 

 因此，我們認為無須在這項法案中加入這項條文。我呼籲各位就這項問

題作出決定時，仔細考慮我們的論據。  

 

 謝謝。  

 

 

全委會主席：劉江華議員，你是否打算發言答辯？  

 

 

劉江華議員：主席，，第 3(5)條有 a、 b、 c 等，詳細指明哪些人士不能成為
選管理委員會的成員。如局長剛才說架床屋的話，為何不只是顯示 c，
所謂“行政長官認為他是或已成為積極地從事政治活動的人”？因為這樣已

經包羅萬有。若然不想架床疊屋，其實 c 以外的所有條文也是沒有必要的。
加入 c 以外的規定，其實已經在做所謂“更加精細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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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時我這項修正，只不過是幫助有權委任的人，使他更清楚知道哪些人

叫做“積極從事政黨活動”，事實上，法案委員會曾就這問題交換意見，一

些委員可能覺得，如果一個政黨的成員只是“掛名”而已，甚至沒有繳交會

費，那麼他便可能不算是積極從事政治活動的人。但我認為這是不可以的，

即使他不積極參與任何活動，他只要是一個政黨成員，沒人知道，特區首長

也不知道。若委任他入會之後才知道，那便很麻煩。因此，我自己覺得最重

要的一件事：我們現在是要設計一個制度，而不是去倚靠一個人屆時作出判

斷，這制度的建立是十分重要的。  
 
 最後，其實在公共行政上，我們都會就一些事情訂立一套很嚴格的要

求，例如：一些高官退休，要申報利益，我們很嚴格；考試局職員的申報，

我們很嚴格；甚至我們議員自己的配偶等的申報，也很嚴格，所以我覺得對

於選管理委員會的成員，更要千挑萬選。  
 
 我呼籲同事贊成這項修正，顯示我們對選管理委員會是嚴格要求、嚴

格挑選的。  
 
 謹此陳辭，謝謝主席。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為：劉江華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  

 

 贊成的請說“贊成”。  

 

（委員回應）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說“反對”。  

 

（沒有委員回應）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贊成的佔多。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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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夏佳理議員。  
 
MR RONALD ARCULLI: Madam Chairman, I move the addition of the 
definition of "Selection Committee" to clause 2(1) as set out in the paper 
circularized to Members. 
 
     As briefly explained in my earlier speech, the Bills Committee considers 
that a member of the Selection Committee should not be appointed to the 
Commission.  The proposed addition is to define "Selection Committee" as the 
Selection Committee referred to in the decision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on the method for the formation of the first government and the first Legislative 
Council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adopted at the third 
session of the Seventh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on 4 April 1990.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2 條  (見附件 II)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發言。）  

 

 

全委會主席：政制事務局局長，你是否想發言？  

 

（局長示意不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為：夏佳理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  

 

 贊成的請說“贊成”。  

 

（委員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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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說“反對”。  

 

（沒有委員回應）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贊成的佔多。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全委會主席：夏佳理議員。  
 
 
MR RONALD ARCULLI: Madam Chairman, I move the addition of Paragraph 
(aa) to clause 3(5) as set out in the paper circularized to Members.  It is the view 
of the Bills Committee that a person who is or has been nominated as a candidate 
in the election of the Chief Executive should not be eligible for appointment to 
the Commission and should be so specified in the Bill.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3 條  (見附件 II)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發言。）  

 

 

全委會主席：政制事務局局長，你是否想發言？  

 

（局長示意不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為：夏佳理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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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贊成的請說“贊成”。  

 

（委員回應）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說“反對”。  

 

（沒有委員回應）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贊成的佔多。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全委會主席：夏佳理議員。  
 
 
MR RONALD ARCULLI: Madam Chairman, I move the addition of Paragraph 
(ab) to clause 3(5) as set out in the paper circularized to Members.  It is the 
view of the Bills Committee that a person should not be eligible for appointment 
to the Commission if he is or has been a member of the Selection Committee.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3 條  (見附件 II)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發言。）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為：夏佳理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  

 

 贊成的請說“贊成”。  

 

（委員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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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說“反對”。  

 

（沒有委員回應）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贊成的佔多。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全委會主席：夏佳理議員。  
 
 
MR RONALD ARCULLI: Madam Chairman, I move the addition of Paragraph 
(ac) to clause 3(5) as set out in the paper circularized to Members.  The Bills 
Committee takes the view that a person should not be appointed to the 
Commission if he is or becomes, or has been a member of the Election 
Committee referred to in Annexe I to the Basic Law.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3 條  (見附件 II)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發言。）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為：夏佳理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  

 

 贊成的請說“贊成”。  

 

（委員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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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說“反對”。  

 

（沒有委員回應）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贊成的佔多。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全委會主席：政制事務局局長。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我動議修正第 3(5)條 (c)、 (e)及 (f)段，內容已載列

於發送給各位委員的文件內。這些全屬於技術上的修正。  

 

擬議修正案  

 

第 3 條  (見附件 II)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發言。）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為：政制事務局局長動議的修正

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  

 

 贊成的請說“贊成”。  

 

（委員回應）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說“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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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委員回應）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贊成的佔多。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全委會主席：夏佳理議員。  
 
 
MR RONALD ARCULLI: Madam Chairman, I move the addition of Paragraph 
(da) to clause 3(5) as set out in the paper circularized to Members. 
 
 The Bills Committee opines that a person should not be considered for 
appointment to the Commission if he is or becomes a member of any congress, 
parliament, assembly or council, whether central or local, of any place outside 
Hong Kong.  This serves to assure the public that the Commission is completely 
impartial and independent.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3 條  (見附件 II)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發言。）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為：夏佳理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  

 

 贊成的請說‘贊成’。  

 

（委員回應）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說“反對”。  

 

（沒有委員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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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贊成的佔多。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全委會主席：夏佳理議員。  
 
 
MR RONALD ARCULLI: Madam Chairman, I move the addition of Paragraph 
(db) to clause 3(5) as set out in the paper circularized to Members. 
 
     The Bills Committee considers that a person is not suitable for 
appointment to the Commission if he is or becomes a member of the National 
Committee or a loc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3 條  (見附件 II)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發言。）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為：夏佳理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  

 

 贊成的請說“贊成”。  

 

（委員回應）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說“反對”。  

 

（沒有委員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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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贊成的佔多。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全委會主席：夏佳理議員。  
 
 
MR RONALD ARCULLI: Madam Chairman, I move the addition of Paragraph 
(f)(ia) to clause 3(5) as set out in the paper circularized to Members. 
 
     The reason has been stated in my earlier speech.  This amendment seeks 
to specify that a person who has been nominated as a candidate in the election of 
the Chief Executive should not be appointed as a member of the Commission.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3 條  (見附件 II)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發言。）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為：夏佳理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  

 

 贊成的請說“贊成”。  

 

（委員回應）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說“反對”。  

 

（沒有委員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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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贊成的佔多。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全委會主席：夏佳理議員。  
 
 
MR RONALD ARCULLI: Madam Chairman, I move the addition of Paragraph 
(f)(ib) to clause 3(5) as set out in the paper circularized to Members.  This 
amendment seeks to specify that a person who has been a member of the 
Selection Committee should not be a Commission member. 
 
擬議修正案  

 

第 3 條  (見附件 II)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發言。）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為：夏佳理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  

 

 贊成的請說“贊成”。  

 

（委員回應）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說“反對”。  

 

（沒有委員回應）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贊成的佔多。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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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夏佳理議員。  
 
 
MR RONALD ARCULLI: Madam Chairman, I move the addition of Paragraph 
(f)(ic) to clause 3(5) as set out in the paper circularized to Members. 
 
     This amendment seeks to specify that a person who has been a member of 
the Election Committee referred to in Annex I to the Basic Law should not be a 
Commission member.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3 條  (見附件 II)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發言。）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為：夏佳理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  

 

 贊成的請說“贊成”。  

 

（委員回應）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說“反對”。  

 

（沒有委員回應）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贊成的佔多。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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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夏佳理議員。  
 
 
MR RONALD ARCULLI: Madam Chairman, I move the addition of Paragraph 
(f)(id) to clause 3(5) as set out in the paper circularized to Members. 
 
     The Bills Committee considers that a person should not be eligible for 
appointment to the Commission if he has been a Member of the Executive 
Council or has been a Member of the former Executive Council.  Paragraph 
(f)(id) specifically seeks to disqualify a Member of the Executive Council from 
being a member of the Commission.   
 
     I have given some of the reasons for these amendments.  The Bill no 
longer disqualifies a Member of the Executive Council within the past four years 
immediately before the date of appointment from joining the Commission.  The 
Administration explains that the change is not to restrict unnecessarily the pool 
of candidates for appointment to the Commission as all Members of the 
Executive Council are appointed.  The Bills Committee is of the view that the 
impartiality of the Commission is of utmost importance and disagrees that 
disqualifying the former Members of the Executive Council, in the same way as 
members of the three-tier councils are disqualified, will unnecessarily restrict the 
pool of candidates for appointment as Commission members. 
 
     Madam Chairman, I urge Members to support the amendment.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3 條  (見附件 II)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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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為：夏佳理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  

 

 贊成的請說“贊成”。  

 

（委員回應）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說“反對”。  

 

（沒有委員回應）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贊成的佔多。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全委會主席：夏佳理議員。  
 
 
MR RONALD ARCULLI: Madam Chairman, I move the addition of Paragraph 
(f)(ie) to clause 3(5) as set out in the paper circularized to Members. 
 
     This amendment seeks to specify that a Member of the former Executive 
Council should not be a member of the Commission for the same reasons I have 
given a moment ago in moving the addition of Paragraph (f)(id).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3 條  (見附件 II)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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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為：夏佳理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  

 

 贊成的請說“贊成”。  

 

（委員回應）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說“反對”。  

 

（沒有委員回應）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贊成的佔多。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全委會主席：夏佳理議員。  
 
 
MR RONALD ARCULLI: Madam Chairman, I move the addition of Paragraph 
(g)(i) to clause 3(5) as set out in the paper circularized to Members. 
 
     To ensure the complete integrity and impartiality of the Commission, the 
Bills Committee considers that a person is not suitable for appointment to the 
Commission if he has been a member of any congress or parliament, whether 
central or local, of any place outside Hong Kong within the four years 
immediately before the date of appointment.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3 條  (見附件 II)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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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委員發言。）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為：夏佳理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  

 

 贊成的請說“贊成”。  

 

（委員回應）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說“反對”。  

 

（沒有委員回應）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贊成的佔多。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全委會主席：夏佳理議員。  
 
 
MR RONALD ARCULLI: Madam Chairman, I move the addition of 
Paragraphs (g)(ii) and (iii) to clause 3(5) as set out in the paper circularized to 
Members. 
 
     For the reasons I have given above, the Bills Committee considers it 
necessary to state clearly that a person who has been a member of the National 
Committee or a loc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should not be eligible for appointment to the Commission.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3 條  (見附件 II)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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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委員發言。）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為：夏佳理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  

 

 贊成的請說“贊成”。  

 

（委員回應）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說“反對”。  

 

（沒有委員回應）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贊成的佔多。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全委會主席：政制事務局局長。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我動議於第 3 條加入一項新的第 (10)款，訂明選

管理委員會屬下所有的委員會成員的資格，應與選管理委員會本身成員的

委任資格一致，以確保選管理委員會中立和公正無私。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3 條  (見附件 II)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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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為：政制事務局局長動議的修正

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  

 

 贊成的請說“贊成”。  

 

（委員回應）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說“反對”。  

 

（沒有委員回應）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贊成的佔多。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全委會主席：第 4、 5、 7、 8、 11、 12、 14、 18 及 19 條。政制事務局局長。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我動議修正第 4、 5、 7、 8、 11、 12、 14、 18 及 19

條，內容已載列於發送給各位委員的文件內。這些全屬於技術上的修正。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4 條  (見附件 II) 
 

 

第 5 條  (見附件 II) 
 

 

第 7 條  (見附件 II) 
 

 

第 8 條  (見附件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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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條  (見附件 II) 
 

 

第 12 條  (見附件 II) 
 

 

第 14 條  (見附件 II) 
 

 

第 18 條  (見附件 II) 
 

 

第 19 條  (見附件 II)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發言。）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為：政制事務局局長動議的修正

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  

 

 贊成的請說“贊成”。  

 

（委員回應）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說“反對”。  

 

（沒有委員回應）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贊成的佔多。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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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第 6 條。政制事務局局長。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我動議修正第 6 條，內容已載列於發送給各位委員

的文件內。這項修正的目的是訂明選管理委員會有權提出譴責和嚴重的譴

責，但於譴責或嚴重譴責任何人之前，委員會應該盡力聯絡該位人士，並給

予他解釋的機會。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6 條  (見附件 II)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發言。）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為：政制事務局局長動議的修正

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  

 

 贊成的請說‘贊成’。  

 

（委員回應）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說“反對”。  

 

（沒有委員回應）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贊成的佔多。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全委會主席：第 13 條。夏佳理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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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RONALD ARCULLI: Madam Chairman, in the light of the decision 
already taken on the Administration's amendments to replace “選委會” with 
“選委會”, I would like your permission to revise the Chinese copy of my 
amendment for “選委會”to read “選委會”, as set out in the paper which I 
have now tabled. 
 
     Madam Chairman, the Bills Committee takes the view that a member of the 
Commission, during his term of office or within four years of ceasing to be a 
member of the Commission, should be disqualified from becoming a candidate in 
the election of the Chief Executive, a member of the Election Committee referred 
to in Annex I to the Basic Law, or a member of the Executive Council. 
 
     The Bills Committee believes that such a stringent restriction will enhance 
the integrity and impartiality of the Commission.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13 條  (見附件 II) 
 

 

全委會主席：夏佳理議員，我批准你無須作出通知。  

 
 
MR RONALD ARCULLI: I now move the addition of Paragraph (aa)(i) to 
clause 13(1) as set out in the paper circularized to Members to disqualify a 
Commission member during his term of office from being nominated as a 
candidate in the election of the Chief Executive.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13 條  (見附件 II) 
 

 

全委會主席：夏佳理議員，你是否打算發言答辯？  

 

（夏佳理議員表示不答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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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為：夏佳理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  

 

 贊成的請說“贊成”。  

 

（委員回應）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說“反對”。  

 

（沒有委員回應）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贊成的佔多。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全委會主席：夏佳理議員。  

 
 
MR RONALD ARCULLI: Madam Chairman, I move the addition of Paragraph 
(aa)(ii) to clause 13(1) as set out in the paper circularized to Members for the 
reasons I have given earlier, to disqualify a Commission member from becoming 
a member of the Election Committee referred to in Annex I to the Basic Law.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13 條  (見附件 I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為：夏佳理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  

 

 贊成的請說“贊成”。  

 

（委員回應）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說“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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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委員回應）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贊成的佔多。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全委會主席：夏佳理議員。  

 
 
MR RONALD ARCULLI: Madam Chairman, I move the addition of Paragraph 
(aa)(iii) to clause 13(1) as set out in the paper circularized to Members to 
disqualify a Commission member from becoming a member of the Executive 
Council.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13 條  (見附件 I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為：夏佳理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  

 

 贊成的請說“贊成”。  

 

（委員回應）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說“反對”。  

 

（沒有委員回應）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贊成的佔多。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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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政制事務局局長。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我動議修正第 13(1)條第 (1)款，內容已載列於發

送各位委員的文件內。這是技術上的修正。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13 條  (見附件 I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為：政制事務局局長動議的修正

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  

 

 贊成的請說“贊成”。  

 

（委員回應）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說“反對”。  

 

（沒有委員回應）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贊成的佔多。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全委會主席：夏佳理議員。  

 
 
MR RONALD ARCULLI: Madam Chairman, I move the addition of Paragraph 
(b)(ia) to clause 13(1) as set out in the paper circularized to Members. 
 
     This amendment seeks to disqualify a person who has ceased to hold office 
as a Commission member during the period of four years beginning on the date 
he ceases to hold office from being nominated as a candidate in the election of 
the Chief Execu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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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13 條  (見附件 I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為：夏佳理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  

 

 贊成的請說‘贊成’。  

 

（委員回應）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說“反對”。  

 

（沒有委員回應）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贊成的佔多。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全委會主席：夏佳理議員。  

 
 
MR RONALD ARCULLI: Madam Chairman, I move the addition of Paragraph 
(b)(ib) to clause 13(1) as set out in the paper circularized to Members. 
 
     This amendment seeks to disqualify a person who has ceased to hold office 
as a Commission member during the period of four years beginning on the date 
he ceases to hold office from becoming a member of the Election Committee 
referred to in Annexe I to the Basic Law.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13 條  (見附件 I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為：夏佳理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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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贊成的請說“贊成”。  

 

（委員回應）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說“反對”。  

 

（沒有委員回應）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贊成的佔多。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全委會主席：夏佳理議員。  

 
 
MR RONALD ARCULLI: Madam Chairman, I move the addition of Paragraph 
(b)(ic) to clause 13(1) as set out in the paper circularized to Members. 
 
     This amendment seeks to disqualify a person who has ceased to hold office 
as a Commission member during the period of four years beginning on the date 
he ceases to hold office from becoming a Member of the Executive Council.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13 條  (見附件 I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為：夏佳理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  

 

 贊成的請說“贊成”。  

 

（委員回應）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說“反對”。  

 

（沒有委員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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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贊成的佔多。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全委會主席：政制事務局局長。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我動議修正第 13(3)條，內容已載列於發送給各位

委員的文件內。這純粹是一項技術上的修正。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13 條  (見附件 I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為：政制事務局局長動議的修正

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  

 

 贊成的請說“贊成”。  

 

（委員回應）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說“反對”。  

 

（沒有委員回應）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贊成的佔多。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全委會主席：政制事務局局長。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我動議修正第 20 條，將原來的 25%人口差額上限減

為 15%，有關的原因，我們較早前已經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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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20 條  (見附件 I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為：政制事務局局長動議的修正

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  

 

 贊成的請說“贊成”。  

 

（委員回應）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說“反對”。  

 

（沒有委員回應）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贊成的佔多。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秘書：經修正的第 2 至 20 及 22 條。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說“贊成”。  

 

（委員回應）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說“反對”。  

 

（沒有委員回應）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贊成的佔多。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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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第 23 條。  

 

 

全委會主席：政制事務局局長。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我動議修正第 23(2)條，內容已載列於發送給各位

委員的文件內。這純粹是一項技術上的修正。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23 條  (見附件 I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為：政制事務局局長動議的修正

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  

 

 贊成的請說“贊成”。  

 

（委員回應）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說“反對”。  

 

（沒有委員回應）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贊成的佔多。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秘書：經修正的第 23 條。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說“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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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回應）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說“反對”。  

 

（沒有委員回應）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贊成的佔多。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附表 1 及 2。  

 

 

全委會主席：政制事務局局長。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我動議修正出現於附表 1 和 2，及於附表 2 之下的

標題，“選委會”這個詞彙，全部改為“選管會”，原因正如我較早前所說

的一樣，是避免與選委員會的名稱混淆。  

 

擬議修正案內容  

 

附表 1 (見附件 II) 
 

 

附表 2 (見附件 II)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為：政制事務局局長動議的修正

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  

 

 贊成的請說“贊成”。  

 

（委員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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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說“反對”。  

 

（沒有委員回應）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贊成的佔多。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全委會主席：附表 1。劉江華議員。  

 

劉江華議員：主席，我動議進一步修正附表 1，修正案內容已經載列於發送

給各位委員的文件內。這亦是配合我剛才的修正，目的是為作出嚴格的要

求。  

 

擬議修正案內容  

 

附表 1 (見附件 II)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發言。）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為：劉江華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  

 

 贊成的請說“贊成”。  

 

（委員回應）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說“反對”。  

 

（沒有委員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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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贊成的佔多。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全委會主席：政制事務局局長。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我動議修訂附表 1第 II部，內容已載列於發送給各

位委員的文件內。這全屬一項技術上的修正。  

 

擬議修正案內容  

 

附表 1 (見附件 II)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發言。）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為：政制事務局局長動議的修正

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  

 

 贊成的請說“贊成”。  

 

（委員回應）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說“反對”。  

 

（沒有委員回應）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贊成的佔多。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全委會主席：夏佳理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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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RONALD ARCULLI: Madam Chairman, I move that Schedule 1 be 
amended as set out in the paper circularized to Members. 
 
     This is a consequential amendment given that Members have agreed to add 
Paragraph (da) to clause 3(5), namely, that a person who is or becomes a member 
of any national, regional or municipal congress, legislature, assembly or council 
of any place outside Hong Kong is disqualified from appointment to the 
Commission. 
 
擬議修正案內容  

 

附表 1 (見附件 II)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發言。）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為：夏佳理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  

 

 贊成的請說“贊成”。  

 

（委員回應）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說“反對”。  

 

（沒有委員回應）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贊成的佔多。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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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經修正的附表 1 及 2。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說“贊成”。  

 

（委員回應）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說“反對”。  

 

（沒有委員回應）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贊成的佔多。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1997 年稅務（修訂）（第 3 號）條例草案》 

INLAND REVENUE (AMENDMENT) (NO. 3) BILL 1997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為：以下條文納入本法案。  

 

 

秘書：第 1 及 2 條。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說“贊成”。  

 

（委員回應）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說“反對”。  

 

（沒有委員回應）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贊成的佔多。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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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年應課稅品（修訂）（第 2 號）條例草案》 

DUTIABLE COMMODITIES (AMENDMENT) (NO. 2) BILL 1997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為：以下條文納入本法案。  

 

 

秘書：第 1 及 2 條。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說“贊成”。  

 

（委員回應）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說“反對”。  

 

（沒有委員回應）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贊成的佔多。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現在回復為臨時立法會。政制事務局局長。  

 

 

法案三讀  

Third Reading of Bills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  

 

《選舉管理委員會條例草案》  

 

經修正後已通過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我動議此法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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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為：  

 

《選舉管理委員會條例草案》  

 

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  

 

贊成的請說“贊成”。  

 

(議員回應 ) 

 

 

主席：反對的請說“反對”。  

 

(沒有議員回應 ) 

 

 

主席：我認為贊成的佔多。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主席：庫務局局長。  

 

 

庫務局局長：主席，  

 

《 1997 年稅務（修訂）（第 3 號）條例草案》及  

《 1997 年應課稅品（修訂）（第 2 號）條例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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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經修正已通過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我動議此兩項法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為：  

 

《 1997 年稅務（修訂）（第 3 號）條例草案》及  

《 1997 年應課稅品（修訂）（第 2 號）條例草案》  

 

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  

 

 贊成的請說“贊成”。  

 

(議員回應 ) 

 

 

主席：反對的請說“反對”。  

 

(沒有議員回應 ) 

 

 

主席：我認為贊成的佔多。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議案 
MOTION 
 
《公共巴士服務條例》  

PUBLIC BUS SERVICES ORDINANCE 

 

主席：根據《公共巴士服務條例》動議的議案。運輸局局長。  

 

 

運輸局局長：主席女士，我謹依照議程，動議通過我名下的決議案。  

 

 《公共巴士服務條例》第 26 至 32 條就公共巴士公司在其會計年度內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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賺取的准許收益及有關事宜作出規定，准許收益以專營權所訂的每年固定資

產平均淨值的百分率為準則。此外，有關條款並訂明計算巴士公司經營成本

的方法，以及巴士公司須應財政司司長要求，提供有關經營公共巴士服務的

資料。  

 

 我們目前審批巴士加價申請的政策，是考慮多方面的因素，特別是巴士

公司的經營成本、收入、服務表現和市民的接受能力，而不是根據巴士公司

的固定資產平均淨值某個百分率定出的利潤水平。基於這項政策，我們在洽

談新的巴士專營權時也清楚表明，專營權將不再會有規定巴士公司准許收益

的安排。  

 

 有人會問，沒有了這些規定後，是否意味巴士公司能夠通過車費調

整，謀取暴利。主席女士，其實目前除了九龍巴士（ 1933）有限公司（“九

巴”）外，所有現有巴士公司專營權均沒有任何有關巴士公司准許收益的規

定。正如我剛才所說，政府在處理每一項巴士加價申請時，都會審慎考慮一

系列因素，包括巴士公司的財政狀況、服務水平及市民的負擔能力，才會把

建議方案提交行政會議考慮。  

 

 近年來，這個機制運作良好，通過此機制，巴士票價一方面能維持在市

民可以接受的水平；另一方面，巴士公司也能收回成本，取得合理但非過量

的回報，作為其繼續投資，改善服務的動力。這個機制固然未必盡善盡美，

而政府當然須不斷檢討及改進現行安排；但大致來說，我們認為，沿用目前

這個運作模式於巴士車費調整上，應能繼續確保廣大乘客和巴士公司之間的

利益，取得適當的平衡。  

 

 既然所有巴士公司的專營權均沒有任何有關其准許收益的規定，最近獲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批出，在 1997年 9月 1日起生效的九巴的新專營權，

亦應不再有同類安排。  

 

 根據《公共巴士服務條例》第 5(3)(b)條的規定，除非立法會藉決議豁免
應用條例第 26 至 32 條內所有或任何條文，專營權將會受這些條款的規限。

因此，我們須使《公共巴士服務條例》第 27、 28、 29 和 31 條，不適用於九

巴的新專營權，並須使下列條文得以保留：  

 

(甲 ) 第 26 條，這條文為隨後條文所使用的詞語下定義；  

 

(乙 ) 第 26A 條，這條文訂明巴士公司在確定經營成本或與服務相關

的開支時，不得把經濟罰則的款額計算在內；  

 

(丙 ) 第 30 條，這條文使政府得以就巴士公司為其專營權或與專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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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有關的事項而使用或備存的固定資產，指明折舊率；及  

 

(丁 ) 第 32 條，這條文規定巴士公司須應財政司司長的要求，提供

有關經營公共巴士服務的帳目和其他資料。  

 

 主席女士，我想趁此機會，感謝負責審議此決議案委員會各成員，於 8

月 15 日的會議席上，向政府提供很多關於怎樣加強監管巴士服務及改進現

有加價機制的寶貴意見。在未來數月內，我們會致力研究這些課題。待我們

的檢討一旦得到結果，便會遞交交通事務委員會跟進。  

 

 我謹此陳辭，動議通過上述決議案。謝謝主席女士。  

 

 

運輸局局長動議的議案如下：  

 

“通過賦予九龍巴士（ 1933）有限公司在《 1997 年路表（九龍巴士公

司）（第 2 號）令》（ 1997 年第 394 號法律公告）和在行政長官會同行

政會議其後所作的命令指明的路經營公共巴士服務的權利的專營權，

在該專營權有效的整段期間內，不受《公共巴士服務條例》第 V 部中第
27、 28、 29 及 31 條的規限。”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為：通過賦予九龍巴士（ 1933）有限公

司在《 1997 年路表（九龍巴士公司）（第 2 號）令》（ 1997 年第 394 號法

律公告）和在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其後所作的命令指明的路經營公共巴

士服務的權利的專營權，在該專營權有效的整段期間內，不受《公共巴士服

務條例》第 V 部中第 27、 28、 29 及 31 條的規限。  
 
 現在進行辯論。何鍾泰議員。  
 
 
何鍾泰議員：主席，內務委員會在 1997年 8月 8日成立了一個小組委員會，

就運輸局局長準備根據《公共巴士服務條例》（第 230 章）第 5(3)(b)條提出
的決議案進行研究。本人現以該小組委員會主席身分發言，匯報小組委員會

的商議工作。  

 

  該決議案旨在請求臨時立法會批准，把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向九龍巴

士（ 1933）有限公司（“九巴”）批出的新專營權，排除於利潤管制計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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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範圍之外。小組委員會與政府當局行了一次會議審議該決議案。過程

中政府代表就各委員關注的事項，予以澄清及解釋。  

 

 

  各委員就取消九巴的利潤管制計劃對巴士票價可能造成的負面影響表示

關注，並詢問有何機制既可一方面確保九巴有效運作，另一方面令消費者獲

得保障。政府當局認為，任何新的巴士專營權都應在專營公司可提供令人滿

意的服務及獲得合理的投資回報兩者之間取得平衡。有關釐定“合理回報”

的準則，政府當局解釋，在評估“合理回報”時，會把各種資料納入考慮之

列，包括由財務機構及其他專業人士所作出的分析。  

 

  至於監察機制，當局表示已在不同層面採取“多管齊下”的方法，以監

察專營公司的表現。在管理層面上，行政長官可按《公共巴士服務條例》中

規定委任不多於兩名政府官員為專營公司董事局成員。這些官員有權參與專

營公司的會議，並可取得關乎公司業務的一切資料。專營公司亦須向運輸署

提交一份有關未來 5 年營運狀況的計劃方案。當局會就該等方案徵詢交通諮

詢委員會（“交諮會”）及各區議會的意見。此外，運輸署亦會與各專營公

司定期行工作會議，藉以確保專營公司的服務質素。  

 

  在巴士票價方面，政府當局表示，在加價申請提交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

議審批前，當局會先諮詢交諮會及交通事務委員會；而在處理有關申請時，

所考慮的因素將包括經營成本與收入、服務表現和市民的接受能力等。政府

當局亦正考慮擴大交諮會的成員組合及職權範圍，以期加強其監察角色。政

府當局並承諾約在 3 個月後向事務委員會匯報有關建議。  

 

  委員普遍支持該決議案，但強調有需要設立監察機制，以便在利潤管制

計劃撤銷後，確保九巴的服務質素，並對九巴的票價加幅予以管制。  

 

  本人謹此發言。謝謝主席女士。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王紹爾議員。  

 
 
王紹爾議員：主席，港進聯贊成政府豁免九龍巴士有限公司（“九巴”）的

新專營權不受利潤管制計劃的規限。我們非常高興政府能夠接受前立法局在

1997 年 4 月 23 日通過要求政府取消九巴新專營權不受利潤管制計劃規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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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案。《公共巴士服務條例》（第 230 章）第 5(3)(b)條下的利潤管制計劃，

限制巴士公司在其會計年度內可賺取的利潤，為九巴每年可賺取的准許收益

設定了上限，以專營權所訂的每年平均固定資產值的百分率作為準則。現時

在九巴專營權內制訂下的準則為 16%。  

  我們認為九巴的利潤管制計劃應予取消，是基於以下數項因素：第一，

其他巴士公司和專營權都沒有利潤管制計劃，為了公平起見，政府沒有理由

為九巴作出例外安排。故此，九巴在新一屆的專營權中，不應該再受到這個

計劃的保障。  

 

  第二，政府審批巴士加價申請的政策是考慮多方面的因素，特別是巴士

公司的經營成本、收入、服務表現和市民的接受能力；而不是根據巴士公司

的平均固定資產淨值某個回報率所訂出的利潤水平。換而言之，利潤管制計

劃這個釐定巴士加價的指標是應予取消的。  

 

  不過，另一方面，港進聯也十分擔心，當利潤管制計劃被取消後，九巴

以後的加價會否不受政府的監管呢？又或九巴會否將一些所謂虧損的路大

幅度加價呢？這樣會令市民的負擔有所增加。雖然政府一再強調現在的機制

能夠監督九巴以後的加價申請，例如交通諮詢委員會會就巴士加價諮詢公

眾，但是不要忘記，交通諮詢委員會只是一個諮詢機構，並沒有實質權力否

決九巴的加價要求。故此，港進聯很希望政府能夠盡快提出一個具體監察巴

士加價的機制，令市民不會因為取消了利潤管制計劃而須負擔高昂的車資。  

 

  謝謝主席。  

 

 

主席：陳榮燦議員。  

 

 

陳榮燦議員：主席女士，巴士服務與市民生活息息相關，單就九龍巴士有限

公司（“九巴”）而言，現時每天的載客量達到 290 萬人次，佔了整體公共

交通運輸工具的每天載客總人次接近三成。除了個別人士外，普羅大眾均十

分依賴這種公共交通工具。在九龍及新界區，九巴所提供的運輸服務更是

足輕重，而收費水平、服務質素和效率更會直接影響民生。  

 

    到了本月 31 日，九巴的專營權便屆滿。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已經批

予九巴新專營權，為期長達 9年 11個月，涵蓋多達 368條路，不受利潤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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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計劃的規限。事實上，利潤管制計劃早已為人詬病，成為過往九巴每次加

價的藉口。由於影響深遠，新專營權必須在九巴的“合理回報”和“消費者

利益”之間取得平衡。  

 

    過往，九巴憑藉“利潤管制計劃”這柄尚方寶劍，享有“利潤保

證”，謀取厚利。由於利潤管制計劃准許九巴的利潤與資產淨值掛，九巴

不但可以完全把經營風險轉嫁到乘客身上，更可藉擴大資產淨值，在擁有鉅

額盈利的情況下，還向政府申請大幅加價。目前，決議案將九巴的新專營權

排除於利潤管制計劃的適用範圍之外。基於這計劃已不合時宜，並且未能保

障消費者的權益，故此，工聯會和民建聯支持這決議案。當然，稍後民建聯

同事會繼續在這方面發表意見。  

 

    工聯會認為，政府過往一直保障九巴可根據固定資產淨值的 16%取得利

潤的做法，是十分不合理的！其實，時移勢易，在審批九巴加價的過程中，

政府還應審慎考慮到巴士公司的服務表現、經營成本和收入，以及市民的接

受能力等。要是巴士公司經營不善，經常班次不足，服務又欠佳，那類巴士

公司申請加價時，政府應強加審議，或甚至不批准他們的加價。  

 

    現在撤銷利潤管制計劃之餘，政府還應對九巴的加價幅度予以管制或

監管，確保九巴的服務質素。以往，政府在回應評估九巴的合理回報時，表

示會把各項資料納入考慮之列，實際上並沒有一套客觀而全面的準則尺度可

供依循。因此，政府要訂立有效監察機制，加強對公共交通事業的監察和管

制，一方面增加巴士公司業務經營的透明度，另一方面，對九巴的服務保持

密切評估。此外，政府還要考慮引入市場競爭，促使經營者改善服務，自我

約制加價幅度，以及主動改善服務質素。政府既要公平對待所有巴士營辦

商，而且也要讓消費者有更多和更佳的選擇。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支持決議案。  

 

 

主席：張漢忠議員。  

 
 
張漢忠議員：主席女士，民建聯一直爭取撤銷九龍巴士有限公司（“九巴”）

的利潤管制計劃，因此，我們支持政府在批准巴士專營權時，刪除巴士利潤

管制計劃。原因在於過去利潤管制計劃成為這些公司的“利潤保障計劃”，

使他們刻意將資產淨值提高，而獲得最高利潤。“羊毛出在羊身上”，結果

市民要付出更多。雖然港府現時已經撤銷九巴的利潤管制計劃，但卻在新專

營權中訂明，當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釐定九巴車費時，可以考慮若干因

素，其中包括要令九巴獲得合理回報。但是何謂合理回報卻並沒有明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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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九巴董事長陳祖澤先生上月在一個公開場合中聲明，九巴過往獲准 16%

的回報率，是一個合理水平。即使被撤銷准許的利潤，日後仍然要維持現有

的盈利紀錄和回報率，才屬合理。  

 

  民建聯擔心，如果九巴高層有這種想法，日後的車費加幅可能會超越市

民的接受能力。民建聯希望在此重申，合理回報並不等於保證的利潤。最少

如果九巴管理階層因為經營不善、投資錯誤而帶來的損失，就不應由公眾承

擔。  

 

  在釐定公共巴士的票價機制方面，民建聯曾在前立法局反對由立法議會

決定巴士的票價，但我們要求擁有專營權的公共交通服務機構在釐定收費

時，應由一間獨立於政府、開放並由具有專業知識的人士所組成的機構負責

釐定。同時，我們可以看到很多先進國家也有獨立機構監管公共交通服務的

水平，效果相當顯著。因此，民建聯建議擴大交通諮詢委員會，以及加強他

們的法定功能，使他們能夠有權力決定公共交通工具服務的收費水平，並監

管它們的有效服務。  

 

  謝謝主席。  

 

 

主席：運輸局局長，你是否打算發言答辯？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  

 

 贊成議案的請說“贊成”。  

 

(議員回應 ) 

 

主席：反對的請說“反對”。  

 

(沒有議員回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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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認為贊成的佔多。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議員議案 

MEMBERS' MOTIONS 
 

主席：兩項無法律效力的議案。我已接納內務委員會就議案辯論的發言時限

所提的建議，動議議案的議員連發言答辯在內可有 15 分鐘發言。其他議員

則每人各有 7 分鐘發言。根據《議事規則》第 37 條，任何議員若發言超逾時

限，我必須指示該議員停止發言。  

 

 

扶助本港的漁農業  

ASSISTING HONG KONG'S FARMING AND FISHING INDUSTRIES 
 

主席：第一項議案：羅叔清議員。  

 

 

羅叔清議員：主席，我動議通過以我名義提出，並已載列於議程內的議案。  

 

 主席，隨香港經濟發展，本港漁農業日漸式微。我們的注意力正集中

於如何發展成為金融中心，如何發展工業，如何拓展服務行業。對於漁農

業，似乎不值一顧，或有些人士偶有關心，也只能慨嘆無能為力，認為這些

夕陽行業的沒落是大勢所趨，經濟規律使然，甚至有人認為漁農業在本港完

全消失也不足惜。  

 

 然而，漁農業在本港生產總值中所佔的比率雖然很小，但它對民生影響

卻很大，在社會上的功能是不容忽視的。日常漁農副產品在甲類消費物價指

數中，佔很重的比例。上月颱風暴雨過後，我們要吃貴菜，通脹馬上急升至

百分之六點幾，可見其對通脹影響之大。若本港漁農副產品供應全部依靠進

口，是相當不穩定甚至危險的，不利民生。香港如有一定比例的漁農業存

在，對平抑物價、保證漁農副產品的質量和生安全便會起一定作用。在外

來入口出現短缺時，能及時補充市場，對保障民生也能發揮到一定的作用。

長久以來，國內長期穩定地向本港供應漁農副產品，這是過往中央政府對香

港的一項長久國策。但是，隨國內經濟改革開放及市場導向政策的貫徹，

我們不能再期望內地仍維持這個“定量供應，不計成本”的政策。如果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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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希望農業副產品進口價擺佈由人，我們便必須維持生產一定的產量，供應

市場，以平衡物價。再者，我們的優質產品，亦能迫使內地進口產品提高質

量。  

 

 

 主席，讓我們再細看一下本港的漁農業，它們是否全無價值呢？並不。

本港去年魚獲約 20 萬噸，總值超過 21 億元。除本銷外，還有部分供應鄰近

地區，包括廣東、南海、福建、台灣及日本。本港海魚捕獲量佔全港海魚消

耗量七成。在 1995 年，本港每天消耗 840 噸蔬菜，七千多隻豬， 260 噸家

禽。本地農場可供應上述所需蔬菜三成，家禽約 22%，豬隻 8%。本港農產品

總產值，在 95 年也超過 12 億元。  

 

 主席，跟我要問一個問題，本港的漁農業是否不可以對本港經濟作出

較大的貢獻呢？我的答案是不。本港漁農業尚有發展的潛力，這要視乎本港

有沒有一個扶助漁農業的長遠政策。遺憾的是過去港英政府不單止對漁農業

沒有一個前瞻性的政策，讓其自生自滅，反而一些公共及經濟政策，還直接

或間接地扼殺了漁農業的發展。根據《基本法》第一百一十九條，香港特別

行政區政府應制訂適當的政策，促進漁農業的發展。  

 

（一）漁業方面  

 

 七十年代中開始，本港漁業產生了很大的變化。由於本港及廣東沿海水

產資源受到強度捕撈，加上受大型基建工程及環境污染影響，海洋生態遭受

嚴重破壞，以致近海海產資源貧乏。使用機器馬力小的漁艇於近海捕漁的漁

民受到嚴重沖擊。他們若不願結業的話，便須轉而從事養殖漁業或謀求貸

款，安裝大型機械化的漁船以進行深海捕漁。  

 

1.養漁業  

 

 本港目前於近岸從事海魚養殖的約 1 700戶，分布於 26 個養魚區，

他們從未獲得政府資助。與近海捕魚戶一樣，近年他們備受基建工程及

未完全處理排出污水所造成污染環境所影響。他們很少獲得賠償，因而

很難恢復一定的生產。  

 

2.更換無氧層  

 

 目前漁排是不可以隨意移動地點。然而，漁排海底的浮游淤泥於

兩、三年便會成為無氧層，不利育魚。我建議政府每 3 年容許漁排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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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並協助漁民泵去這些無氧層淤泥，更新保育環境。最理想的做法

是政府設立循環式的 A、B 養魚區，讓養魚戶循環使用。當 A 區於紅潮
期間或清理海床而水質未如理想時，漁排可拖至 B 區養殖，約 3 年後，

A 區海洋生態復原後，再拖回 A 區。  

 

3.加強科研及技術支援  

 

 就如何穩定及提高養魚產量方面，過去漁農處對養魚戶可謂全無幫

助。個別養魚戶很難研究改善技術及進行有關科研，這必須倚賴政府的

支援。我建議政府增撥資源，加強養殖業的研究。長遠而言，本港養殖

業是可以進軍廣東、福建沿海一帶，善用這些地區的海洋資源，實行陸

上工廠般“前鋪後廠”式的經營。利用在本港培養的優質魚苗、養殖技

術、管理、資金及經銷渠道，以本港為基地，發展中國沿岸的養殖業，

這並不是天方夜譚。目前，本港養殖業已開始於廣東沿海一帶進行合作

計劃。  

 

4.培育海洋資源  

 

 政府應進行研究，對過去各類大型基建工程及排污計劃對海洋生態

環境破壞作出評估，進行海域環境的再生計劃，以達致培育海洋資源。

加快人工魚礁計劃是其一當務之急。長遠而言，政府應增撥資源，長期

研究本港水域的海洋生態，為發展本港漁業提出積極的建議。  

 

5.海上漁工問題  

 

 由於本港從事漁業勞動人口日漸減少，漁工短缺問題經常困擾漁

民，並因而限制了其生產力。估計本港需要漁船水手這一類漁工約 7 

000 人。趁主權回歸後，希望特區政府與廣東方面盡快協商，增加配

額，並放寬漁船水手工作範圍，而非限於深海作業。  

 

6.發展遠洋漁業  

 

 本港最主要的資源有兩種，就是人及海。本港對海洋資源尚未充分

利用。海港型的經濟並未促使本港發展漁業。人們往往有一種錯覺，認

為本港地少人多，漁農業便沒有很多發展空間；一談到漁業，就想到香

港過去的小漁村光景。遠洋漁業可以為本港漁業提供很大的發展空間。

然而，發展遠洋漁業須政府作出很大的決心及大力扶助。  

 

(1)涉外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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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公海捕漁正受到鄰近地區及國家漁船隊的競爭，各沿

海國相繼實施 200 浬經濟海域及漁業保護政策，使遠洋漁船作業增

加難度；海洋環保意識抬頭，亦使公海作業受到限制；漁船誤闖他

國海域作業或違反漁業合作規定而被扣時，需要主權國出面交涉營

救。為此，發展遠洋漁業有必要與有關國家政府達成雙邊漁業協定

或與民間達成漁業合作。以前若要求港英政府及英國政府這樣做，

是很困難的。在主權回歸後，希望特區政府協助漁民解決這方面的

困難。  

 

(2)鼓勵造船  

 

 同時，政府應鼓勵及協助漁民建造遠洋漁船及配置設備，漁

民在融資方面應獲政府大力支持。目前“漁業發展貸款基金”的借

貸資本只得 700 萬元，實在太少。剛批出的兩宗造船貸款達 600 萬

元，各漁船約 300 萬元，這個基金已差不多用光了。目前購買一艘

遠洋作業長 30米以上的深海捕漁船約費 500萬元至 1,000萬元。按

一般私人貸款，息率非常昂貴，每年加 5， 4年內清繳也要還款 750

萬元。漁民是不可能負擔得到的。  

 

(3)漁港碼頭設施  

 

 本港目前連一個供遠洋漁船維修補給及卸貨的漁港碼頭也沒

有。長 100 呎以上的漁船進入避風塘也諸多限制。政府對漁船隊有

甚麼幫助呢？如果我們要發展遠洋船隊，便要考慮興建設施及有關

政策。  

 

 總而言之，為發展遠洋漁業，政府應加強培訓人才，掌握航

海、工程技術、通訊、捕撈、魚貨保鮮及水產加工等技能，鼓勵民

間投資建造漁船，改良航海及通訊設備、改良漁具、發展新式漁

業、加強漁業試驗研究、開闢漁場、拓展海外漁業基地及加強海產

營銷渠道。  

 

(二 )農業方面  

 

 本港農地佔全港面積 7.2%，而且其中大部分為棄耕地。隨新界新市

鎮的發展，本港農地日漸被侵佔。由於水利失修，不少農地無法灌溉和排

水，引致荒廢。在土地資源珍貴的香港，出現這種情況，實屬可惜。漁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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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 年前開始提供犁田服務，幫助農民重新開發休耕土地，但成效不大，

主要是由於解決不了水源問題，而政府並沒有積極扶助農業發展。漁農處提

供的基礎設施，可謂聊勝於無。  

 

 

1.花卉批發市場  

 

 本港的花卉種植收益甚高，可惜由於過去沒有積極扶助，花卉市場

極為缺乏。大約在 50 年前，界限街花墟鮮花批發市場於 1957 年改建為

花墟公園後，該批發市場便被強行遷出公園的路旁，迄今沒有安定場地

進行批發。本人建議政府撥地興建花卉行業批發市場。  

 

2.禽畜廢物管制計劃  

 

 在禽畜行業方面，自 94 年實行禽畜廢物管制計劃後，大量豬雞農

場要結業，只餘大約八百多個豬雞農場，接近 70%至 80%的農場要結

業。這是由於排放標準 50： 50，令農民難以達到，故政府必須放寬管

制，協助這行業開闢禽畜飼養區，並集中處理禽畜糞便，才能降低成

本，並達致環保目的。  

 

3.適當放寬輸入外勞  

 

 飼養業等農業屬厭惡性行業，本港工人極少願意從事此行業。再培

訓局一再為養豬業培訓工人失敗，便是一個好例子。為解決本行業勞工

不足問題，應適當地給禽畜行業增加外勞配額。  

 

(三 )立法會功能組別中漁農界佔一席  

 

 最後，鑑於漁農業對本港的重要性，為了協助政府制訂適當的漁農政

策，本人要求特區新一屆立法會功能組別中設置漁農界議席。  

 

 

主席：羅議員，請停止發言。  

 

 

羅叔清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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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促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制訂長遠的漁農政策，以扶助本港漁農

業的發展。”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為：本會促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制訂

長遠的漁農政策，以扶助本港漁農業的發展。  

 

 現在進行辯論，是否有議員想發言？劉皇發議員。  

 

 

劉皇發議員：主席女士，由於香港的經濟轉型，地價昂貴，勞工短缺，加上

內地來港的漁農產品供應充裕，價格廉宜，令本地的漁農業備受影響，經營

困難，以致日趨式微。這個情況實在值得我們關注。  

 

  一個地方倘若完全依賴外地供應農產糧食，是不健康的現象。因此，我

們實在要未雨綢繆，不應讓本地的漁農業自生自滅，以致我們的食品供應和

價格完全受外來因素的控制。  

 

  雖然香港發展迅速，越來越都巿化，但香港的漁農業在提供本地漁農產

品，特別是優質產品方面，依然扮演一個有用的角色。由此可見，儘管香港

的漁農業面對很多不利因素，只要尋找出一條正確的路向，配以政府政策的

支持，本港的漁農業仍然是有可為的。  

 

  很明顯，現時政府對本港的漁農業發展並無給予應有的重視。當局應以

長遠的目光，制訂長遠的政策，扶助本港的漁農業，特別是在技術改良、提

高有關行業的經濟效益方面，當局有需要增強支持。此外，政府應積極開拓

海水養殖場，嚴格管制水質，積極推動農業復耕計劃，尤其重要的是，當局

應該加強對漁農業在經濟上的支援，向有需要並有志從事漁農業的人士，提

供手續簡便的優惠貸款，使本港的漁農業回復生機。  

 

  主席女士，本人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主席：蔡根培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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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根培議員：主席女士，就如何扶助本港漁農業方面，我想集中談談海上漁

工的問題。  

 

  近年來本港出海捕漁的漁船，一直面臨缺乏漁工的問題。本港漁民原來

大多數全家大小棲身於海上住家艇及棚屋，並隨時隨漁船出海，為出海捕漁

的漁船提供了勞動力及支援。近 20 年，漁民逐漸上岸到陸上居住，子女普

遍入學接受正規教育，不少漁民子弟有較高的文化水平，有較高的專業知

識，他們絕大多數不願意隨父親出海捕漁，寧願在陸上謀出路，引致捕漁業

後繼無人。另一方面，由於本港經濟蓬勃發展，有較多及較好的就業機會，

令原來有豐富捕漁經驗的漁民，也轉而上岸謀生，從事海陸運輸、貨輪起卸

及駁船業務等。  

 

  在香港出現勞工短缺的情況下，使本港捕漁業更缺乏勞工。不少船東在

香港無法僱用到工人出海捕漁，勞工處對他們可謂無能為力。  

 

  幸好，這時正值中國改革開放，為香港漁民提供了大量勞動力，成為了

內地“境內漁工”，滿足了漁民的需求。經過香港漁民團體努力爭取，港粵

雙方於 1995 年達成協議，港英政府終於容許為數 3 500 名過港漁船水手進入

香港水域作業；而他們的工作只限於售賣漁穫，補給日常生活用品，維修機

器和避風等。他們停留港內不超過 7 天，而這些“過港水手”與船東達成協

議，除上魚市場賣魚外，不准登岸。漁船水手進入香港，純粹屬過境性質，

進出港口均向入境處申報。漁船進入香港水域，並沒有違例及犯罪紀錄。  

 

  於 1995 年達成協議時，只有 1 500 艘漁船登記需要漁船水手，而當時尚

有近約千艘漁船在海外作業未及回港登記。香港目前有漁船四千多艘，估計

需要漁船水手 7 000 人以上，目前的配額明顯不足。當時漁船水手只編配給

25 米長以上的漁船，其他中小漁船、運漁船及海魚養殖場均不獲分配配

額。由於勞工不足，引致本港漁業生產力大受限制，市民只好吃貴魚。  

 

  目前香港主權已回歸祖國，過去中英爭拗而忽視了的民生事務，應重新

獲應有的重視。本人深切期望特區政府體察香港漁民所面對嚴重勞工不足的

困境，從速與廣東省方面協商，大幅增加過港漁船水手的配額，使本港漁船

不論大中小，只要有香港漁船牌照，國內有戶口，均可申請獲配額僱用國內

的境內漁工進入香港水域成為過港漁船水手。這樣可以使漁民無後顧之憂，

安心生產，這對香港漁業發展勢必貢獻良多。主席女士，本人強調，過港漁

船水手與一般輸入外勞是明顯不同的。因為基本上他們的作業是在中國水

域，而一般是不容許上岸的，亦不會佔用香港的房屋、醫療、社會福利等資

源。最重要的是，本港工人絕少願意上船出海當漁工。因此，增加漁船水手

的配額，並不影響本港勞工就業市場。  

 

  主席女士，近日警方大肆搜捕漁船上的所謂“非法勞工”，嚴重影響漁

民的正常作業。大部分遭檢控的漁船，皆在中國的戶口部中列明該等“漁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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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手”的資料，並非所謂“非法勞工”或“非法入境者”。本人謹要求政府

在再就“漁船水手”配額談判有新協議前，立即終止此等對漁民正常作業的

滋擾行動。  

 

  主席女士，本人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主席：程介南議員。  

 

 

程介南議員：主席女士，本人不是漁民，但是過去 10 年均有為漁民工作。

香港漁民每年為市民帶來 19 萬噸的魚穫，佔全港海魚消耗量的 70%。海鮮成

為香港生活方式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當我們享受海鮮之餘，有否想到漁民正

為他們的生計掙扎求存呢 ? 

 

  近年來，香港的工商業不斷朝現代化發展，加上基建、填海、海床挖沙

倒泥工程，嚴重影響海產的生活環境，使近岸作業的漁民難以維持生計。香

港的漁業實際上面臨毀滅性的威脅。香港以漁港起家，但是到今天漁業變成

夕陽行業，實在令人唏噓，十分諷刺。  

 

  此外，中國的經濟改革令內地漁民得以積累資金發展漁業，沿海政府積

極發展漁業的龐大後勤支援力量，大量供應副食品、生雪、燃油等，再加上

廉價的勞工和鄰近漁場的優勢，令經營成本大幅降低，競爭能力大大增加。

因此，香港漁民就面對更大的壓力。  

 

  香港漁民如果要前往中國水域捕魚，就要面對兩個問題：一、在中國近

岸魚產豐富的地方，由於保護漁業資源的原因，每年某些季節，都會禁止漁

民作業。二、在中國水域作業的香港漁船，須向中國部門登記一同出海的成

員，並須將部分漁獲在中國的海港卸下。  

 

  這些不利因素，令香港漁民在近岸作業的生存空間越來越少。因此，尋

求出路，唯一的方向就是發展遠洋捕漁。遠洋捕漁需要先進的通訊系統、探

測系統、機械化的撈捕設備和更新的現代化的星定位系統等。沒有政府的

支持和輔助，遠洋捕漁事業是不可能發展的。  

 

  目前的現實卻是不斷有漁民向本人大吐苦水，認為政府極之輕視漁民的

這些困難。例如，當漁民向漁農處申請低息貸款時，即使他們的往績良好，

成功申請借貸也需要一年半以上的時間。這段時間的通脹率已經足以令成本

提高。以一艘 1 000 匹馬力的遠洋捕漁船為例，每次出海約 20 至 30 天，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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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大概是 20 萬元以上。因此，每個月平均要捕撈 30 萬以上的魚獲，才可歸

本。  

 

  正因為向政府申請低息貸款的手續極其繁複，條件亦苛刻，大部分漁民

惟有向銀行和財務公司借貸，借貸息率極高，漁民的經營成本大大提高，困

難亦大大增加。  

  目前，越來越多的年輕人不願意加入傳統運作的捕漁行業，這是不容否

認的事實。捕漁的現代化和提供過港漁工，變成是刻不容緩的事，亦可以令

他們的生計得以維持。但是，目前過港漁工的配額，卻未能完全滿足目前漁

業的需求。政府仍須在行政和技術上，就過港漁工的編配問題，作出具體和

有效率的安排，特別是令中小型的漁船船主能夠受惠。  

 

  捕漁業是香港目前僅有可以自給自足的行業。這行業的沒落，不但造成

市民捱貴海鮮的問題，亦影響岸上相關行業的前景。例如漁具的供應商、造

船業、機器業、燃油供應商、冷藏業，甚至岸上的副食品和飲食業都受到影

響。首當其衝的是港島南區、筲箕灣、大埔和西貢等區，岸上的行業亦是間

接受害的。因此，政府在這問題上，不可以再整天提出不干預政策。若是繼

續如此，就有如看很多個在大海中掙扎的人，只是漫不經心地拋出一個救

生圈一樣。  

 

  我們的確無法再固守傳統的漁產作業，亦無法強求注入新一代來繼續這

些傳統的作業。因此，發展現代化的漁業，制訂全新政策，輔助漁民加入這

新行業，是政府不容推卸、刻不容緩的行動。  

 

  主席女士，本人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主席：鄧兆棠議員。  

 

 

鄧兆棠議員：主席女士，香港從事漁農業的人口雖然不多，但這行業對本港

的經濟還有一定的貢獻。 1985 年，漁農業的生產總值，以當時的價格計算

是 12億元，到了 1994年，是 16億元。儘管如此，香港政府一直以來對香港

漁農業的發展幫助不大。漁農處只是提供基建和支援服務，例如水利、排水

系統、農業技術及發展計劃等。可是，由於政府實施禽畜廢物管制計劃，令

農民的生產成本上升，所以近年禽畜產量已見下降。特區政府可以考慮給予

農民禽畜廢物處理的技術支援，例如化糞池設施等。此外，農民，特別是新

界西北區的農民，在夏天經常受到天雨及洪水蹂躪，傷害農作物及禽畜，政

府有必要正視這問題。這與我稍後動議有關水浸的議案，有互相呼應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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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不過，我和羅議員是沒有約定的，這是純粹巧合。有些人以為我們是為

新界友好聯盟造勢，但其實完全沒有這一回事。  

 

 至於漁業方面，海魚是本港最主要的原產品之一，大約有 21 600名漁民

在漁船上作業。此外，大約有 1 550 名海魚養殖人士領有牌照，在劃定的養

殖區內作業。可是，由於近年環境受污染程度上升，海魚養殖區經常受到紅

潮或其他污染影響，經營已經相當困難。再者，出海捕魚的人士在公海作

業，間中有誤闖其他國家的領海，而近日有幾位香港的漁民被菲律賓政府扣

押，並可能受到起訴。特區政府和中國外交部有必要設法協助這些本港漁

民。更重要的是，特區政府應加強提醒本港的漁民有關公海的範圍及國際捕

魚守則。  

 

 總括來說，特區政府在制訂長遠的漁農政策時，應該考慮下列數點：  

 

 第一，將環保政策與漁農政策一併考慮。環境保護署和漁農處應加強溝

通，當制定環保法例時，應考慮到漁農業人士在實際工作情況上遇到的困

難。  

 

 第二，政府應該鼓勵大學研究中心，更多研究有關怎樣增加漁農業的生

產效益，如製造肥田料、殺蟲劑、禽畜飼料和魚類飼料等。  

 

 第三，政府應加快改善新界排水系統，使農田及漁塘受水患的影響減至

最低。  

 

 第四，政府可以較彈性地處理漁農業的輸入外地勞工問題，因為本地漁

農業正面對日益嚴重的勞工短缺問題。  

 

 第五，政府應該協助發展遠洋漁業，給予財政及技術上的協助。  

 

 主席女士，本人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主席：楊孝華議員。  

 

 

楊孝華議員：主席女士，自由黨支持今天的議案。我們贊成政府應該訂立一

個長遠的漁農政策。在這方面，我們有 3 點具體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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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有關漁業方面。關於政府現時資助漁船的低息貸款計劃，我們覺

得有資格接受資助的標準有可能要略為放寬。以我們所理解，現在要看申請

者所擁有的漁船是否符合一定資格，要按其大小、功能，以及是否用作出海

捕魚來決定。主席女士，我們認為今天所說的漁業不應只局限於養魚或捕

魚。事實上，如果既不養魚也不捕魚，只是運輸魚類，是否可算輔助漁業？

我認為是算的。事實上，香港很多行業，例如製造業把工廠遷往中國，在內

地設廠，香港只負責將貨物入口或出口，這並沒有影響香港作為工業生產品

出口基地的地位。據我所知，現在很多沿海、近海地區因受到污染或過於捕

魚影響，漁民要到很遠地方捕魚。但是漁船出海是否一定要捕魚？在東南亞

很多地方，甚至印度洋很多國家，都有充分的養魚條件。但他們未必會讓香

港人飼養，因為他們要保護自己的產業。如果香港的漁民不捕魚，而是利用

船隻運魚，到外地買魚到香港售賣，這有甚麼不好？我認這同樣是發展漁

業。因此，政府在審議是否讓那些漁船獲得貸款資助時，我希望不要只局限

於看那些船隻是否有捕魚的能力。我覺得在外地收購魚類運回來，也屬於發

展漁業。  

 

  第二，我們覺得政府亦可考慮運用資源，在生產來源下工夫，發展人工

漁礁。大家都知道，捕魚過多會影響魚類的生產能力。事實上，很多先例顯

示，如果在海床上放下若干設計良好的漁礁，製作一個地區，讓魚類能容易

繁殖，事實上會有助增加當地的魚類生產量。有些國家說只要把車輪拋在海

中，便可以做一個人工漁礁。情況可能未必如此簡單，但既然香港有那麼多

建築地盤廢料和石屎，我們有否可能利用這些東西製造一些適當的物件，在

某一個地方為人工築漁礁呢？我覺得這可以增加海床本身生產魚類的能力。  

 

  第三，是有關農業方面。我認為農業不像漁業那麼簡單，只是一個扶助

問題。因此，我們對議案中“扶助”一詞有些保留。我們覺得農業的確是一

個走向式微的行業，與香港很多低層次的工業搬遷到外國或內地一樣，是不

可避免的。這是因為香港工資高，地皮又貴；而農業和漁業最大的不同之處

是農業要用地，但土地在香港是很矜貴的。因此，我們覺得不應該簡單地說

我們要保持耕種，要保持耕地，這未必符合香港經濟有效利用土地的最高利

益。反之，我覺得如果是低層次的、要運用很多勞力的、需要很多土地的耕

作，如果要搬遷到內地去，便任由得它們去吧！我們應該在高科技及技術方

面扶植或保留一些出產高層次農產品的農業，例如種植比較名貴的花卉，又

或大家有時候在超級市場也可以看到一些由日本運來的溫室植物，那些是非

常昂貴的經濟作物。如果在這方面下工夫，可能以很少土地，便可以提高每

呎或每公頃的平均產量價值。我認為運用這個方式，可能較簡單鼓勵耕種或

保留耕地更好，因為這才真正可以充分利用香港現有的有限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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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體來說，除了這 3 點意見外，當然還有其他意見，但我只提出這 3

點，希望政府加以考慮。  

 

  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主席：顏錦全議員。  

 

顏錦全議員：主席女士，蔬菜和肉類是香港巿民主要的副食品，其中蔬菜的

售價更會影響通脹率，以上周公布的 7 月份消費物價指數為例， 7 月份的連

場大雨，令蔬菜售價上升達五至六成，通脹率上升至 6.5%，較 6 月份微升了

1.1%。由此可以顯示蔬菜供應量的多寡，與民生息息相關的程度。  

 

  根據 96 年的數字顯示，本港巿民每天消耗食米約 890 公噸、蔬菜 940

公噸、豬隻 7 540 頭、牛隻 360 頭、家禽 270 公噸、水果 1 680 公噸，其中

47%是由中國輸入，但本地農場仍可供應本港巿民所需蔬菜的 26%、活家禽

23%、生豬 7%，可見本港的農場仍有一定的生產力，對於穩定本港的副食品

供應，絕對功不可沒。  

 

  有人甚至認為，香港的副食品供應大多來自內地，香港大可不必保留漁

農業，但他們有否想到國內正進行改革開放，不少農村人民亦湧到城巿就

業，國內的副食品供應可能會減少，從而影響對香港的供應？故此，香港應

未雨綢繆，及早扶助本港的漁農業，確保本港巿民得到穩定的副食品供應。  

 

  漁農業以往對香港經濟、民生作出了不少貢獻，但隨香港的經濟轉

型，令漁農業的發展受到限制，尤其是過往在殖民統治下，香港的漁農業發

展未受到重視，政府並沒有直接資助本港的漁農業，或設法保護業內人士，

使其免受巿場供求力量自由運作的沖擊。雖然政府有為漁農業提供基礎設施

和技術支援服務，但仍略嫌不足。究其原因，是港府缺乏一套長遠的漁農政

策，有的只是“見招拆招”。  

 

  此外，政府部門一向採取“各有各做”的心態，只顧做好自己分內的工

作，而忽略與其他部門的協調。例來說，規劃環境地政局便缺乏與經濟局

協調，令農民蒙受不必要的困擾。以禽畜業為例，港府當年以禽畜物污染環

境為理由， 94 年中實施禽畜廢物管制計劃，規定所有禽畜農場必須裝設及

操作廢物處理系統以防止污染，令禽畜農場由全盛時期的 9 000 至 1 萬間，

下跌至目前不足 1 000 間。政府保護環境是一件好事，但亦不應因此扼殺禽

畜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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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的漁農業雖然看似式微，但仍有發展空間，特別在高科技農業和花

卉業方面，特區政府如果能提供資源，協助農民研究及發展一些高科技農業

產品，一定可為本港的農業注入一生機。例來說，本港酒店須從外國進

口一些優質蔬菜，如果漁農處能協助農戶引進一些優質蔬菜，可以增加農戶

的競爭力。至於花卉業方面，以往政府一向沒有將花卉業視作香港農業的一

部分，不作扶持發展，甚至連一個鮮花批發巿場亦欠奉。業內人士多年來不

斷要求，但政府卻無動於衷。如果特區政府能撥地興建一個鮮花批發巿場，

可有助促進花卉業的發展，同時亦可促進國內花卉出口的發展。  

 

  此外，隨香港回歸祖國，香港與國內，特別是廣東省的聯繫更形重

要，國內很多大城巿均有“菜籃子”工程，剛才提出議案的羅叔清議員也提

到進軍廣東沿海一帶，香港的漁農業應積極與內地配合，互相發展，確保香

港的糧食有穩定、優質的供應。  

 

  主席女士，本人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主席：吳亮星議員。  

 

 

吳亮星議員：主席女士，香港的漁農業在本地經濟發展中曾經扮演過一定的

角色，該行業的產值佔本地生產總值的比率 1970 年是 2%，可是，隨經濟

的發展，勞動力成本的提高，該行業與本地製造業同樣逐漸失去競爭力，其

本地產值日趨萎縮，在 1980 年降至 1%，目前更降至只有 0.1%。與此同時，

其他行業如金融服務業則迅速發展。應該說，漁農業行業在整個產業結構的

變化，是經濟發展的規律，是社會及經濟進步的現象。  

 

  許多市民認為，香港土地稀缺，可耕地更少，勞動力不足，工資成本較

高，若發展漁農業並非本港的優勢。這問題產生相當多的爭議。經過漁港時

期、加工業時期，香港已經發展成一個以金融服務業及其他多種服務行業為

主體的經濟體系，從比較優勢看，只能在繼續鞏固與加強金融及各種服務業

的同時，發展高附加值產業，而不適宜退回七十年代的產業結構和生產模

式。  

 

  正如剛才一些同事所提及，漁農業在香港的發展受到客觀條件的限制，

加上年青一代願意從事這一行業的人越來越少，但我們亦應承認該行業仍是

香港經濟體系其中的一環，在為香港提供每天鮮活的日常食品中仍起一定作

用。因此，該行業今後如何發展，的確值得政府作一次全面檢討，制訂長遠

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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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政府除了提供一些基礎設施和技術支援服務外，的確並沒有直接

資助漁農業。本人認為，香港的漁農業是可以創造條件繼續發展的，但面對

廉價的進口漁農產品的競爭、土地和人力不足的限制，以及環保標準的日益

提高，漁農業只能靠引進先進技術，採用現代化的耕作、捕撈和先進的養殖

方式，生產優質新鮮的漁農產品。只有這樣，該行業才能夠在競爭中謀求生

存與發展。主席女士，鑑於特區政府剛剛成立，為維持在這一特殊時期中社

會穩定，在整體資源分配許可下，本人贊成政府在提高漁農業生產力方面提

供一定的支持和扶助。  

 

  主席女士，本人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主席：羅祥國議員。  

 

 

羅祥國議員：主席，香港的漁農業除了直接提供超過 3 萬個就業機會外，在

提供高質素的農糧食品方面，亦有一定的貢獻。以本地生產的農糧食品所佔

市民的消費量就可以清楚看到，它佔了一個可觀的比例。例如新鮮的蔬菜約

佔 20%，生的家禽佔 20%，新鮮的海魚亦佔超過 70%。  

 

  本地的漁農業發展，除了能夠為市民提供新鮮和優質的農糧食品外，更

可以平抑農糧食品的價格，但漁農業多年以來的經營都非常困難。除了部分

是由於市場經濟環境有所改變外，政府缺乏長遠的漁農政策，也是主要原

因。現在政府有些聊勝於無的扶助政策，事實上，它們的成效也令人非常懷

疑，因此有需要全面檢討。在 97 年政府出版的《香港年鑑》中報道關於漁農

業那一章，我選擇了 3 項政府所標榜的漁農政策，給大家參考一下。  

 

  那一章提到，自從 1988 年，漁農處推行了一項名為農地復耕計劃。在

那段的最後一句的結論是該計劃進展良好。但這計劃差不多已推行 10 年，

政府在年鑑中卻未能夠很清楚提供數字，顯示進展如何良好。  

 

  此外，政府也提出，漁農處研究出一種不污染、無氣味、不會排廢水的

木床養豬法，那段的篇幅很長，但年報中對這計劃如何改善環境，以及對

養豬業有何具體貢獻，卻隻字不提。如果政府有這樣好的方法，我想不到它

為何不說出來。  

 

  第三，政府說有 3 個基金向農民提供低息貸款。自從成立至 1996 年年

底，一共借了大約 3 億元。在漁業方面，政府也管理 4 個基金，而自從成立

到 1996年年底，借出了 3.1億元。政府這種表達貸款的方，是非常誤導的。

我們基本上看不到 96 或 95 年借出了多少錢；究竟是多了還是少了；有何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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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政府只是籠統地說自成立至現在，實際上，可能是說二、三十年，只借

了三億多元。  

 

  對於羅叔清議員今次提出的議案，本人和民協都支持有需要扶助本地漁

農業的發展，但很明顯，經濟效益也是一個主要需要考慮的因素。漁農業的

發展涉及土地運用、資源運用、財政政策、人才培訓、入口勞工和技術引進

等問題。本人建議政府應該提供資金，聘請顧問進行獨立研究報告，以有效

的政策支援漁農業的長遠發展。  

 

  謝謝主席。  

主席：葉國謙議員。  

 

 

葉國謙議員：主席，香港四面環海，享有豐富的海洋資源。在開埠前香港已

是一個漁港，故漁農業是香港最有歷史的行業。隨香港由一個細小漁港發

展成現今國際大都會的歷程中，香港經濟亦進入轉型階段。第二及第三產業

的急速發展，作為第一產業的漁農業面對巨大的沖擊，出現“後繼無人”的

現象。現時坊間仍存一些誤解，認為漁農行業已是夕陽產業，香港的漁農

產品大可倚靠中國及外地直接輸入，故無必要再費心扶助漁農業的發展。民

建聯認為巿民對漁農業的誤解，很大原因是過往該行業長期受到忽視，政府

亦無長遠政策扶助所致。  

 

  主席，香港一直被譽為“美食天堂”，各國美食雲集香江；香港巿民更

以“識食”而名聞於世，這自然對新鮮蔬果及肉類需求殷切。據政府年報資

料顯示， 96 年本港海產銷量約三十多萬噸，而由本地漁民捕獲及養殖魚出

產的漁穫約 19 萬噸，佔總海產銷量五成多。況且，從最新的通脹數字顯

示，副食品的供應直接影響甲類消費物價指數的升幅。試問我們應否仍將漁

農業視為“夕陽工業”，任由其自生自滅？  

 

  漁工短缺一直是窒礙漁業發展的老問題。由於香港漁業一直是以家庭式

經營，勞動力都來自家庭成員。隨香港教育及就業機會不斷擴大，新一代

的香港年青人大多不願從事漁業，造成大量勞動力流失，許多漁民更因此而

被迫放棄捕漁生涯，所以我們有充分理由相信，香港漁業並不是因巿場萎縮

而式微，而是後繼無人，“有工無人做”。  

 

  多年來，漁業團體一直爭取聘請內地漁工能在香港水域作業，但港府所

批准的過港漁工數目遠遠未能滿足所需，兼且規定只有船長 20 米以上的捕

漁船才能獲批准，這無疑對中小漁船有不公之處。民建聯認為特區政府有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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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重新檢討漁業水手政策。同時，為配合未來深海捕漁作業的趨勢，政府應

積極協助漁民改進遠洋航海技術及有關設備，使本港捕漁業仍有繼續發展的

空間。  

 

  近年香港沿岸進行大規模挖沙填海工程，珍貴海床遭受嚴重破壞，打擊

近海捕漁作業和污染海魚養殖場。十朗養殖場的事件暴露了政府與漁民對測

量水質污染度標準的分歧，對補償損失的特惠津貼亦持不同意見。特區政府

必須檢討測量水質污染的標準和特惠補償金的計算方式。同時為養殖漁業提

供合適的作業區，並提供技術協助定期處理漁排下沉積聚的無氧層，解決漁

排污染問題，使從業者能繼續經營。  

  主席，香港漁農業並不是“疲不能興”、“無藥可救”，關鍵只是特區

政府有沒有這個決心。漁農處過去對促進漁農業並非沒有任何貢獻，只是做

得不夠、做得不多。特區政府應多撥資源從事研究工作、改善捕漁船及漁排

的設備。在財政上協助欠缺資源的漁民改善有關作業設施，並加強與中央政

府和內地沿岸政府的溝通，使深海作業的漁民能獲准在內地其他海域的捕漁

權及得到適當的後援補給，使香港的漁業能夠維持、發展和壯大。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支持羅叔清議員的議案。  

 

 

主席：梁劉柔芬議員。  

 

 

梁劉柔芬議員：主席，本人謹利用這個機會，支持今天這項議案，因為我希

望香港特區政府能夠重新估計香港的資源和收入問題。我希望對於各行企業

不要再採取一種比較靜態的態度來對待，尤其是有關今次的漁農業問題，我

們是有人力資源和決心繼續維持下去的。今天我們也聽到很多同事提出反對

視這些行業為夕陽行業的看法。我們既然對這行業有這麼多意見，我覺得政

府應該採取一個積極態度來面對。  

 

 我認為最重要的，是不要再將它當作是一個污染行業。其實現在的科技

已發展至很進步的階段，我們很容易可以運用很少資源，便將一些保護環境

的意識和方法引進本港。我們應該無須再用農藥來種植，也可以好好利用豬

隻和禽畜的排泄物，在這方面作出管理。其實在這方面，世界上是有這種知

識的，為甚麼我們還不將它引進本港，然後作出安排，好好幫助這個行業

呢？  

 

 我謹此發言，支持這項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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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主席：經濟局局長。  

 

 

經濟局局長：主席，我很仔細聽過各位議員的發言，很多謝你們寶貴的意

見，我們會好好考慮。但首先我要告訴大家，政府是支持這項議案的。因為

一直以來，政府都有一套協助本港漁農業發展的政策，所以今天我很高興羅

議員給了我們一個機會，與各位議員談談政府的漁農政策，介紹漁農處在過

去和現在協助漁農業發展的各項措施，以及我們扶助漁農業未來發展的長遠

計劃。  

 

  政府一直以來都明白到，漁農業對於鄉郊社區建設、滿足本港市民對新

鮮副食品的需求，以及緩和食物供應和價格波動，都是十分重要的。雖然政

府沒有直接資助漁農業，亦沒有干預市場供求的自由運作，但是政府一直致

力落實協助漁農業提高生產力及生產效率的政策。我們在運作、批銷、財政

支援和存護資源這 4 方面，向漁農業提供協助。  

 

  就協助農業運作方面，漁農處多年來鼓勵農民採用現代化、具效率、安

全而符合環保標準的耕作和畜牧方式，並提供各類基建和技術支援服務。漁

農處物色和引入優質禽畜品種和高檔的蔬菜品種，來提高農民的生產力和回

報。該處通過和蔬菜統營處合作的信譽農場計劃，推廣良好的園藝方法，而

且就農業科技和技術方面，包括農場管理、病蟲害防治和安全使用農藥、禽

畜廢物處理及牲畜病害防治，透過農業合作社和直接向農民提供技術意見，

特別在符合環保條例方面，政府有直接資助禽畜飼養者裝置處理禽畜廢物的

設施。  

 

  為了解決本地農場勞工短缺的問題，漁農處協助農民申請輸入外地勞

工。直至目前為止，漁農處已經協助超過 100 個農場在補充勞工計劃下，取

得約 350 個輸入勞工的配額。  

 

  剛才有議員提到，政府內部有關漁農發展和環境保護策略欠缺協調，我

們不可以同意這種說法。漁農處和環境保護署一直有充分交換意見，以達到

發展漁農業生產之餘，亦可保護環境。例如木糠床養豬法的發展，及其他環

保設施建設的資助，好使養豬業得以重振，而成就是大家可以看到的。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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豬隻的生產增加，由年前佔本港市民消耗的 8%，上升至 11%。  

 

  在批銷方面，漁農處亦透過轄下的批發市場和財政自給的蔬菜統營處經

營的蔬菜批發市場，協助從事養殖禽畜和耕作的農民，有效地銷售他們的農

產品。漁農處也協助農民以較高的價格銷售在信譽農場計劃下使用良好園藝

方法種植的優質農產品。最近，該計劃已經成功推廣至設於廣東省內專門供

應菜蔬給香港市場的大型農場。  

 

  在財政支援方面，漁農處分別管理 3 個農業貸款基金，為有意加強投資

在農業生產的農民，提供信貸援助。 1996 年內，漁農處一共批出 440 宗貸

款，總額達 2,800 萬元。  

    在存護資源方面，我們採用農地使用策略，透過法定的土地規劃，保

障優質的耕地。漁農處亦負責維修，以及改良排水和灌溉系統，並實施農地

復耕計劃，幫助農民恢復在優耕地上耕作。自從這計劃在 1988 年推行以

來，恢復耕作的農地約有 90 公頃。  

 

  所有這些措施，對本港農業都有一定幫助。在 1996 年，本地農產品總

值約 13 億元，佔本港市民消耗的新鮮蔬菜 15%、雞隻 26%，以及豬隻 11%。

不過，我們和議員一樣，都相信農業有一定發展的潛力，對整體經濟可以作

出更多貢獻。為此，我們短期內會委託顧問公司，研究如何在資源調配和制

度運作上，作出最佳安排，以支持本港農業的未來發展。  

 

  此外，我們亦計劃和內地有關當局商討可否給多些本地農民在內地設立

供應本港市場的食品生產基地，例如類似在廣東開設的大型菜園。漁農處、

本港學術機構和內地農業科研人員之間，為解決大家共同關注的農業問題而

進行的技術合作範圍亦日漸擴大。這類的接觸將會進一步加強和促進珠江三

角洲地區的農業發展。  

 

  我現在轉談漁業。漁業對本港新鮮副食品供應作出重要的貢獻。近年

來，漁船帶回香港的漁穫量，連同本港養殖的海魚，大概相當於本港每年海

魚消耗量的 70%。政府的漁業政策，是促進漁業發展，和持續使用漁業資

源，從而確保本地消費者有穩定的鮮魚供應。  

 

  多年來，漁農處提供多種漁業發展服務，以改善漁業競爭力和生產效

率。在協助漁業運作方面，漁農處為漁民提供建造漁船和有關技術事宜的諮

詢服務，以及提供漁船和設備的操作訓練課程。為了令漁民可以到遠方和深

海捕漁，該處一直推廣鋼殼漁船的使用。漁農處亦通過由財政自給的魚類統

營處經營的魚類批發市場，提供一個高效率的批銷系統。該處管理數個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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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為有意就漁船和設備方面作出新投資的漁民提供信貸援助。經營各個

魚類批發市場得回來的利潤盈餘，也是用來為漁民提供低息貸款、改善市場

服務和設施，以及為漁民子弟提供獎學金的方式，回饋漁業。  

 

  多位議員剛才提到漁業從本地市場聘取足夠的漁工有困難。我們明白漁

民面對的困難，因此，我們實施了內地過港漁工計劃，容許不超過 3 500 名

受僱於遠洋漁船的中國籍漁工，進入香港境內，在指定的魚類批發市場卸

魚。這計劃的本質有別於補充勞工計劃，因為只有在外地訂立的僱傭合約和

合約下大部分工作都是在香港境外進行，才可以符合這個計劃的資格。內地

過港漁工計劃的運作，對漁業有一定的幫助。在這計劃下，我們了解漁民一

共僱用了 3 000 名過港漁工，而我們亦從實施的經驗考慮有否需要改善這計

劃。  

  不過，我們注意到本港和鄰近水域的漁業資源正不斷下降。漁農處近期

的工作重點，是找出存護和持續使用本港漁業資源，以及海洋環境的方法，

我們正實行 3 項新計劃：  

 

  第一、漁農處正推行一項價值約 1億元的計劃，目的是在 2001年前，在

各海岸公園和本港海岸附近其他合適地點設置約 150 個人工漁礁。第一個人

工漁礁預計在本年年底投放。人工漁礁有利海洋生物的大量生長發展，以及

促進海洋生物多樣化，而且為幼魚提供食物和保護，從而提供幼魚生長至成

魚的機會。此有助持續使用我們的漁業資源，並促進近岸漁業的長遠發

展。  

 

  第二、漁農處將會在短期內收到一項為期 15 個月的有關本港水域漁業

資源和捕漁作業顧問研究的最後報告。這項研究將可就本港近岸漁業資源的

狀況、使用和潛力提供有用的資料，亦幫助政府制訂合適的漁業資源管理策

略，使近岸漁業得以持續發展。  

 

  第三、我們亦手修訂法例，大幅提高使用破壞性捕漁方法，例如使用

炸藥和毒藥捕漁的最高罰款，並禁止或限制使用任何對漁業和海洋生態有害

的捕漁工具。  

 

  由於區內其他地方亦面對漁民使用破壞性捕漁方法的問題，我們正在亞

太經合組織論壇中討論這問題。在本年 12 月，漁農處會與中國國家海洋局

及中華台北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合作，在香港協辦一項破壞性捕漁方式對海洋

環境影響的研討會，藉此引起亞太經合組織經濟體系對此問題的關注。漁農

處亦積極與亞太經合組織的其他經濟體系，攜手在區內推廣存護海洋和持續

使用漁業資源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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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今後的發展，在考慮到海魚需求日益殷切，我們認為漁業有需要

進一步擴大其作業範圍。不過，推廣和發展遠洋捕漁並不是一件易事。我們

需要好好地研究多項複雜的事宜，包括設計適合的漁船、提高本地漁民的技

術、研究有否支援的港口及市場設施、商訂捕漁權，以及資助資本投資。漁

農處會開始進行一些詳細的研究。  

 

  在水產養殖方面，包括淡水魚和海魚，我們同樣不遺餘力，幫助提高這

行業的營運、生產效率和回報。漁農處向這些養魚戶提供諮詢服務，協助他

們改良培殖養魚技術。漁農處人員定期巡查漁場，亦辦技術講座和示範

班，推介新的養殖品種、新的飼料、魚病防治和技術。在接獲魚類死亡的報

告後，漁農處會展開調查，追查原因和尋求適當的補救措施。該處亦印製載

有養魚業管理和環境生資料的宣傳單張和指引，派發給業內人士。  

  剛才有議員提到，因為海魚養殖區海底的污泥聚積，而建議分區交替使

用。這項建議需要劃定更多養魚區，在實行上是有一定的困難。但漁農處會

繼續支援漁民，採用環保的養魚技術。近年來，漁農處成功向養魚戶推介適

宜本地養殖和有良好銷售潛力的魚類品種，盲鰽是其中一個受歡迎的例子，

其他研究的品種亦包括紅鼓。此外，漁農處在推廣不污染水質而有助魚類生

長的新飼料配方的進展，都有相當的成就。  

 

  由於本港適宜水產養殖的地方有限，加上約九成的漁穫都是在香港水域

以外的地方捕得，因此，我們已經積極與內地負責漁業的有關當局建立聯

繫，以便協助香港漁民在內地設立漁場，並保障他們在內地海岸水域一帶捕

漁。  

 

  最後，我想向議員再作保證，政府的策略是支持本港漁農業的發展。由

我剛才所說的，議員已經可以明白到，漁農處一向都有採取多項措施支援漁

農業，而現在亦推行多項有利漁農業長遠發展的重要新計劃。  

 

  謝謝主席。  

 

 

主席：羅叔清議員，你原有的 15 分時間，剛好已經用完，所以我無法請你

發言答辯。不過，我覺得你可能也不需要發言答辯，因為那麼多位發言的議

員，包括經濟局局長，也支持你的議案。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為：羅叔清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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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現在付諸表決。  

 

 贊成議案的請說“贊成”。  
 
(議員回應 ) 

 

 

主席：反對的請說“反對”。  

 

(沒有議員回應 ) 

 

 

主席：我認為贊成的佔多。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解決新界西北區水患問題  

RESOLVING THE FLOODING PROBLEM IN THE NORTHWEST NEW 
TERRITORIES 
 

主席：第二項議案。鄧兆棠議員。  

 

 

鄧兆棠議員：主席女士，我動議我名下的議案，議案內容一如議程內所載。  

 

  如果我說香港是一個現代化的都市，相信沒有人會反對。近年大型基建

一浪接一浪，例如位於赤角的新機場、全球矚目的青馬大橋，這些建設都

令香港市民引以為榮。但奇怪的是，渠務工程這項基本設施卻遲遲未能做得

妥善，以致每年雨季，香港各區都有水浸的問題出現，特別是居住於新界西

北區的居民所受的影響最為嚴重。  

 

  無可否認，由於地理環境關係，新界西北區較常出現水浸情況，但是還

有其他人為因素導致水患問題惡化。  

 

1.防洪工程施工慢  

 

  據我們所得的資料，政府當局於多年前已籌劃新界西北的河道治理工

程，總數接近 20項，施工日期由 1993年至 2000 年不等。但是，主席女士，

現實情形是不少工程均延誤進行，完成日期便相應押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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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河道淤塞  

 

    就我觀察所得，不少渠道的渠口有淤塞情況，令排水緩慢。河渠鄰近

的建築地盤堆積廢料，一旦下雨，沙泥、木板、垃圾等便遭雨水沖到河渠，

令渠道淤塞。最近大埔的水浸便是一個實例。此外，家庭廢物，例如：膠

袋、汽水樽、傢具等被胡亂棄置，亦會於大雨時沖下渠道，造成淤塞。  

 

3.城市規劃失誤  

 

    在八十年代中期，政府銳意發展新市鎮，例如天水圍，將原來的地面

填高十多呎，令鄰近地區成為“人造低窪地帶”，每逢大雨例必水浸。  

 

    主席女士，有見及此，我們港進聯促請政府作出以下短期及長期的措

施，以便盡早解決新界西北區的洪患：  

1.短期措施   ─   增加維修及清理水浸黑點及其他排水河道資源和人手  

 

    我們知道北區深圳河流域的上水、打鼓嶺、羅湖、元朗的錦田、

沙埔、大江埔、橫洲、流浮山、洪水橋一帶，歷年都是水浸黑點，大雨

大浸，小雨小浸，已經是司空見慣。現時新界北渠務部只有 130 人，卻

要負責處理新界元朗、屯門、北區及大埔四區有關渠務的事宜。以這人

手及編制，能否有效地維修及清理渠道呢？除此之外，政府稱在本年度

會動用約 9,500 萬元檢查、清理、疏導和整修全港水道，此類資源又是

否足夠呢？相信可從實際情況略知一二。  

 

    近日，我們於豪雨中到元朗的丹桂村及大江埔村實地視察，發現

河道附近有大堆淤泥，河中更有各式各樣的膠袋、發泡膠、汽車零件，

小河道中更長滿野草，雨水根本無法宣泄，所以積聚於路面。就我們肉

眼所見的明渠已滿布垃圾，更何況是我們看不見的暗渠呢！由此可見，

政府所投入的資源仍然不足。  

 

      因此，我們有以下兩項建議：  

 

(i) 政府須多加人手檢視河道及清理垃圾，尤其是雨季來臨之前。實地
考察告訴我們，以往渠務署的巡視未見足夠，廢物仍未能有效地被

清除。另外，我們亦要求政府於鄉郊多設垃圾站及收集垃圾的人

手，好讓居民能將垃圾棄置於適當的地方，減低隨處拋棄垃圾的機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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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政府可透過張貼海報或座談會等宣傳活動，來提醒居民切勿亂拋垃
圾，否則，最終受害的是居民自己。  

 
2.長期措施   ─   加快改善西北區排水工程的進度  

 

    我們認為，解決新界西北區水浸問題，長遠而言，應加快該區排

水工程的進度。我先前亦提及過，政府當局於數年前已計劃新界西北河

道整治工程共有多項。工程於錦田、上水、粉嶺、新田等水浸黑點展

開。  

 

    據 1996 年資料顯示，不少防洪工程的施工日期均有延誤。例如：

新界西北新田主要排水渠第三期第一部分，原本預計於 99年 8月施工，

但最新資料卻告訴我們該工程要延遲至 2000 年 10 月才施工，而完成日

期也順延 1 年。  

 

 

    與上述工程一樣，依據 1996 年資料，新界西北   ─   元朗、錦田

及牛潭尾鄉村防洪第一階段，原本預計於 1998 年 10 月施工，但最新資

料卻說要延期到 1999年 3月，而完成日期亦順延 1年。究竟類似的情況

有多少宗呢？尚未施工的工程竟可一而再地推遲，難怪新界西北地區歷

年都受到水浸威脅。  

 

    就這問題，港進聯建議設立有效的監察機制。  

 

    由近年的水浸情況來看，政府應察覺到新界西北渠務工程的迫切

性。但上述情形卻難以令立法會同事及市民大眾有足夠信心，相信政府

有決心為該區居民解決水患問題。我們殷切期望政府能成立有效的監察

機制，以督促及監察各渠務工程的進展。  

 

3.與深圳當局密切溝通，希望能夠將排洪時間盡快通知我們香港。  

 

    主席，我還記得在 93 年發生的“九二六事件”，當時深圳水庫排洪引

起本港北區嚴重水浸。雖然，今年颱風維克托襲港，深圳當局排洪，幸運地

未令本港北區有人命損失，但菜農損失約數百萬元，令菜價上升三成。  

 

 其實，今次居民的損失程度是可以減低的。若深圳當局不是在排洪前約

45 分鐘才透過邊境聯絡小組通知港方，則農民便有更充裕的時間，盡其能

力收割農作物，及將耕作機器搬至高處，使損失減至最低。同時，在短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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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分鐘內，本港有關政府部門未及做出一些相應措施，縱使派出了警察及

消防員協助疏散居民，但效果亦未如理想。據新界菜農關注組向本人表示，

一些偏僻村落並未見有警察的足跡，他們只是剛巧看電視才知道深圳會排

洪。由此可見，深圳當局通知本港的時間過分倉卒，令本地有關部門及農民

未能作出相應防洪措施。  

 

 有見及此，本人有以下 3 項建議：  

 

(1)設立預警廣播系統  

 

    我們知道大澳地區曾實行類似的系統，由負責擔任聯絡人的居民代表

以電話方式通知其他居民。但我們認為，以現時的科技水平，這方法可能是

費時失事。因此，我們建議於北區各村落設置預警廣播系統，當邊境聯絡小

組接到深圳當局通知，即透過中央預警廣播系統通知村民深圳會於何時排

洪、排洪多久和排洪數量多少，使他們有較充足時間作準備。此既能節省

人手，又能保證消息傳至偏遠地區。  

(2)加強與深圳當局溝通  

 

    我想深圳方面應該和我們香港好好聯絡，使本港政府能盡早知道排洪

時間、每秒排放量及需要排放多久。菜農關注組認為預告排洪時間最少要 3

至 4 小時或更早，當然，最理想是半天至一天。因此本人希望港府能與深圳

當局多加聯絡，表達本地農民意願，盡早知會排洪時間。  

 

    兩天前，我們臨時立法會數位議員曾到深圳治河辦事處拜訪，辦事處

的職員告訴我們，深圳河第三期，即梧桐河流域的研究工作已經完成，現在

正等候何時施工的決定，落實這個計劃的施工日期。我們希望政府盡快和深

圳當局聯絡，使第三期工程能夠盡快施工，因為這工程對梧桐河流域，即北

區水浸問題的影響很大。  

 

(3)增調警員及消防員協助居民  

 

    他們於排洪時協助居民逃離現場，並幫助農民搬運耕作機器至安全地

方，以減少生命及財物損失。  

 

    主席女士，本人今天提出“解決新界西北地區水患問題”的議案辯

論，是基於該區居民確實受水浸困擾多年，政府不能簡單地歸究於天意。  

 

    本人提出 3 項主要建議為： 1.短期措施   ─   增加維修及清理水浸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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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及其他排水渠道的資源及人手； 2.長期措施   ─   加快改善新界西區排

水工程的進度； 3.與深圳當局密切溝通，盡早通知排洪時間以減少排洪引致

農民的損失。我堅信“人定勝天”。  

 

 主席女士，本人謹此陳辭，提出議案。  

 

 

鄧兆棠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鑑於新界西北地區近年來水浸情況依然相當嚴重，本會促請政府：  

 

(1)  加快改善新界西北區排水工程的進度；  

 

(2) 提供足夠資源，加強於雨季前維修及清理水浸黑點的河道及

其他排水系統；及  

(3) 與深圳當局密切溝通，盡早知會本港排洪時間，使居民有充

足準備，以減少生命及財物的損失。”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為：鑑於新界西北地區近年來水浸情況

依然相當嚴重，本會促請政府：  

 

(1)  加快改善新界西北區排水工程的進度；  

 

(2)  提供足夠資源，加強於雨季前維修及清理水浸黑點的河道及其他排水系
統；及  

 

(3) 與深圳當局密切溝通，盡早知會本港排洪時間，使居民有充足準備，以

減少生命及財物的損失。  

 

 現在進行辯論，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主席：蔡根培議員。  

 

 

蔡根培議員：主席女士，每逢雨季，本港一些低窪地區便會飽嘗水災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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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是新界西北地區居民，豪雨過後，整個村落頓成澤國，居民的財產、農

作物及家禽都損失慘重，甚至有生命危險。自然災害固然難以避免，但若政

府有足夠的防災、抗災和救災措施，居民因水災而造成的損即失可減至最

低。  

 

  政府在防災、抗災的政策上，渠務署已制訂了一套長遠及短期紓緩水災

措施，問題是政府對整治水患決心不夠，工程往往一再延誤。按照政府與內

地深圳治河辦公室的規劃，長期措施是整治深圳河系分 3 階段進行，把河曲

拉直及擴闊河口，減少曲彎以消除泛濫之危機及擴大河道疏導量。深圳河的

第一期裁彎取直工程已經全部完成，防洪工作已取得一定成效，減低了新界

北的水浸影響，第二期亦已在實施之中，當第三期工程完成後，便可緩解深

圳及新界北的洪水災害。但由於工程規模宏大，完成需時較長，居民只可期

待不斷的改善。至於港府的新界河系改善工程，在近期的檢討進度中，發覺

有很多工程施工期延遲了 1 年至兩年以上。本人希望政府能立下決心與深圳

治河辦公室加強合作，提供足夠的資源，確保治河工程能及早完成，並建立

監察機制和公布治理河道時間表，讓市民可參與監督工程進度，冀能盡早解

決低窪地區受水浸的威脅。  

  在短期措施方面，政府雖然有計劃地進行河道維修、小型排水渠改善工

程、洪泛平原管理及洪泛警告，但由於新界過去十多年來發展迅速，而有關

渠務和河道工程未能同步配合發展，即使有了規劃，亦因環保或各種原因，

令工程耽誤。本人認為保護環境生態固然重要，但人民的生命、財產更重

要，故此，希望環保團體及各方面能與政府配合，以防災為重，及早完成有

關規劃。另一方面，亦由於新界土地近年被濫用，土地被填高，用以興建房

屋及改為出租貨櫃場、汽車維修場等，以致村落變成低窪地帶。規劃署應加

派人手對未經申請而違例改變土地用途的人進行檢控，使濫用土地問題得以

解決。同時，市民為己為人，應保持環境整潔，不應隨意改變土地用途及隨

處棄置垃圾、大型舊傢具，以免洪水把雜物沖走，淤塞河道，加重水浸影

響。政府亦應對公眾加強宣傳不可任意棄置廢物，在鄉間增設垃圾站，讓市

民有適當地方放置垃圾，雙管齊下，保持河道疏通。  

 

  主席，防災固然重要，但救災時的應變措施更不可或缺。本月初的一次

颱風襲港，深圳市於當晚 9時排洪，但只在 8時 15分才通知本港。本港在時

間忙下，未能全面通知受影響居民，以致居民未及把家中物件、電器搬到

較高位置及收割農作物，造成嚴重的經濟損失。本人希望政府今後能與深圳

有關部門加強密切聯繫，最好能在最少數小時前通知本港，並訂立一套更有

效的警報措施和程序，向受影響居民地區及時發出警告，讓居民有更充裕時

間做好防洪準備工作，把經濟損失減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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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代理主席梁智鴻議員暫時代為主持會議。  

 

 

代理主席：何鍾泰議員。  

 

 

何鍾泰議員：代理主席，今年因為厄爾尼諾效應（El Nino Effect），影響南
亞地區氣候，香港亦曾經在一天內錄得超過 300 毫米雨量。其實，每年一踏

入雨季，新界多處地區居民便開始飽受水浸問題所困擾。每當遇到豪雨，新

界的農地、漁塘，以至居民的居所都變成澤國，居民損失之大，可想而知。  

 

  近年政府當局已就水浸問題，積極進行新界西北區排水工程計劃，但情

況並未能完全得到徹底解決。本月初颱風襲港之時，新界部分農田的水浸情

況更較以往嚴重，積水要近 4 天時間才完全退卻。  

  新界西北區本來就有好些部分是低窪地區，渠務系統還未整體做到完善

階段。作為一個負責任的政府，理應切實盡快改善現有的渠務系統及加快排

水工程進度，疏通淤塞的渠口，加強巡查，改善垃圾、建築工程廢料和雜物

阻塞渠口的問題。因此，政府必須加強向居民及正在施工的建築工人宣傳，

教育他們將垃圾作適當處理，避免在大雨來臨時，這些垃圾及雜物隨雨水湧

入排水道。  

 

  以往，深圳當局在連續下大雨時，水庫要開閘排洪，很容易導致新界北

區受淹。隨深圳河治理工程已在較早前完成了第一期工程，防洪工作已有

了一定的成效。雖然今年本港錄得本世紀以來一個非常高的雨量紀錄，但過

往經常受到水浸影響的地區，今年在範圍及程度上已經明顯地改善。為了進

一步減輕新界西北區居民因水浸而造成的損失，本人希望政府能與深圳有關

當局密切溝通，盡早獲得深圳排洪的時間及有關資料，以便通知當地居民及

早作出準備。  

 

  除了與深圳當局合作盡快治理深圳河外，還必須徹底解決香港水浸的問

題。渠務署必須加緊全面地進行一項整體性研究，改善本港的渠道系統。據

有關報道，改善工程時常遇到收地所帶來的問題。如果報道屬實，政府便應

該正視該問題，盡快提出解決方法，以免阻慢有關工程的進度。  

 

  代理主席，基於上述各項理由，本人謹此陳辭，支持鄧兆棠議員所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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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議案。  

 

 

代理主席：顏錦全議員。  

 

 

顏錦全議員：代理主席，民建聯支持這項議案。  

 

    今年以來，香港不斷受到暴雨侵襲，新界不少地方都出現嚴重水浸，

而市區方面，旺角太子一帶的鬧市每逢暴雨都要“陸地行舟”，這些現象反

映出本港的水患仍然嚴重。政府在施政大綱內訂下了減低水浸危險的目標，

但這個目標的達成看來仍然遙遙無期。政府當務之急，必須加速進行新界的

防洪工程，整修和改良市區的雨水渠系統，設法紓緩市民的困境，減少水浸

所帶來的經濟損失。  

 

    解決水患問題，必須治標兼且治本，所以政府須從防洪工程、短期改

善和管理措施，以及立法配合 3 方面，“三管齊下”，徹底根治問題。  

（一）加快防洪排水工程的進度  

 

    港府於 94 年承諾於 97 年年底完成鄉村防洪計劃，在 12 個位於低窪地

區容易水浸的鄉村興建堤堰及防洪抽水站。但令人失望的是，計劃一再拖

延，政府亦承認工程必須直至 99 年年底全部完成。其實，鄉村防洪計劃只

不過是新界防洪工程中小小的一環，而更重要的興建排水渠、整治河道等計

劃，更有一大部分仍然未開始施工。根據規劃環境地政局所提供的文件顯

示， 95年已經制訂的新界主要防洪計劃共有 17項，但截至今天，只有其中 5

項已開始施工，完成的工程則只有 1 項。難怪每逢滂沱大雨，新界便到處水

浸，居民惟有望天打卦。  

 

    以元朗為例子，新田、牛潭尾一帶都是水浸黑點。由於新田主要排水

渠工程要到 2002 年才能完成，以致仁壽圍、安隆村、青隆村等這兩年來經

常受水浸問題困擾；而牛潭尾區域內，主要排水渠的興建及河流的整治則要

等待明年才會開始，因此，攸美新村、牛潭尾新村、竹園村的居民仍然憂心

忡忡，千盼萬望天公造美，和風細雨。  

 

    至於前兩個星期受洪水圍困的上水軍地村和河壩村，由於政府 98 年才

能進行梧洞河整治工程，以致暴雨之下，洪水泛濫，居民被迫成為受害者，

面對農作物一瞬間被洪水吞噬而嘆聲無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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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種種現象，正正敦促政府必須加快治河排水工程的進度，盡快浚

通河道，修整排水渠，以避免洪水泛濫或排水不良。  

 

（二）採取短期改善和管理措施  

 

    近期多次水浸之後，政府官員往往出來解釋，水浸是由於雨水渠被樹

葉、垃圾、膠袋等阻塞而導致。這反而顯示出政府在防範性的維修、減少坑

渠淤塞方面做得不夠。政府必須加強防範性的維修保養計劃，在雨季時定期

巡視排水渠，清除積聚的樹葉垃圾、膠袋，即時修理任何有損毀的雨水渠。  

 

    代理主席，最近我曾到元朗的高埔新村了解一宗居民投訴，由於三號

幹在凹頭的一段引路工程沿山坡而興建，高埔新村則變成了一個低窪地

帶。雖然負責工程的公司曾經開掘一條臨時去水道，但工程所造成的建築廢

料又往往阻塞渠道，以致該村多次水浸，水深及腰，嚴重危害居民的生命和

財產安全。過往數十年，水浸只及腳眼，但現在已浸至腰部。由此可見，政

府必須加強監管各項公共或私人工程，避免工程妨礙排水系統去水，建築廢

料阻塞排水渠，保證有充足的臨時排水措施。  

（三）立法配合  

 

    修建防洪工程，往往須徵收土地、重建現有道路及安置居民等。在某

些情況下，政府遲遲未能處理居民的反對意見，以致工程一再延誤。政府計

劃在今個立法年度內修訂《城市規劃條例》，修訂處理公眾反對意見的法定

限期。但修建防洪工程最常涉及的是《道路條例》、《前濱及海床條例》及

《官地（收回）條例》，對這 3 條條例的修訂，政府卻仍然未有計劃。我希

望政府可以盡快修訂法例，向新制定的《鐵路條例》看齊，訂立處理反對意

見的 9 個月法定期限，達致各項法例的統一，並且可以促進防洪計劃的順利

推行。  

 

 

代理主席：劉皇發議員。  

 

 

劉皇發議員：代理主席，早在 10 年之前，當時的立法局已經促請政府改善

新界西北區的水患問題。由於問題日趨嚴重， 93 年再度通過同樣性質決

議，無奈水浸事件依舊年年發生，居民的生命和財產繼續受到洪水無情的威

脅，而政府一再表示只要大型排洪設施完成後，水患威脅便可以消除。顯

然，政府的保證能否實現，將來才會知道，但居民每逢大雨，都要面對水災

威脅，則是一個殘酷的現實。對於香港這樣一個現代化城市，經常發生水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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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個很大的諷刺。  

 

  發展新界配合香港人口增長的需要，並非今天出現的新情況。政府既然

要發展新界，理應在事前作出全面的規劃。現時當地每年都發生水浸事件，

即是說政府過去對發展當地，沒有仔細考慮每一項公共設施的配合，才會造

成水浸事件不斷發生。  

 

  自 87 年開始，本人已經多次促請政府成立一個防洪組，並且在批出工

程合約時，附加一項條件，要求所有工程承建商在動工前，要將去水渠道系

統做好，經防洪組審查後，才可以開展工程。防洪組亦可以負起統籌各有關

部門對新界渠務系統的管理和維修。現時政府計劃大規模開發新界西北地

區，以解決香港的房屋問題，我覺得設立防洪組的建議，更具有實際的意

義。  

 

  代理主席，現時新界西北地區每年均發生水浸，影響廣大居民的生活和

安危。當務之急，就是政府增調資源，加快排洪工程的進度，務求使當地居

民早日脫離水患的威脅。新界佔全港面積 88%，政府多撥一點資源增加設施

疏導雨水，是完全合理和有需要的。  

 

  過去新界的河道，是天然的重要排洪系統，但因為政府的發展計劃，不

少河道已經大部分喪失排洪作用。部分河道，亦因為不少缺乏公德心的人

士，在河道投放垃圾泥頭，造成淤塞。當局應採取適當的措施，加強巡查及

檢控在河道棄置廢物的人士，並整理河床，修建河堤，這樣，河道將可恢復

其天然的排洪作用。  

 

  此外，深圳和香港政府聯合治理深圳河，於今年年初完成了第一期工

程。這項工程對紓緩深港邊界地區水浸情況，已初見成效。港府應採取一切

措施，積極與深圳當局合作，以期加快開展和完成整治深圳河餘下的工程。  

 

  代理主席，過去水浸問題只局限在新界地區，但近年來，市區水浸亦成

為平常事。全港市民現時都一同受到水浸威脅，可見本港的排水設施已經嚴

重落後於社會發展。政府實在要盡快檢討全港的排水系統，並投放最大的資

源，務求早日解除市民受水浸的威脅。  

 

  代理主席，本人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代理主席：曹王敏賢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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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王敏賢議員：代理主席，每逢大雨，新界西北部就必然成為水浸的黑點，

而解決水患問題的要求與呼聲，近年此起彼落，社會各方面的壓力迫使政府

在此區進行多項的防洪工程。但為何在連場暴雨之後，新界西北部總難逃成

為澤國的厄運？難道新界西北部的居民仍要繼續飽受洪水之苦？難道市民真

的只能怨天，不可尤人？  

 

 新界西北部的水浸大體上可歸納為以下幾個原因。首先，香港政府近

10 年銳意發展此區，興建新市鎮，大量填平魚塘，令魚塘作為紓解暴雨的

功能大打折扣。此外，各私人發展商在此區大興土木，將低窪地區不斷填

高，這些工程都令大量雨水無法疏通而泛濫起來。其中最重要的是，政府在

發展新界西北區時，缺乏一個長遠的環境評估。另外，就上次暴雨情況觀察

所得，不少渠道的渠口淤塞是由建築地盤的廢物及其他家居垃圾、棄置傢具

所造成。由此可見，新界西北區水浸的成因除了客觀的地理環境改變外，人

為因素亦須負起部分責任。  

 

 

 

 就如何解決新界西北部的水浸問題，鄧兆棠議員已提出不少建議，剛才

有不少議員也提出了其他意見，本人對大部分都十分贊同，所以不再複述。

本人只想補充一點。從環境保護的角度看，政府在加快改善新界西北區排水

工程的同時，應從過去錯誤中汲取教訓，在批出及規劃土地用途時，應作出

充分環境評估，針對水患地區，裝設效果顯著的排水系統，防範洪水於未

然。此外，我贊成剛才有議員提出，政府亦應加派人手嚴懲那些非法濫用土

地，把土地改成露天廢車場或建築廢料場的人。當然，市民對環保意識的提

高是相當重要的，政府應積極加強宣傳，勸諭市民切勿隨便棄置垃圾，保持

環境清潔，以免害己害人。  

 

 代理主席，本人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代理主席：楊耀忠議員。  

 

 

楊耀忠議員：代理主席，新界西北地區是多年來的水浸黑點。每逢大雨，該

地區都會出現嚴重的水浸情況，以至交通受阻、癱瘓，村民被雨水圍困，寸

步難行，甚至要消防員出動救生艇救助“在水中央”的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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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人遺憾的是，新界西北地區的水浸問題尚未解決，西九龍地區又成為

新的水浸重災區。在上周五的一場大雨中，旺角區多條街道水深及腰，彌敦

道積水成河，車輛“死火”，交通癱瘓。一些店鋪因水浸無法營業，行人止

步，鬧市沉寂，所幸沒有發生傷亡事故。  

 

 看來，水浸之苦，已越演越烈，其範圍之廣、情況之嚴重已經到了非下

大決心解決不可的地步了。  

 

 逢雨必浸，東方之珠成了威尼斯水城，這對於香港這個現代化國際大都

市來說，實在是極大的諷刺。  

 

 香港是著名的國際金融中心，擁有超過三千六百多億元的財政儲備。如

此先進、富裕的地區，連水浸問題都解決不好，實在有愧於國際金融中心的

地位，有損現代化國際大都市的形象。  

 

 民生問題不外乎衣、食、住、行。港人“衣”、“食”已無憂，“住”

很困難，現在“行”也有問題。每逢下大雨，水浸嚴重，交通癱瘓，步難

行，給市民的安全、工作、學習、生活均帶來極大的不便。根治水浸，解決

“行”的問題，是對市民生活的基本保障，有關當局責無旁貸。  

 

 年年下雨，年年水浸，前朝政府有關部門各執一詞，各有說法，推卸責

任，水浸情況一直未有明顯改善。  

 

 水浸成災，百姓受苦，水浸問題到底還要困擾市民多久呢？  

 

 水浸這個老大難問題，是否真的就不能徹底解決呢？  

 

 我們沒有任何的理由、任何的藉口去推搪，我們完全有足夠的人力、財

力、物力建設先進的排水系統，大幅提高排水渠道的排水量；我們可以定期

清除渠道淤泥雜物、加強排水設施的維修保養；我們可以在雨季加強巡查，

下雨前做好各種防範措施，及時拉開水閘疏導雨水；我們還可以教育市民，

不要隨地亂扔雜物，以免堵塞渠道 ......總之一句話，關鍵在於政府是否重

視此情況。  

 

 颱風、暴雨對香港來說並不陌生，甚至可以說是家常便飯。因此，本港

排水系統一定要有足夠的抗自然災害能力，設計標準一定要夠高，排水容量

一定要夠大，才能防患於未然。現代化的城市，應該有現代化的排水系統。  

 

 現時油尖旺區渠道的去水量實在太低了，無法應付特大的雨水量。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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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區雨水疏導計劃須至 2006年，才能把主渠道去水量提升至應付 200年一遇

的雨水量。該區的居民想不被水浸，恐怕要多等 9 年。  

 

 這樣的進度太慢了，太說不過去了。根治水浸問題刻不容緩，本人希望

特區政府摒棄前朝政府的官僚作風，轉變觀念，投入足夠資源，加強通渠排

水系統的建設，完善管理，下決心盡快解決水浸問題，不但要解決新界西北

區的水浸問題，而且要解決西九龍以至全港的水浸問題。  

 

 本人謹此陳辭，代表民建聯支持鄧兆棠議員的議案。  

 

 謝謝代理主席。  

 

 

代理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發言。）  

 

 

 

代理主席：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  

 

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代理主席，從鄧兆棠議員的議案和各位議員發表的意

見和建議，我們可以看到解決新界西北地區水浸問題，其實是政府與這議會

的共同目標；而各位議員所提出的解決水浸問題的建議，與政府現時的做

法，以及現正構思的改善方法其實非常相近。但很多時候，在電視的螢光幕

上，我們看到農作物受到破壞，市民在家裏忙於清理積水和堵擋積水的場

面，只不過顯現水浸問題的一部分面貌。我想藉此機會補充其他資料，令大

家可以更清楚了解處理水浸問題的整體情況。  

 

  首先，我想說一說水浸的原因。新界西北地區有 3 個主要的排水盆地，

即天水圍、元朗和錦田，以及牛潭尾和新田，這些排水盆地是很容易受到水

浸影響的，因為盆地內的低窪地方是天然洪泛平原。同時，正如各位議員也

指出，這些地方正不斷承受各項發展項目所帶來的壓力，引致在農地上進行

建築工程，河流或被傾倒的建築廢物所堵塞等。如果還遇到在短時間之內下

大雨，再加上在后海灣的漲潮或風暴潮時，令這些積水無法排出后海灣，這

些盆地的水浸情況一定會非常嚴重。  

 

  我們如何解決這些水患問題呢？針對以上的問題，政府已經從三方面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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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剛才顏錦全議員建議我們“三管齊下”，其實我們現已“三管齊下”。

這 3 方面的措施，包括第一，持續的改善和維修的措施；第二，規劃和立法

的措施；第三，長期性的防洪基建工程措施。  

 

  在持續的改善和維修措施方面，為了確保主要排水系統維持最大排水容

量，政府制訂了持續的預防性維修計劃，包括在西北區內超過 200 公里的雨

水渠和河道進行清理、疏浚和修理工程。我們有定期巡查情況嚴重的地區和

水浸黑點，以清除淤塞情況。每一年在雨季之前和雨季期間，其實我們都會

加強這方面的工作。對於一些水浸黑點，在旱季時，我們每月會巡查一次；

而在雨季時，加強至每兩星期巡查一次；而每一次在下雨後，我們也會出外

巡查。每年單是用於新界西北地區進行這些清理、疏通和修理工程，經常開

支達到 1,500 萬元。每年我們在這些排水系統清理的淤泥達 12 萬立方米。  

 

  過往政府在進行渠務工程時，曾經遇到因為未能得到工程所在地方的私

人土地上的業主同意，令工程的進度遇到不少困難。因此，剛才曹王敏賢議

員提到我們是否只是“怨天”而不能“尤人”，我認為是絕對可以“尤

人”，因為不是我們不想做，而是很多時候進行工程都會遇到一些阻撓。這

也不是一個資源的問題。不過，政府在這方面也有做工夫。根據 1994 年 3

月頒布的《土地排水條例》，政府有權在有需要時，在一些屬於已經議定的

排水監管區的圖則範圍之內，進入或經過私人用地，以展開渠務工程，使渠

務工程可順利進行。這些排水盆地包括天水圍、梧桐河、平原河、元朗、錦

田和牛潭尾等排水盆地。至於新田方面，新田排水盆地的圖則由於有私人土

地業權人提出的上訴仍待裁決，故未能落實。不過，根據《土地排水條例》，

雖然這些圖則未能落實，但法例仍賦予有關當局，即排水事務監督可在新田

排水盆地的排水監督區範圍內採取執法行動。  

 

  第二，在規劃和立法措施方面，正如很多議員指出，有關土地用途的管

理對發展工程的管制，我們希望能將發展工程對其鄰近地區的排水情況所造

成的不良影響盡量減少。在九十年代初期，政府提出管理新界新發展工程的

立法架構，制定《 1991 年城市規劃 (修訂 )條例》，藉此對新界發展工程實施

管制。這種立法管制方法與法定分區計劃大綱圖，以及通過批地條例施行的

管制相輔相成。  

 

  此外，對區內的排水情況可能產生重大影響的公共及私人發展工程，我

們已規定必須進行排水影響的評估。過去 5 年，新界西北地區的新發展工程

已有 469 宗是需要並完成排水影響評估。這特別針對排水影響的評估，我相

信較剛才曹王敏賢議員所建議進行的環境評估，對處理水浸問題來得更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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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第三，有關長期結構性工程措施，包括河道治理和鄉村防洪計劃。在新

界西北地區，我們現正於山背河和錦田河的 10 公里範圍內進行工程，而且

已經完成了四分之三，餘下的工程應將於明年完成。整項計劃是要治理 36

公里長的河道，包括我剛才所說的山背河、錦田河、牛潭尾排水渠、元朗河

上游截流工程、新田排水渠及一些較小的水道。我們正手簽訂新的工程合

約，全部工程費用預計需要 30 億元。所有主要工程將於 2002 年年底前完

成，屆時該處的水浸問題將大大減少。  

 

  至於有議員要求我們加快工程，對於這方面我們正透過緊密的施工安

排，希望盡量加快計劃進度。可是，我們也同時顧及一些在施工上的限制。

例來說，我們要考慮進行這些有關工程時，區內也有其他大型計劃正在進

行。這兩類計劃，我們在施工方面要加以配合，例如在三號幹和西北鐵路

施工時，我們所進行的防洪工程要加以配合。  

 

 

 

  為了加緊對付地區性的水浸問題，自 1995年起，政府已展開了 7項雨水

排放整體計劃研究，範圍包括全港所有易受水浸影響的地區，目的是研究支

渠和地區內雨水渠的系統，以制訂長遠的改善措施。首項雨水排放整體計劃

研究範圍涵蓋新界西北地區的天水圍排水盆地、元朗、錦田和牛潭尾排水盆

地。這項研究已於去年展開，並將於明年年初完成。所有 7 項雨水排放整體

計劃將於 1999 年年底前完成。  

 

  為了配合河道治理計劃，我們已於新界易受水浸影響的地區進行了議員

也有提及的鄉村防洪計劃。這些計劃會為低於新建成的排水渠以下的低窪地

區的鄉村提供防洪措施。我們的做法是把雨水收集於一些蓄洪池中，然後把

這些水泵進排水渠。我們亦在鄉村的四周興建防護性土堤阻截洪水。在新界

西北區內，政府會實施合共 11 項防洪工程計劃，其中位於洲頭、沙埔和新

田的 3 項工程計劃現正施工。預期沙埔的工程將會在明年年底完成，而洲頭

和新田的工程則會在 1999 年年底之前完工。在明年開始，我們會分階段批

出新的工程合約。不過，我要解釋一下，在施工工程上，我們首先要完成一

部分，就是先進行河道治理工程，待河道治理完成後，我們才可容納這防洪

計劃所排放出來的洪水。因此，這些工作不是一次過便可以急急完成。  

 

  鄧兆棠議員提到工程延誤，其他各位議員也有提及工程延誤，而我剛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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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有提過，由於我們在憲報刊登部分計劃時，遭一些人士反對政府收回土地

來進行這些計劃，所以引致我們的防洪計劃延遲落實。根據我們現在最新的

預測，所有防洪計劃應該在 2004 年年底之前會完成。  

 

  關於深圳進行排洪的問題。有關於深圳水庫排洪對香港造成影響這個問

題，深圳當局已經答覆我們，如果他們準備排洪時，會盡早通知我們，並且

盡可能在排洪之前兩小時通知我們。他們亦會盡量限制排洪的速度，盡可能

減低排洪對我們的影響。當我們接到深圳通知可能進行排洪後，我們的消防

處、民政事務總署和香港警務處會作好戒備，提供可能需要的救援服務，以

應付發生的事故，亦會盡快知會受影響的村民。  

 

  最近一次排洪是在今年 8 月 2 日，當颱風維克托襲港期間。雖然正如蔡

根培議員指出，我們只有 45 分鐘的通知，但是當我們收到通知後，便立即

向深圳當局提議將排洪速度減慢，換句話說，將排水量減低，因為當時剛巧

正值漲潮，如果排洪速度不減慢的話，會令泛濫情況更為嚴重。由於我們一

貫與深圳當局的合作非常良好和緊密，他們答應將排洪速度由每秒鐘 60 立

方米減至 45 立方米。渠務署的緊急控制中心和政府總部的緊急事故監察及

支援中心，透過在容易受水浸影響的地方所擺設的量度水位高低的儀器，密

切監視整個排洪行動。因此，在那次排洪行動中，影響範圍只局限於羅湖及

文錦渡一帶的低窪地區。我們當然是會將今天議員提供給我們的意見記錄在

案，並會在下一次我們與深圳當局進行磋商時，反映給他們知道，跟他們商

量可否再早些通知我們排洪的消息。  

 

  至於深圳河治理工程，正如有議員指出，深圳河治理的第一期工程其實

已提早了 1 個月完成，現在已在進行第二期。至於第三期方面，我們已經批

准初期可行性研究，年底顧問會為我們設計第三期工程。可是，可說是比較

困難的，就是收地問題。據我們現時估計，可能需要大約 3 年時間，來解決

收回土地的問題，以進行第三期工程。我們希望可以於 2001 年年初展開第

三期工程。  

 

  總括而言，政府會利用顏議員所說的“三管齊下”的全面計劃，以及提

供所需資源，來解決新界西北地區的水浸問題。我們的計劃包括土地用途的

管理和發展的管制、採取消減水浸的防範措施，及採取消減水浸的應變措

施。雖然防洪和治水的工程是需要一些時間才能看到成效，也沒有任何可以

即時解決的“急就章”辦法，但我們的工作成果是會慢慢穩步顯現的。我們

預期於 1999 年年底前，將會完成所有新界西北地區中最關鍵的 10 公里河道

治理工程，令新界西北地區的水患問題可得以大大減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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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會盡我們的責任，但我們也希望得到社會人士的支持，例如在收地

和改變亂拋垃圾和建築垃圾的習慣上，我們希望社會人士可以跟我們合作，

使我們在防洪計劃和排水渠改善工程方面的進度可以盡快加速進行。  

 

  謝謝主席。  

 

 

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主席：鄧兆棠議員，你現在可以發言答辯。你原有 15 分鐘的發言時限，現

在還有 4 分 42 秒。  

 

 

鄧兆棠議員：主席女士，首先，我很多謝各位議員發言對我的這項議案的支

持，尤其是顏錦全議員、何鍾泰議員、楊耀忠議員、劉皇發議員、曹王敏賢

議員及蔡根培議員。剛才劉皇發議員也有提到， 10 年前，他已經提出了改

善新界水浸問題，也提出防洪小組的建議，但政府一直沒有加以注視，直至

最近，才有水浸影響評估。因此，曹王敏賢議員剛才所提出的水浸評估，劉

皇發議員其實在很久以前已經提出，但政府似乎是“後知後覺”。不過，我

仍很高興政府最近開始進行了多項工程及評估工作，令新界西北區水浸情況

不會進一步惡化。  

 

    剛才蔡根培議員提到深圳河第三期工程，政府回應說需時 3 年才可落

實，我覺得非常遺憾。兩天前，我們一些議員曾拜訪深圳治河當局，他們說

希望第三期工程能與第二期工程同步進行，因為即使完成第二期工程，但第

三期工程未進行，新界北區的水浸問題也不能解決。因此，既然初步研究報

告已經做妥，政府可否加快速度，早些落實這項工程，使新界北區居民可以

睡得安樂些、住得安樂些和吃得安樂些？  

 

    有關最近的水浸事故，政府說涉及有些人反對收地的問題。其實在

1994 年已訂立了《土地排水條例》，政府有權無須取得土地業主的同意而進

入土地清理河道，這可說是臨時措施。如果這臨時措施不能解決我們最近的

水浸問題，這條條例又有何用呢？政府有否利用這條條例行事呢？是否不夠

人手呢？政府說在旱季時，他們會每月巡視一次河道，在雨季時則每月巡視

兩次。據我看來，他們並沒有做到這工作，因為我自己曾到很多河道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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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裏依然淤塞，有很多雜物和野草，也有建築廢料，所以最近新界西部或市

區，例如深水水浸，是因此而發生的。不知政府在這方面有何解釋。  

 

    政府本來說在 2000 年可以解決水浸問題，現在卻說要到 2004 年。我不

希望政府遲些告訴我們要在 2100 年才可以解決這問題。水浸不但是新界西

北很嚴重的問題，對整個香港來說也是很嚴重的問題。前幾天，劉局長約我

吃飯，他也因中區水浸而遲到，所以由此可以證明，水浸不單止是新界西北

區的問題，即使九龍市區和香港市區同樣也有水浸問題。我希望政府密切注

意這問題，加以解決，使我們的市民能安居樂業，這是我的一個最大希望。  

 

    關於和深圳當局密切聯繫方面，我希望政府真的會做到這點。我們曾

與深圳治河部門和深圳官員談過，如果他們能夠有較好的氣象科學設施，就

可以預早知道該區大概有多少吋雨水，大概何時水塘會滿溢，這樣可能可以

提早 1 天或半天，或最少六、七小時前通知我們。對我們來說，這是一個最

好的預防設施。  

 

    最後，我再次多謝各位議員的支持。謝謝。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為：鄧兆棠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

過。現在付諸表決。  

 

 贊成的請說“贊成”。”  

 

(議員回應 ) 

 

 

主席：反對的請說“反對”。  

 

(沒有議員回應 ) 

 

 

主席：我認為贊成的佔多。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下次會議 

NEXT ME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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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按照《議事規則》，我現在宣布休會，並宣布本會在 1997 年 9 月 3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30 分續會。  

 

臨時立法會遂於晚上 7 時 45 分休會。  

Adjourned accordingly at fifteen minutes to Eight o'c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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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  
 

書面答覆 

 

教育統籌局局長就鄧兆棠議員對第四項質詢的補充質詢所作書面答覆  

 

就上述題目提出口頭質詢時，詢問參與勞工處及職業安全健康局（“職安

局”）辦的安全講座的中學數目。教統統籌局局長現在將 1994 至 1997 年

（截至 8 月 31 日）的資料，列於附表，以供參考。  

 

 自 1995 年開始，就職業安全及健康的一般性宣傳推廣工作，已經由勞

工處轉交到職安局負責。自此勞工處集中辦簡報會，向僱主及僱員解釋新

法例及經修訂法例的內容及影響。雖然勞工處仍然繼續向職安局提供輔助，

該處為學校辦的安全講座數目，已經大幅減少。另一方面，為了更有效地

將職業安全及健康的意識向學生宣揚，職安局製作了一些以活動為本的教

材，並將教材分發給全港所有中學，以便教師在課堂上向學生講解有關知

識。首兩套教材的主題分別是暑期工作的安全及介紹一般職安健的知識。雖

然上述活動教材已經可以取代講座，職安局在收到邀請時，仍會為個別學校

辦安全講座。  

 

附表  

 

為中學辦的安全講座  

 

年份  參與學校數目  辦班數  參與人數  

 勞工處  職安局  總數  勞工處  職安局  總數  勞工處  職安局  總數  

          

1994 67 1 68 525 3 528 20 362 900 21 262 

1995 10 2 12 42 2 44 2 226 530 2 756 

1996 7 40 47 23 120 143 798 13 202 14 000 

1997# 6 49 55 56 147 203 2 250 10 898 13 148 

 
# 截至 1997 年 8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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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I 
 

WRITTEN ANSWER 
 

 
Written answer by the Secretary for Education and Manpower to Dr TANG 
Siu-tang's supplementary question to Question 4 
 

The number of safety talks organized for secondary schools by the Labour 
Department (LD) and the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Council (OSHC) 
respectively is at the appendix.  
 
 From 1995 onwards the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Council (OSHC) 
has taken over from the LD the general publicity and promotional work on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matters.  Since then the LD has concentrated on 
organizing briefings for employers and employees on the contents and 
implications of new legislation and amendment legislation.  Although the 
Department still provides assistance to the OSHC, it has greatly reduced the 
number of safety talks organized for schools.  On the other hand, the OSHC has 
prepared activity based teaching kits for more effective promotion of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concepts among the students.  These teaching 
kits have been distributed to all secondary schools in Hong Kong for use by their 
teachers during classes.  The themes of the first two sets of such teaching kits 
are on summer job safety and general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knowledge.  
Even though the teaching kits can replace the need for safety talks, the OSHC 
will still organize such talks for individual schools from time to time upon 
invitation. 
 

Appendix 
 

Safety talks organized for secondary scholls 
 

Year No. of Schools No. of Classes No. of Participants 
 LD OSHC Total LD OSHC Total LD OSHC Total 

          

1994 67 1 68 525 3 528 20 362 900 21 262 
1995 10 2 12 42 2 44 2 226 530 2 756 
1996 7 40 47 23 120 143 798 13 202 14 000 
1997# 6 49 55 56 147 203 2 250 10 898 13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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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 at 31 August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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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I  
 

選舉管理委員會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政制事務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2(1) (a) 在“補選”的定義的 (a)段中，刪去“並非因任期屆滿而懸
空”而代以“任期屆滿”。  

 

 (b) 在“選委會”的定義中，刪去“選委會”而代以“選管

會”。  

 

 (c) 在“選委會成員”的定義中，刪去“選委會”而代以“選

管會”。  

 

3 (a) 在第 (5)款中  ─  

 

  (i) 在 (c)段中，刪去“已”；  

 

  (ii) 在 (e)段中，刪去“的軍隊”而代以“或任何其他國
家的武裝部隊”；  

 

  (iii) 刪去 (f)(v)段而代以  ─  

 

    “ (v) 在緊接獲委任（如他獲委任的話）的日期
之前的 4 年內，曾是選舉委員會的委

員；”。  

 

 (b) 加入  ─  

 

     “ (10) 第 (4)及 (5)款（第 (5)(d)款除外）在作出
必要的修改後，就根據第 7(1)(g)條設立或委出的委
員 會 的 成 員 而 適 用 ， 一 如 其 就 選 管 會 成 員 而 適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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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g) 刪去“成文法則”而代以“條例”。  

條次      建議修正案  

 

5 (a) 在 (f)段中，刪去“成文法則”而代以“條例”。  

 

 (b) 在 (g)段中，刪去“成文法則”而代以“條例”。  

 

6 (a) 在第 (1)(a)(ii)(B)款中，在“其他”之前加入“任何”。  

 

 (b) 在第 (3)款中，在“決定”之後加入“或在符合第 (4)款的

規定下，採取其認為適當的行動（包括作出嚴厲譴責或譴

責）”。  

 

 (c) 加入  ─  

 

     “ (4) 選管會在根據第 (3)款嚴厲譴責或譴責任

何人之前，須作出合理的努力以聯絡該人並給予該

人一個合理機會，讓該人就為何不應作出該項嚴厲

譴責或譴責而向選管會作出申述。”。  

 

7(7) 刪去兩度出現的“組別”而代以“界別”。  

 

8(1) 刪去“其他成文法則”而代以“任何其他條例”。  

 

11 刪去“成文法則”而代以“條例”。  

 

12(1)(a) 刪去“成文法則”而代以“條例”。  

 

13 (a) 在第 (1)款中  ─  

 

  (i) 刪去 (a)(ii)段而代以  ─  

 

    “ (ii) 喪失擔任選舉委員會委員的資格；”；  

 

  (ii) 刪去 (b)(v)段而代以  ─  

 

    “ (v) 擔任選舉委員會委員的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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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建議修正案  

 

 (b) 加入  ─  

 

     “ (3) 第 (1)及 (2)款在作出必要的修改後，就

根據第 7(1)(g)條設立或委出的委員會的成員而適

用，一如其就選管會成員而適用。”。  

 

14 (a) 在第 (1)款中  ─  

 

  (i) 在 (a)段中，刪去“本條例或任何其他成文法則”而

代以“或本意是執行本條例或任何其他條例”；  

 

  (ii) 在 (b)段 中 ， 在 “ 執 行 ” 之 後 加 入 “ 或 本 意 是 執

行”。  

 

 (b) 在第 (2)款中，刪去“在任何通訊、報告、陳述或文牘或

其他形式的傳意項目中，”而代以“在任何書面或其他形

式的通訊、報告或陳述中，”。  

 

18 (a) 在第 (3)款中  ─  

 

  (i) 在 (a)段的末處加入“及”；  

 

  (ii) 刪去 (b)及 (c)段而代以  ─  

 

    “ (b) 就其後的每一項選舉而言，該報告所關

乎的選舉之前的 12 個月以前。”。  

 

 (b) 在第 (4)款中，刪去“ (3)(c)”而代以“ (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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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建議修正案  

 

19(9) 刪去在“猶如”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以  ─  

 

  “  ─  

 

     (a) 第 (1)款所提述的 30 天代以 14 天

一樣；及  

 

     (b) 第 (4)款所提述的 30 天代以不少於

14 天一樣。”。  

 

20(1)(b) (a) 刪去“ 75%”而代以“ 85%”。  

 

 (b) 刪去“ 125%”而代以“ 115%”。  

 

23(2) 刪去兩度出現的“ sitting”而代以“meeting”。  

 

附表 1 在 (b)(iii)節中，在分號之前加入“（擔任被廢除條例的附表中第  

第 II 部  4 項所指明職位的人除外）”。  

 

3、4、5、 刪去所有“選委會”而代以“選管會”。  

6、7、8、 

9、10、 

11、12、 

13、14、 

15、16、 

17、18、 

19、20及  

22及附表 1 

及 2 

 

第 II、III 在標題中，刪去“選委會”而代以“選管會”。  

、IV及 V 
部及附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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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建議修正案  

 

3、4、5、 在標題中，刪去“選委會”而代以“選管會”。  

6、10、13 

、15及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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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管理委員會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夏佳理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2(1) 加入   ─  

 

  ““推選委員會” (Selection Committee)指在 1990 年 4 月 4

日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通過的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

屆政府和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決定》中提述的推

選委員會；”。  

 

3(5) (a) 在 (a)段前，加入  ─  

 

   “ (aa) 他在行政長官選舉中獲提名為候選人；  
 
     (ab) 他是推選委員會委員；  
 
     (ac) 他是或成為《基本法》附件一提述的選舉委員

會委員；”。  
 
 (b) 加入  ─  
 
   “ (da) 他是或成為香港以外任何地方的國家級、地區

級或市級國會、立法機關、議院或議會的成

員；  
 
     (db) 他是或成為  ─  
 
    (i)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

員；或  
 
    (ii)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地方委員會委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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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建議修正案  

 

 (c) 在 (f)(i)節前，加入  ─  
 
   “ (ia) 在緊接獲委任（如他獲委任的話）的日期之前

的 4 年內，曾在行政長官選舉中獲提名為候選

人；  
 
     (ib) 在緊接獲委任（如他獲委任的話）的日期

之前的 4 年內，曾是推選委員會委員；  

 

     (ic) 在緊接獲委任（如他獲委任的話）的日期

之前的 4 年內，曾是《基本法》附件一提述的

選舉委員會委員；  

 

     (id) 在緊接獲委任（如他獲委任的話）的日期

之前的 4 年內，曾是行政會議成員；  

 

     (ie) 在緊接獲委任（如他獲委任的話）的日期

之前的 4 年內，曾是於 1997 年 7 月 1 日之前存

在的行政局的議員；”。  

 

 (d) 加入  ─  

 

   “ (g) 他在緊接獲委任（如他獲委任的話）的日期之
前的 4 年內，曾是  ─  

 

    (i) 香港以外任何地方的國家級、地區級或

市級國會、立法機關、議院或議會的成

員；  

 

    (ii)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

員；或  
 
    (iii)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地方委員會委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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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a) 在 (a)段前，加入  ─  

 

條次      建議修正案  

 

   “ (aa) 選委會成員在其任期內，喪失下列資格  ─  
 
    (i) 在行政長官選舉中獲提名為候選人的資

格；  
 
    (ii) 成為《基本法》附件一提述的選舉委員會

委員的資格；或  
 
    (iii) 成為行政會議成員的資格；”。  
 
 (b) 在 (b)(i)節前，加入  ─  
 
   “ (ia) 在行政長官選舉中獲提名為候選人的資格；  
 
     (ib) 成為《基本法》附件一提述的選舉委員會

委員的資格；  
 
     (ic) 成為行政會議成員的資格；”。  
 
附表 1 刪去 (b)(viii)節。  
第 II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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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管理委員會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劉江華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2(1) 加入   ─  

 

  ““政治性團體” (political body)指  ─  
 
    (a) 政黨或宣稱是政黨的組織；或  
 
    (b) 其主要功能或宗旨是為參加選舉的候選

人宣傳或作準備的組織；”。  
 
3(5)(a) (a) 在第 (iii)節中，刪去末處的“或”。  
 
 (b) 在第 (iv)節中，在末處加入“或”。  
 
 (c) 加入  ─  
 
  “ (v) 任何政治性團體的成員；”。  
 
附表 1 在 (a)節中  ─  
第 II 部   (a) 在第 (ii)分節中，刪去末處的“或”。  
 
  (b) 在第 (iii)分節中，刪去末處的“及”而代以“或”。  
 
  (c) 加入  ─  
 
   “ (iv) 任何政治性團體的成員；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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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II 
 

ELECTORAL AFFAIRS COMMISSION BILL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s to be moved by the Secretary for  
Constitutional Affairs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2(1)  (a) In paragraph (a) of the definition of "補選 ", by deleting "並非

因任期屆滿而懸空 " and substituting "任期屆滿 ". 
 
  (b) In the definition of "Commission", by deleting "(選委會 )" and 

substituting "(選管會 )". 
 
  (c) In the definition of "member of the Commission", by deleting 

"(選委會 " and substituting "(選管會 ". 
 
 
3  (a) In subclause (5) - 
 
    (i) in paragraph (c), by deleting "has become" and 

substituting "becomes"; 
 
    (ii) in paragraph (e), by deleting "a military force of 

the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 and 
substituting "the armed forces of the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 or any other country"; 

 
    (iii) in paragraph (f) (v), by deleting everything after 

"election committee" and substituting a 
semicolon. 

 
  (b) By adding- 
 
     "(10) Subsections (4) and (5) (other than 

subsection (5)(d)) apply in respect of a member of a 
committee established or appointed under section 7(1) 
(g), subject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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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necessary modifications, as if they apply in respect of a  
    member of the Commission.". 
 
 
4(g)  By deleting everything after "under this" and substituting "or any 

other Ordinance; and". 
 
 
5  (a) In paragraph (f), by deleting "enactment" and substituting 

"Ordinance". 
 
  (b) In paragraph (g), by deleting everything after "under this " 

and substituting "or any other Ordinance.". 
 
 
6  (a) In subclause (1) (a) (ii) (B), by adding "any" before "other". 
 
  (b) In subclause (3), by adding "or, subject to subsection (4), take 

such action (including the issuing of a reprimand or censure), 
as" after "decision".   

 
  (c) By adding - 
 
     "(4) Before the Commission reprimands or 

censures any person under subsection (3), it shall make 
a reasonable effort to contact that person and give a 
reasonable opportunity for that person to make 
representations to the Commission as to why the 
reprimand or censure should not be issued.". 

 
 
7(7)  By deleting "(選區或選舉組別 )" and substituting "(選區或選     

舉界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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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8(1)  By deleting everything after "under this" and substituting "or any 

other Ordinance.". 
 
 
11  By deleting "Ordinance or any other enactment" and substituting "or 

any other Ordinance". 
 
 
12(1) (a) By deleting everything after "under this" and substituting "or any 

other Ordinance; or". 
 
 
13  (a) In subclause (1) - 
 
    (i) by deleting paragraph (a) (ii) and substituting - 
 
      "(ii) from being a member of the election 

committee;"; 
 
    (ii) by deleting paragraph (b) (v) and substituting - 
 
      "(v) being a member of the election 

committee.". 
 
  (b) By adding - 
 
     "(3) Subsections (1) and (2) shall apply in 

relation to a member of a committee established or 
appointed under section 7(1)(g), subject to necessary 
modifications, as if they apply in relation to a member 
of the Commission.". 

 
 
14  (a) In subclause (1) - 
 
    (i) in paragraph (a), by deleting everything after 

"omitted to be d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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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and substituting", by it in good faith in the 

performance of a function or the purported 
performance of a function under this or any other 
Ordinance; or"; 

 
    (ii) in paragraph (b), by deleting "by him or in good 

faith in the" and substituting ", by him in good 
faith in the performance of a function or the 
purported". 

 
  (b) In subclause (2), by deleting ", statement or writing or 

otherwise" and substituting "or statement, in writing or 
otherwise,". 

 
 
18  (a) In subclause (3) - 
 
    (i) in paragraph (a), by adding "and" at the end; 
 
    (ii) by deleting paragraphs (b) and (c) and  

substituting - 
 
      "(b)  in respect of each subsequent 

election, not later than 12 months 
before the date of the election to 
which the report relates.". 

 
  (b) In subclause (4), by deleting "(3) (c)" and substituting "(3) 
   (b)". 
 
  
19(9)  By deleting everything after "read" and substituting - 
 
   "as i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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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a) a reference to 14 days were 

substituted for the reference to 30 
days in subsection (1); and 

 
      (b) a reference to not less than 14 days 

were substituted for the reference to 
30 days in subsection (4).". 

 
 
20(1)(b) By deleting "25%" and substituting "15%". 
 
 
23(2)  By deleting "sitting" where it twice occurs and substituting 

"meeting". 
 
 
Schedule 1, 
Part II 

In subparagraph (b) (iii), by adding "(except persons holding an 
office specified in item 4 of the Schedule to the repealed 
Ordinance)" before the semicolon.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and 22 and 
Schedules 1 
and 2 

By deleting "選委會 " wherever it occurs and substituting "選管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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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Parts II, 
III, IV 
and V and 
Schedule 2 

In the heading, by deleting "選委會 " and substituting "選管會 ". 

  
3, 4, 5, 
6, 10, 13, 
15 and 16 

In the heading, by deleting "選委會 "and substituting "選管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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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ORAL AFFAIRS COMMISSION BILL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s to be moved by Hon Ronald ARCULLI, JP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2(1)  By adding - 
 
   ""Selection Committee"（推選委員會）means the Selection 

Committee referred to in the Decision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on the Method for the Formation of 
the First Government and the First Legislative Council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adopted at the Third Session of the Seventh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on 4 April 1990.”. 

 
3(5)  (a) By adding before paragraph (a) ─ 

 
    "(aa)  if he is nominated as a candidate for election as 

Chief Executive; 
 
    (ab)  if he is a member of the Selection Commit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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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ac) if he is or becomes a member of the Election 

Committee referred to in Annex 1 to the Basic 
Law;". 

 
  (b) By adding - 
 
    "(da) if he is or becomes a member of any national, 

regional or municipal congress, legislature, 
assembly or council of any place outside Hong 
Kong; 

 
    (db) if he is or becomes a member of - 
 
     (i) the 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or 

 
     (ii) a Loc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c) In paragraph (f), by adding before subparagraph (i) - 
 
   "(ia) has been nominated as a candidate in the election of the 
    Chief Executive; 
 
   (ib) has been a member of the Selection Committee; 
 
   (ic) has been a member of the Election Commit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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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referred to in Annex I to the Basic Law; 
 
    (id) has been a member of the Executive Council; 
 
    (ie) has been a member of the Executive Council 
     which existed before 1 July 1997;". 
 
  (d) By adding - 
 
    "(g) if, within the 4 years immediately before the date 

of appointment (were he to be appointed), he has 
been a member of - 

 
     (i) any national, regional or municipal 

congress, legislature, assembly or council 
of any place outside Hong Kong; 

 
     (ii) the 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or 

 
     (iii) a Loc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13(1)  (a) By adding before paragraph (a) - 
    
    "(aa) a member, during his term of office, is 

disqualified from - 



臨時立法會  ─  1997 年 8 月 27 日  

PROVISIONAL LEGISLATIVE COUNCIL ─ 27 August 1997 
 

174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i) being nominated as a candidate for Election as 
     Chief Executive; 
 
    (ii) becoming a member of the Election Committee 
     referred to in Annex I to the Basic Law; or 
 
    (iii) becoming a member of the Executive Council;". 
 
  (b) In paragraph (b), by adding before subparagraph (i) - 
 
   "(ia) being nominated as a candidate for election as Chief 
    Executive; 
 
   (ib) becoming a member of the Election Committee referred 
    to in Annex I to the Basic Law; 
 
   (ic) becoming a member of the Executive Council;". 
 
 
Schedule 1 By deleting subparagraph (b) (viii). 
Part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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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ORAL AFFAIRS COMMISSION BILL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s to be moved by the Hon LAU Kong-wah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2(1)  By adding - 
 
   ""political body" (政治性團體 ) means - 
 
     (a) a political party or an organization that 

purports to be a political party; or 
 
     (b) an organization whose principal function 

or main object is to promote or prepare a 
candidate for an election;". 

 
 
3(5)(a) (a) In subparagraph (iii) by deleting "or" at the end. 
 
  (b) In subparagraph (iv) by adding "or" at the end. 
 
  (c) By adding - 
 
    "(v) a member of any political body;". 
 
 
Schedule 1 
Part II 

In subparagraph (a) - 
 

   (a) in sub-subparagraph (ii) by deleting "or" at the end. 
 
   (b) in sub-subparagraph (iii) by deleting "and" at the end 

and substituting "or". 
 
   (c) by adding - 
 
     "(iv) a member of any political body; and". 


